
立法會  ─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1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8 December 2002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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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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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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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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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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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ANTONY LEUNG KAM-CHUNG,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先生，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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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 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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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 ................ 209/2002

《證券及期貨（備存紀錄）規則》 ................ 210/2002

《證券及期貨（帳目及審計）規則》 .............. 211/2002

《證券及期貨（成交單據、戶口結單及收據）

規則》 .................................. 212/2002

《證券及期貨（賣空及證券借貸（雜項））

規則》 .................................. 213/2002

《證券及期貨（發牌及註冊）（資料）規則》 ...... 214/2002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申索）規則》 ...... 215/2002

《證券及期貨（雜項）規則》 .................... 216/2002

《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 .......... 217/2002

《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 ................ 218/2002

《證券及期貨（權益披露　─　證券借貸）規則》 ..... 219/2002

《證券及期貨（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規則》 .................................. 220/2002

《證券及期貨（徵費）令》 ...................... 2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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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徵費）規則》 .................... 222/2002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規則》 .... 223/2002

《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賠償上限）

規則》 .................................. 224/2002

《證券及期貨（職能的轉移　─　投資者賠償

公司）令》 .............................. 225/2002

《200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修訂附表 10）令》 ....... 226/2002

《證券及期貨（職能的轉移　─　聯交所）令》 ...... 227/2002

《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 .................... 228/2002

《證券及期貨（披露權益　─　除外情況）

規例》 .................................. 229/2002

《證券及期貨（罪行及罰則）規例》 .............. 230/2002

《 200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修訂附表 8）令》 ...... 231/2002

《〈 2001 年食物內有害物質（修訂）規例〉

（ 2001 年第 148 號法律公告） 2002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2/2002

《〈公眾 生（動物及禽鳥）（化學物殘餘）規例〉

（第 139 章，附屬法例） 2002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3/2002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Securities and Futures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 209/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Keeping of Records) Rules ...... 210/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counts and Audit) Rules ...... 21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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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ntract Notes, Statements of
Account and Receipts) Rules ........................ 212/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Short Selling and Securities
Borrowing and Lending (Miscellaneous))
Rules .................................................... 213/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icensing and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Rules ................................... 214/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Claims) Rules .......................................... 215/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iscellaneous) Rules ............. 216/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Stock Market Listing) Rules..... 217/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Price Stabilizing) Rules .......... 218/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 
Securities Borrowing and Lending) Rules ........ 219/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ntracts Limits and Reportable
Positions) Rules ....................................... 220/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evy) Order ........................ 221/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evy) Rules ........................ 222/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Levy)
Rules .................................................... 223/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Compensation Limits) Rules ........................ 224/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Transfer of Functions — Investor
Compensation Company) Order .................... 22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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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0) Order 2002 ............................ 226/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Transfer of Functions — Stock
Exchange Company) Order.......................... 227/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Fees) Rules ......................... 228/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
Exclusions) Regulation ............................... 229/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ffences and Penalties)
Regulation .............................................. 230/200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8) Order 2002.............................. 231/2002

Harmful Substances in Food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1 (L.N. 148 of 2001)
(Commencement) Notice 2002...................... 232/2002

Public Health (Animals and Birds) (Chemical Residues)
Regulation (Cap. 139 sub. leg.)
(Commencement) Notice 2002...................... 233/2002

其他文件

第 39 號 ─ 消防處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的

管理報告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及經審計帳目報告

第 40 號 ─ 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年報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1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廟宇基金

提交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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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慈善基金

提交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第 43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4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年報

第 45 號 ─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就懲教署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年內的

管理情況提交的報告

第 46 號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年報

第 47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二○○一至二○○二年度年報

第 48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第 49 號 ─ 二○○一至○二年度

獎券基金帳目

第 50 號 ─ 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受託人

就該基金提交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第四十一年度報告

《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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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39 ─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Welfare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40 ─ Report 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Prince Philip
Dental Hospital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1 to 31
March 2002

No. 41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42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43 ─ The Sir Murray MacLehose Trust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1 to 31 March 2002

No. 44 ─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2

No. 45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f
Hong Kong Incorporat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46 ─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1-2002

No. 47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1/2002

No. 48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49 ─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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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0 ─ Forty-first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Work Training
Fund by the Trustee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oral Provis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提高電視英語頻道節目的質素提高電視英語頻道節目的質素提高電視英語頻道節目的質素提高電視英語頻道節目的質素

Improvement to Quality of Television Programmes on English Channels

1.1.1.1.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當局於上月批准為亞洲電視有限公司（“亞視＂）

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牌照續期，並

決定容許該兩間持牌機構於每星期其中一晚的黃金時段（即晚上 7 時至 11

時 30 分）內，在英語頻道連續兩小時播放非英語及非粵語的節目。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容許兩間持牌機構於黃金時段在英語頻道播放非英語及非

粵語節目的詳細理據；及

(二 ) 當局有否在新牌照加入條款，藉以提高英語頻道的節目質素；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有關的決定是希望在不影響英語頻道的完整性及特色的前提

下，給予兩間持牌機構有更多節目編排上的彈性，以擴闊觀眾的

節目選擇。

在檢討續牌的過程中，我們從廣播服務意見調查的結果，以及公

聽會上市民所反映的意見得知，社會人士一方面強烈支持保持現

有兩條英語頻道，另一方面亦期望持牌機構有更多的彈性，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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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及粵語頻道播放非指定語言（即非英語及非粵語）節目。當我

們就續牌條件諮詢兩間持牌機構時，它們均在市場和商業營運的

考慮之下，要求縮減播放英語節目，或在英語頻道有更多播放非

英語節目的彈性。考慮到公眾意見及持牌機構的訴求，我們認為

續牌條件有關非指定語言節目播放的安排，最能夠適當地和在不

影響英語頻道的完整性及特色的情況下，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訴

求。

(二 ) 作為商營機構，兩間持牌機構會因應市場提供其電視服務。政府

的責任是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的有利營商環境，使持牌機構透過競

爭提高節目質素。另一方面，我們亦要求兩間持牌機構遞交 6 年

投資承諾，以確保持牌機構會投放合理資源於節目方面。亞視及

無線在節目方面作出的 6年投資承諾，分別為 21億元及 65億元。

再者，節目質素的評定十分主觀，難以用客觀標準釐定有關要

求。牌照條款須以清晰的條文表達，否則持牌機構及規管機構都

難以執行有關規定。因此，我們並沒有在續期牌照內加入兩間持

牌機構必須提高英語頻道節目質素方面的規定。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既然中英兩種語文都是《基本法》所肯定為香港的法

定語文，而傳播媒介有 重要的教育和文化功能，那麼政府為何不在電視廣

播發牌政策中依循兩語同等地位的這項原則？這種做法豈不是貶低了英語

的地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並沒有任何意圖貶低英語或其他語言。

我們現時的發牌機制，是一方面維持兩個英語頻道的完整性和特色，而另一

方面則考慮到營商的因素，所以向持牌機構給予多些彈性，令它們有更多活

動空間。香港除了說粵語和英語的人士外，亦有一些操日語、韓語、菲律賓

語或普通話等人士的訴求。我們現時是向持牌機構在英語頻道方面給予多一

些彈性，使它們可以迎合操其他語言人士的訴求。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在社會上，我們作為父母的都很 重子女的英語水準，

同時亦擔心香港的英語水準有下降的跡象。局長會否認為，把英語頻道的部

分時間撥給非英語節目，會加劇英語水準下降的趨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今次在構思續牌條款時，正正考慮到有

需要在英語節目中加入英文的 subtitle，即英文字幕，原因有兩個：第一，是
方便一些說英語但有聽障的人士收看新聞、時事、天氣、緊急報告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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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及第二，我們考慮到在英語節目加上英文字幕，可以令一些想學習

英語但又未能完全明白英語節目內容的人，可以藉 英文字幕，更瞭解節目

內容和改善其英語能力。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現時香港市民的英語使用能力一直下降，工商界和學界

很多人都作出這樣的反映，而董建華先生和政府部門都鼓勵我們改善自己的

英語能力，但為何局長在這項廣播政策中，卻似乎向另一方向走，而不是一

起向 改善市民英語能力的同一個方向走？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現時要求在兩個英語

頻道的節目中加上英文字幕，是希望幫助一些想學習英語的人，得到這方面

的改善。另一方面，我們考慮到一些以英語作為母語或英語頻道的觀眾，亦

希望看一些非英語的節目，例如是一些很好的普通話或非英語電影或長篇連

續劇，“ 虎藏龍＂這一類普通話或粵語電影，便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在

播放非英語及非粵語的節目方面，我們會給予持牌機構一定的彈性。

MR JAMES TIEN: Madam President, in view of curr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ur television stations can switch from analogue transmission to
digital transmission easily, threreby providing more television channels within
the same wave band.  Would the Government reconsider keeping the two
English channels for English programmes only, while allowing the licensees to
operate more channels for other purposes?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dam President, as far as digital television is concerned,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sidering, and will consult the trade as well as the public in terms of
the system that we will use.  In the context of consultation, we will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ystems that our neighbouring economies are going to use.
When we have decided on the system and that the commercial stations can put
out a digital television system, there would be an additional flexibility and
capacity to carry additional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channels.  But before a
decision is made, we are not in the position to offer more channels through the
existing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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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對於這項放寬政策，我與自由黨的意見不大相同，我覺

得可以容許電視台和觀眾有多些選擇。其實，現時有麗音服務，有關的問題

應該已能解決。請問局長可否在這段時間內提供麗音廣播？這便既能滿足自

由黨的要求，亦能符合放寬政策的做法，因為想聽英語廣播的人仍然可以選

擇聽英語，而政府亦可維持放寬的做法，滿足持牌機構的訴求。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單仲偕議員說得很對。現時很多英語節目都

可作麗音廣播，如觀眾想看外國片集但想聽粵語的話，可以選聽麗音的粵語

配音。現時放寬的主要局限，是在所謂黃金時間內（即晚上 7 時至 11 時 30

分），這亦是最受關注的時段。我們批准持牌機構在每星期內其中一天，可

以連續播放兩小時非英語及非粵語的節目。要播放一套電影，剛好需時兩小

時，所以我們把時段定為兩小時，而不是 3 小時或 1 小時半。在這情況下，

電視台當然可以提供麗音廣播。單議員可能會問為何不要求電視台在所有節

目都作麗音廣播，我知道單議員並沒有這樣提問，但如果他有這項疑問，答

案便是如果要為所有節目配音，費用會非常昂貴。所以，基於商業原因，我

們沒有要求電視台這樣做。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只想作出一項澄清。我剛才是要求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對不起，你可否以提出跟進質詢的方式發問？我們是不可以

就補充質詢作出澄清的。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好的。局長剛才誤會了我的補充質詢，所以我想作出澄

清。我是問局長會否考慮在現時放寬限制的兩個小時內，要求電視台為節目

作麗音廣播，那便可滿足自由黨及持牌機構的訴求，達到雙贏局面。至於其

他問題，我並沒有提出要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行了，那是你補充質詢的一部分，但局長仍未作出答覆。我

現在請局長回答。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認為電視台在播放非英語的節目時，應

該配以英文字幕，但沒有要求電視台必須作麗音廣播。電視台在播放一齣法

國電影或意大利電影時　─　最近亦有一齣很好看的意大利電影　─　我

相信有英文字幕應已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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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SELINA CHOW: Madam President, could the Secretary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he regards the standard or quality of English programming
produced or broadcast by the two broadcasters has, in fact, deteriorated?  And
if so, why was the opportunity not used to try to upgrade the quality at the point
of extending their contracts?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dam President, as far as the licensing condition is concerned, there are
guidelines as to the standards of programmes.  But the standards are mostly in
terms of decency, content or subliminal seduction, or whether a programme is
within acceptable public decency.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set very objective
standards as to whether a programme is of acceptable standard ......（公眾席上
有器件發出聲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坐在公眾席上的人士如要使用傳呼機，請離開會議廳。對不起，局長，

請你繼續。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Thu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put in a
licensing renewal condition in order to raise the standards concerned, because
the quality of a programme can be very subjective.  Something which is of good
quality to one Honourable Member may not be of good quality to another
Honourable Member.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take subjective
standards as a renewal condi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6 分鐘。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為自僱人士提供社會保障為自僱人士提供社會保障為自僱人士提供社會保障為自僱人士提供社會保障

Provis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Self-employed

2.2.2.2.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鑒於就業人口中的自僱人士所佔的數目和百分比在

過去兩年持續上升，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按自僱人士的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從事行業

和職位等事項進行分類統計及定期公布有關數據；若會，將於何

時開始；若否，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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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考慮收集他們成為自僱人士之前的有關資料，包括他們所屬

的勞動人口類別（即僱主、僱員及失業人士等），以及他們所從

事的行業和職位；及

(三 ) 鑒於自僱人士並不享有法定僱員權益和各類僱員補償，而他們當

中為數不少並沒有穩定的收入，當局會否檢討現時的勞工及社會

政策，以提供適當的保障給他們？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現時已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取得的

資料，編製有關自僱人士的統計數字。載列於附件的，是 2000

年、 2001 年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有關自僱人士年齡及性別、

教育程度、所屬行業、所屬職業、每月就業收入及工作時數的統

計數字。

自僱人士的數目定期載列於《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書》內。由於該報告書的篇幅所限，上述有關自僱人士的各類分

項統計數字未能全部載列於報告書內，但市民大眾可親自前往統

計處，又或透過函件、電話、圖文傳真或電郵向統計處查詢有關

統計數據。

(二 )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主問卷現時並沒有搜集自僱人士在成為自

僱人士前的經濟活動身份及就業身份等資料。統計處正計劃透過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進行有關自僱人士的專題訪問，以搜集他們成

為自僱人士前的資料。有關的專題訪問將於 2003 年年中進行。

(三 ) 自僱人士和僱主一樣，並非僱員，因此在勞工法例和政策的範圍

內無須給予特別的保障。在社會政策方面，包括醫療、 生、社

會保障等範疇，都是以市民的收入、資產和需要為依歸，讓有需

要的人士得到保障。是否為自僱人士，並不在考慮之列。我們亦

已把自僱人士包括在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內，讓他

們得到退休保障。我們認為現時的勞工和社會政策，已經可以令

有需要的自僱人士得到保障。



表一：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1: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age and sex,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2000 2001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年齡組別
Age group

男
Male

('000)

女
Female
('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000)

男
Male

('000)

女
Female
('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000) )

男
Male

('000)

女
Female
('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000)

15-29 9.3 5.8 15.1 13.1 7.4 20.5 14.9 7.7 22.6

30-39 31.5 7.9 39.4 38.7 10.0 48.7 39.6 11.7 51.3

40-49 50.1 8.4 58.5 63.3 11.9 75.2 71.9 13.8 85.7

50-59 30.6 4.8 35.3 37.3 4.8 42.2 41.1 7.7 48.8

60 歲及以上

60 and over
12.1 2.2 14.3 14.0 2.2 16.2 15.5 3.1 18.6

總計

Total
133.5 29.1 162.6 166.4 36.3 202.7 183.1 44.0 227.0

佔總就業人口的百分比

As a percentage of to ta l
employed popul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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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教育程度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2: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2000

('000)
2001

('000)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000)

未受教育／幼稚園

No schooling/Kindergarten
3.4 4.0 4.5

小學

Primary
40.5 48.8 52.6

中學 /預科

Secondary/Matriculation
95.6 123.0 134.3

專上教育

Tertiary

－  非學位

   non-degree
8.4 9.1 12.9

－  學位

   degree
14.7 17.9 22.8

總計

Total
162.6 202.7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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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行業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3: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industry,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行業
Industry

2000
('000)

2001
('000)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000)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8.5 9.8 9.8

建造業

Construction
8.7 23.9 31.3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Wholesale, retail and import/export
trade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54.1 59.8 61.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s
54.7 60.3 64.2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11.7 18.4 23.1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21.6 28.4 33.4

其他

Others
3.3 2.0 3.4

總計

Total
162.6 202.7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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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職業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4: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occupation,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職業
Occupation

2000
('000)

2001
('000)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000)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及專業人員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and
professionals

3.5 4.4 6.4

輔助專業人員

Associate professionals

42.2 53.6 60.9

文員

Clerks

0.9 1.8 2.0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Service workers and shop sales workers

33.0 38.0 40.9

工藝及有關人員

Craft  and related workers
15.4 30.3 35.6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Plant and machine operators and assemblers
56.9 61.5 64.5

非技術工人

Elementary occupations
7.5 11.2 13.4

其他

Others
3.2 2.0 3.4

總計

Total
162.6 202.7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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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每月就業收入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5: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每月就業收入
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港元） (HK$)

2000
('000)

2001
('000)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000)

<3,000 9.8 15.4 23.1

3,000-3,999 5.2 7.7 10.6

4,000-4,999 5.3 7.2 10.3

5,000-5,999 8.7 10.9 17.5

6,000-6,999 9.5 13.0 19.4

7,000-7,999 9.9 13.7 19.1

8,000-8,999 17.4 22.7 23.5

9,000-9,999 9.2 13.5 13.8

10,000-14,999 47.1 53.3 43.4

15,000-15,999 17.9 20.5 19.7

20,000-29,999 15,5 16.7 16.9

≧ 30,000 7.2 8.1 9.7

總計

Total

162.6 202.7 227.0

立
法
會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22 2
年年年 年
1
2
1
2
1
2
1
2
月月月 月
1
8
1
8
1
8
1
8
日日日 日

L
E

G
ISL

A
T

IV
E

 C
O

U
N

C
IL

 
─

 18 D
ecem

ber 2002
2
4



表六：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統計前 7 天內的工作時數劃分的自僱人士人數

Table 6: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by hours of work during the seven days before enumeration,
2000 to 2001 and Q1 to Q3 2002

統計前 7 天內的工作時數
Hours of work during the seven days
before enumeration

2000
('000)

2001
('000)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
Q1 to Q3 2002

('000)

<20 12.3 14.0 21.3

20-29 5.3 7.8 9.5

30-34 3.0 4.2 5.4

35-39 10.2 16.5 20.4

40-44 23.1 34.5 40.0

45-49 30.2 36.0 35.9

50-54 22.4 24.1 23.5

55-59 7.9 7.9 8.3

≧ 60 48.3 57.7 62.8

總計

Total

162.6 202.7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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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我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時表示，政府認為

現時的勞工和社會政策，已經可以令有需要的自僱人士得到保障。不過，根

據政府提供的數據（雖然很詳細，但尚有部分未能提供，我希望局長稍後可

以補回資料），即我們手邊的資料，我們明顯看到，由 2000 年至 2002 年，

即推行強積金制度後，建造業的自僱人士由八千多人增至三萬多人，增幅達

數倍。事實上，我也接獲不少投訴，是有些人因為強積金制度的推行，而被

迫由建造業工人變成了自僱人士。業內人士感到很憂愁的是，由於他們是自

僱人士，所以一旦發生工傷，也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局長剛才答覆說，政

府認為現時的勞工和社會政策，已經可以令有需要的自僱人士得到保

障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對不起，陳議員，請你不要表達意見，而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只是有點動氣。（眾笑）既然數據顯示建造業的自僱

人士正以倍數增加，政府為何不作出政策上的考慮？如果自僱人士發生工傷

意外，他們該怎麼辦？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建造業是有不少自僱人士的。陳議員可能覺

得有些人是被迫轉為自僱人士，但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他們究竟是否真正自

僱人士，抑或是僱員身份。當然，如要證明身份，有關人士須提出很多證據，

但我不在此詳細說明，而這亦須視乎情況而定。如果有關人士不被稱為僱

員，但其性質真的是僱員，而且曾簽訂僱傭合約，又或可從各方面提出證明

的話，僱主當然也不可以逃避作為僱主的責任，例如陳議員剛才所說的僱員

補償等責任。事實上，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曾作出的檢控個案，如

果證明有關人士並非自僱人士，法院會判處僱主須負上責任。如果真的是自

僱人士身份，則作為自僱人士，他們當然要保障自己，例如應考慮購買個人

意外保險。勞工處正與保險公司進行磋商，看看可否為自僱人士設計特別的

保險計劃。

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跟進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局長很簡單

的說明，自僱人士和僱主一樣，並非僱員，而勞工和社會政策提供的保障已

經足夠。我想問的是，現時一些自僱人士既要從事高危行業，但又未能購買

保險，這是否說明現行政策仍有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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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如果有關人士真的是自僱人士，其實是跟其

他僱主一樣，須承受從事商業和經濟活動的風險。當然，自僱人士也須有保

障，例如有需要購買保險產品等。在這方面，自僱人士須考慮如僱主般向保

險公司購買保險，但由於涉及風險問題，所以我相信這是要由市場來決定

的。我剛才在回答陳婉嫻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表示，如果個別自僱人士較難

購買保險，又或保費太高的話，我們很樂意提供協助，例如跟保險業界磋商，

看看可否為自僱人士設計一些價錢合理的產品。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有否注意主體答覆附件中表三的數字，自僱人

士的數目在兩年內由 8  700 人增至 31  300 人，增長了三點六倍？請問局長，
是否知道自強積金制度推行後，地盤一旦發生工傷事件，保險公司便會核對

強積金計劃上的名單，如果核實當事人屬於自僱人士的話，便不會給予勞工

保險賠償。局長剛才說會為自僱人士安排一些特別的保險，請問有關的時間

表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事實上，過去數月，勞工處一直有跟保險公

司進行磋商。我明白大家也關注這個問題，我希望能在未來數月盡快提供解

決辦法。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說跟保險公司磋商，我覺得局長可能是“捉錯用

神＂，因為任何人也可以購買人壽保險。最基本的問題是，局長會否修訂條

例？只要修訂《僱員補償條例》，使條例的補償範圍包括自僱人士，那麼保

險公司自然要提供保障。局長現在跟保險公司磋商，保險公司只會提供人壽

保險或其他產品讓自僱人士購買。請問局長的方向是否錯誤？應否先修訂法

例，使《僱員補償條例》的補償範圍包括自僱人士？如果能這樣做，大家日

後便不用爭拗，也不用興訟了。否則，僱主日後如因敗訴而須自行作出補償，

但又補償不起的話，僱主和僱員都會很痛苦。請問局長會否看遠一點，考慮

修訂法例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回答陳婉嫻議員時所表示，這是

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我們是否須把自僱人士當作僱員，還是自僱人士其實是

自營業務，應如其他僱主一樣自負風險？我們不要忘記，在《強制性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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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條例》中，自僱人士的定義是包括那些可能是合資或獨資經營的人士，

也可能包括聘請僱員的人士。根據該條例，自僱人士也可能是僱主，所以大

家看到自僱人士的數字有那麼多。我認為這只是原則的問題。李卓人議員似

乎覺得如果自僱人士是包括僱主在內時，也須強制他們購買保險或強制保險

公司接受他們購買保險。但是，我覺得自僱人士的性質其實和僱主差不多，

亦應該承受商業的風險。在保險方面，我們談的當然不是人壽保險，而是意

外保險。事實上，市場上是有個人意外保險供人購買的，不過，正如我剛才

所說，問題是建造業個人意外保險的保金可能會較為昂貴。我們可以協助

的，是跟保險界磋商，看看可否有一些特別的產品，以合理價錢供自僱人士

投保。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有很多誘因令有關人士成為自僱人士，主要是有機會逃

避稅項或逃避強積金的供款。請問政府當局，有何有效措施堵塞這方面的漏

洞，在執行法例或政策時，令自僱人士知道，即使是自僱人士，也不可以逃

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多謝麥議員的提問。麥議員可能弄錯了，自

僱人士也是有責任繳稅的。此外，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自僱人

士也須為強積金供款。事實上，以香港來說，自僱人士佔整體勞動力，即就

業人口大約 7%，這數字相對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可能是 7%、11%或 15%來說，

我不認為香港的數字特別高。此外，我相信自僱人士並不是有特別不妥之

處，陳婉嫻議員和其他議員為自僱人士也提供了不少協助。以本土經濟、騰

龍墟等為例，那些經營者都是自僱人士。自僱人士也是可以很成功的，如果

能創業賺錢，亦是好事。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想局長對一些問題不大清楚。我知道建造業的東主、

商會和工會也在進行磋商，為建築工人購買保險，但保險界人士說，他們不

符合勞工的定義。因此，業界要求政府修改法例。保險公司表示並非它們不

願意承保，而是那些二保公司，即再保公司不肯承保，於是業界要求政府修

改法例，使這批工人在發生工傷意外時也受到保障。可能我這項質詢的範圍

太廣闊，局長一時間不能掌握問題的重心。請問局長，就以這一點，政府有

否準備進行法例上的修訂，令建造業工人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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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其實，我一直也是在回

答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是大家的看法不同而已。我剛才也說過，如果有關人

士真的是工人或僱員的話，僱主當然須為他們購買保險，這是事實。然而，

如果他們並非僱員而是自僱人士，那麼我們應否修改法例，令他們也須購買

保險？我已說了很多次，如果他們真的是自僱人士，則我覺得自僱人士和其

他營商或自營業務的人的性質分別不大。如果他們只是名義上是自僱人士，

而實質上是僱員的話，我剛才也說過，僱主也是不能逃避責任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4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附件中表三列出按行業劃分自僱人士的

數字，我看到基本上所有行業的自僱人士數目也上升了，不過，有些是比較

大的行業，我想請問局長　─　特別是局長以往很熟悉的金融保險業，我們

知道有不少公司已倒閉　─　可否告知本會，在表三所列的眾多行業中，有

甚麼行業的自僱人士是減少了的？此外，局長可否分別列出金融、保險及地

產業自僱人士的數字？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事實上，表三已列出 2000 年、2001 年及 2002

年首 3 季，有關胡議員最感興趣的金融、保險業方面的數字。其實，有關數

字說明自僱人士的數目是有增加的，我相信胡議員亦已經看到。在 2000 年，

自僱人士的數目大約是 11  000 人；在 2001 年，大約是 18  000 人；而在 2002

年首 3 季，則大約是 23  000 人。有關數字已經臚列出來了。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我想局長把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自僱人士

數目再細分，請問是否有這些數字？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有關細分的數字，我要向統計處查詢，如果

有的話，我會以書面回覆胡議員。（附錄 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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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檢討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檢討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檢討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Review of Student Travel Subsidy Schemes

３３３３ ....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現時，當局向通過家庭入息審查、居所與學校距離超

逾 10 分鐘步程及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津貼計劃分

為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跨網車船津貼計劃兩種。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供 12 歲

或以上的學生申請，津貼額相當於往返住所和學校所需交通費的全數或半

數；跨網車船津貼計劃則供 12 歲以下居於就讀小學所屬學校網以外的學生

申請，津貼額相當於有關交通費的半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學生資助辦事處或教育署就修訂車船津貼計

劃向教育統籌局提交的建議的內容，以及當局所採取的跟進行

動；

(二 ) 有否計劃統一該兩項車船津貼計劃的資助水平；若否，原因是甚

麼；及

(三 ) 有否計劃取消跨網車船津貼計劃只限跨網學生申請的規定，或根

據往返居所和學校平均所需的交通時間，重新劃分小學學校網；

若否，理據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1999-2000 學年，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發放的津貼，是根據學

生須支付的平均交通費的 50%計算。在 2000-01 學年，學生資助

辦事處建議將津貼的計算基準提高至 100%，並採用兩級制，分別

發放全數和半數津貼。財務委員會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批准該建

議。

(二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與跨網車船津貼計劃的資助額，是以統一的計

算基準為根據，即學生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所須支付的平均費用，

此基準無須改變。

12 歲或以上的學生一般須支付公共交通工具的全額成人費用。在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他們可根據資格審查結果，得到交通費用

的全數或半數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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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共交通經營者對 12 歲以下的學生一般提供半價優惠，所

以，在跨網車船津貼計劃下，申請獲接納的學生，可獲得津貼以

支付全數的優惠交通費。

(三 ) 教育署主要會因應人口與學位供求的轉變，並顧及新市鎮的發

展、新學校的落成及區內具體情況等因素，每年檢討各小一學校

網的範圍。

現時，有部分居所與學校屬同一學校網的小學生須步行超過 10

分鐘上學，他們並不符合資格申請跨網車船津貼計劃。另一方

面，有些學生的居所與學校雖位於相鄰的學校網，兩者的距離只

是略為超過 10 分鐘步程，但他們卻可以從跨網車船津貼計劃獲

得津貼。至於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則並無跨網上學的要求。

我們將會檢討這兩項津貼計劃，使資源運用更為恰當。檢討將於

2003-04 學年開始前完成。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到，政府會檢討這兩項津貼

計劃，並會在 2003-04 學年開始前完成。我希望政府能在明年 3 月前完成有

關檢討和實施新制度。現時，政府是以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作為計算津貼的

準則，但很多學校其實是有提供校巴和保母車的。我想請問局長，會否以這

類交通工具的費用作為計算津貼準則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現時在計算津貼時，我們是採用一個平均準則，即

我們是在參考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地下鐵）的費用後，才計算出一個

平均費用的。其實，這亦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例如小巴便沒有為 12 歲以

下的小童提供半價優惠，但我們亦會以平均數來計算津貼的。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據我所知，有很多居住於鄉郊地區的小學生，一般是以

小巴作為主要的上學交通工具。我想請問，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有否包括小巴

的車費呢？如果沒有，政府會否在檢討時，特別考慮這些情況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是供 12 歲以上學生申請，而 12

歲以上的學生是甚少乘搭小巴。至於 12 歲以下的學生，他們大部分都會乘

搭小巴，而我們亦有將這類交通工具的車費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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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跨網車船津貼計劃現時最荒謬的地方是，在同一學校網

內，須步行超過 10 分鐘上學的學生是拿不到津貼，但有些只須步行數分鐘

但跨網上學的學生，由於他們是跨網上學，卻可領取津貼。在這情況下，無

論怎樣檢討，也是無法解決學校網的規限的。政府可否考慮賦予學校彈性酌

情權，讓學校可就一些明顯荒謬的個案，決定是否向那些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已說過，我們會檢討這兩項計劃的津貼方向。儘

管說是步行 10 分鐘，但這裏也存在走得快或走得慢的問題。所以，我們會

全面檢討這方面。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政府在今次的檢討中，會否考慮賦

予學校現實酌情權，讓學校在看到一些很明顯是荒謬的個案時，便向學生提

供車船津貼，以彌補這個制度的缺憾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會以公平、公正的方法辦事。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現時這兩項津貼計劃，均須動用很多人手進行審查工作，

我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花了多少資源。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採用舊有的

車船半價證，代替現行的兩項津貼計劃呢？我認為這是較為方便的做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車船半價證是在 1998 年以前沿用的。對於該項計

劃，我們並不感到滿意，因為即使是為一些貧苦學生提供了半價乘車優惠，

但對他們來說，車費仍是很昂貴。現時，我們可給予他們 100%的津貼，只是

要審查這些學生的家庭收入。如果我們重行舊計劃，相信有很多人會感到不

滿的。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張文光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我曾接獲一宗個

案，一名學生原本是跨區上學的，但在調整了校網後，他居住的地區被列入

了校網範圍，導致他無法領取以往可申領的車船津貼，但他上學的路程卻是

完全沒有改變的。請問局長，就這些情況而言，可否彈性處理一些因政府行

政措施有所調整，導致被取消了領取津貼的個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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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已說過，我們會檢討各方面。第一，我們會檢討

是否須以校網作為發放津貼的一個準則；第二，我們會檢討步行路程，看看

究竟應以 10 分鐘的時間或以實際距離（例如 1 里或半里路）作為準則。此

外，我們亦會考慮是否須全面給予小學生車船津貼，還是依循中學生那般，

把 12 歲以上和 12 歲以下的學生分為兩級制的做法。我們會就各方面進行檢

討的。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走路有快有慢的情況。我想就此提問，因

為我不知道以往申領車船津貼的準則是怎樣制訂的。局長可否告知本會，他

是否知悉從前為何會以時間作為準則，而不是以局長剛才提到的里數計算津

貼呢？是否因為有些海外地區是採用這種做法？若然，局長是否知悉有哪些

地區是這樣做？局長又是否覺得以時間作為準則是愚蠢的做法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不大熟悉這方面的歷史，所以無法回答

這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 12 歲或以上的學生一般須支付

公共交通工具的全額成人費用＂。在外國，政府很多時會鼓勵 65 歲以上的

長者繼續修讀課程。如果香港有 65 歲以上的長者修讀一些獲政府承認的課

程，例如公開大學的課程或其他類似課程，政府會否考慮給予他們一些車船

資助，或減免部分交通費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的制度是，不論學生的年齡，只要是在獲

政府認可的全日制辦學機構就讀，我們便會給予資助。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剛才提到的公開大學課程，並非全日修讀的課程，只

屬兼讀性質，我的補充質詢便是要問這一類課程。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已回答了，所修讀的必須是全日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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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正在檢討學童津貼計劃，我想請問局長，今

次檢討的範圍是甚麼呢？是否只是檢討學童車船費津貼，還是包括學生的背

景、家庭收入限額和計分準則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這次是按公平和妥善運用資源的原則，全面檢

討這兩項計劃。我相信我們會逐一研究，例如看看是否應以校網為準則；路

程方面應以多少為準則，以及在資助學生車船費時，是否應先審查學生的家

庭收入。根據現行規定，家庭月入在 8,500 元以下的學生，是可以獲得 100%

的資助，但如果有關學生的家庭月入在 8,500 至 22,000 元之間，則只可獲

半數資助。我們覺得這裏的距離過大，因為在現時情況下，一個月入 9,000

元和一個月入二萬多元的家庭，同樣可獲得半數資助。因此，我們須作全面

檢討，包括檢討分級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

鐵路公司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鐵路公司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鐵路公司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鐵路公司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

Railway Corporations Offering Interchange Concessions to Passengers

４４４４ ....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有關兩間鐵路公司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的建議，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兩間鐵路公司經商討後決定不實行有關建議的理據；

(二 ) 當局會否聯同兩間鐵路公司再行研究有關建議；及

(三 ) 有否評估兩間鐵路公司若然合併，是否會有較大空間向乘客提供

轉乘優惠或其他票價優惠；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九廣鐵路公司（“九鐵＂）曾於今年 8 月與

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商討為在九龍塘轉車的兩鐵乘客提供定額轉乘折

扣的可行性。地鐵認為在對它們收入不會構成負面影響的前提下，這項建議

不能實施。此外，本 審慎明智的商業管理原則，地鐵對此建議亦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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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府，我們一直盡力促請主要公共交通機構，可因應其營運情況，

盡可能調低收費水平或提供優惠，以減輕市民的交通支出。由於兩鐵均須根

據審慎商業原則運作，所以提供優惠與否是兩間公司的商業決定。政府只會

繼續鼓勵兩鐵探討轉乘優惠。

研究兩鐵合併的工作仍在進行，研究範圍包括分析合併的利弊。我們會

深入研究合併對公眾、社會、鐵路的整體運作、政府整體及交通運輸各方面

政策的影響。合併對乘客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當然，如果合併後兩鐵

能更好利用資源而減輕成本，而兩鐵的管理原則又可一致，則兩鐵當然會有

較大空間提供票價優惠。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可否告訴我們，九鐵原本的建議是怎樣，即所提供

的定額折扣是多少？其實，兩間公司都是按審慎明智的原則運作，為何九鐵

能夠提供折扣但地鐵卻不能呢？為何一間公司願意，另一間公司卻不願意

呢？請問局長，對於地鐵拒絕提供折扣，是否感到有點失望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據我們瞭解，九鐵是希望向在九龍塘站轉乘

的乘客提供 1 元至 1.5 元的折扣，而九鐵亦預備了一筆金錢，提供這項轉乘

優惠，所以不是沒有負面影響的。兩鐵當時是根據 revenue neutral 的原則，
意即在收入方面沒有負面影響，在運行原則上同意這個機制的。從另一方面

看，提供了轉乘優惠，究竟有多少乘客會不乘搭巴士，改為乘搭地鐵或九鐵

呢？乘客量有所增加，收支上便可平衡。這只是一項估計，兩間鐵路公司可

能採用了不同的方法，所以便得出不同的結論。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既然九鐵已打算提供 1 元或 1.5 元的優惠，而在由政府

全資擁有的九鐵這架構的董事局內，局長又是政府的代表，那麼即使地鐵不

提供優惠，九鐵為何不能率先提供優惠呢？這一方面可給予地鐵壓力，另一

方面局長又可達成她一直以來的希望，即減輕市民的交通費壓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以兩間公司的談判來說，我相信地鐵仍有一

點是希望可做到的，而我們作為政府並不想插手，令談判結果不能達到對公

眾最為有利。目前談判所討論的，是九龍塘地鐵站和九鐵站，但這項談判將

來會伸展至西鐵的南昌及美孚車站。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兩方面都會得益

的，即一方面是九鐵帶給地鐵較多乘客，而另一方面則是相反。所以，在整

個談判過程中，我們現時仍未放棄，但我們不想插手，使某方面失去平衡。

我希望大家能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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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地鐵對轉乘優惠有所保留，原因是這項建議不能達致收

支平衡。政府其實是地鐵的最大股東，在兩鐵向乘客提供轉乘優惠這個課題

上，政府是如何平衡股東和公眾的利益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說，這是一項商業行為，儘管我

們是地鐵的最大股東，但由於地鐵是上市公司，根據其營運守則，地鐵是有

自主權決定如何實行商業營運。這項平衡是取決於究竟兩鐵提供了轉乘優惠

後，市民如何能在整體的交通運輸網絡中（包括西鐵）得益。我們尚未完成

這件工作，因為須與西鐵的轉乘優惠一起討論。

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供的主體答覆相當口語化，部分資料並沒有

印載在主體答覆內，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就沒有印載在主體答覆內的資料進一

步澄清。原本的主體答覆的最後一句是“如果合併令兩鐵能夠更好利用資源

而減輕成本的話，兩鐵當會有較大的空間提供票價優惠＂，但局長加了一

句，變成了“如果合併後兩鐵能更好利用資源而減輕成本，而兩鐵的管理原

則又可一致＂。我希望局長進一步解釋，所謂管理原則一致，是指管理層趨

於一致，還是管理方法、文化和系統一致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將一間公司和兩間公司作比較，各方面

當然都有很多不同。如果真的把它們合併，那麼在文化、管理及會計方面當

然都會是一樣，無須有這些爭拗了。

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是否否定了管理層會是一致？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看過主體答覆後，我覺得是市民無奈、政府無能，請問

局長是否同意呢？如果局長不同意政府是無能，那麼請問局長，政府還有甚

麼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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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不同意李卓人議員說政府無能。在整個談

判過程中，是出現了很多因素，兩間鐵路公司亦各有原因。可是，在市民的

要求下，我們會繼續做工夫。我們認為政府應在平衡市民利益和保護自由經

濟市場兩方面盡力而為。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並非問政府

會否盡力而為，而是問政府是否有能力。局長剛才一直都沒有回答政府有甚

麼能力。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沒有。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由於“錢＂字當頭，地鐵表示不會商討是否可提供優惠。

雖然局長在回答補充質詢時表示仍在商討，但既然利潤是那麼要緊，請問政

府如何能保持樂觀的看法，成就日後兩鐵合併？此外，在缺乏合理票價機制

的情況下，即使日後合併，成本真的會降低，但礙於“錢＂字當頭，利潤會

是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根本便沒有減價或提供優惠的空間。政府如何能解

決李卓人議員一直所質疑的，政府是否有能力這個問題？我想政府必須考慮

這一點，而不是基於自由經濟的原則，讓它們自行討論，於是政府最終也是

沒有機制決定票價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議員，你已提出了你的補充質詢。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謝謝主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鄭家富議員提出的，是非常基本的問題。雖

然政府在某程度上是有主要擁有權，但在票價機制方面，是涉及地鐵的營運

原則，我們必須遵守合約精神。正正因為在營運合約下是有很多掣肘，我們

現正全面討論和研究票價機制，包括經濟狀況、營運機構的營運情況、市民

的負擔能力及消費物價指數。經考慮了各方因素後，我們會再以開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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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和營運公司商討，看看是否可以接受這個機制，然後才可在新的機制

裏改變某些遊戲規則。我想，如果只是政府單方面進行，那便不是一個負責

任的政府。所以，我們仍在盡力進行，而並非無能力進行。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鼓勵鐵路公司提供轉乘優惠，好讓乘客能享有乘車

優惠，這是政府的政策。儘管是按審慎商業原則營運，但亦不可排除《地下

鐵路條例》內的規定。不知局長是否知悉，條例有否訂明地鐵是否一定要執

行政府關乎公眾利益的政策，抑或只是根據審慎商業原則運作便無須理會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地鐵的營運協議並沒有清楚說明地鐵在公眾

利益方面的責任。我想大家都知道，根據營運協議，如果地鐵要求增加票價，

是須獲得 TAC 批准，先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然後考慮公眾的可接受能力

─　那只是考慮，亦須諮詢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在這項營運協議下，

地鐵當然有權釐定票價，但並沒有機制要求它減低票價，所以有關公眾利益

這方面，是沒有清楚寫出來。我們並非如外國那般，在營運協議內寫下 social
charte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並非問政府與地鐵的協議，而是問《地下鐵路條例》

有否說明如果政府有關乎公眾利益的政策，那麼地鐵會是根據政府的政策運

行，抑或根據審慎理財的原則運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地下鐵路條例》只可要求地鐵興建一些可

能不合乎商業回報的鐵路，但政府同時須向地鐵提供補貼，那是我們一定可

以要求它做的唯一一件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請問局長可否準確點說，合併的建議何時才可公布呢？

原本是說在今年年底公布的，但局長給我的感覺是，如果將來提供優惠，那

可能是建基於合併的。那麼，是否真的有合併便有優惠，無合併便無優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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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想這還是未知之數。即使合併，也需要一

段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繼續希望能就優惠達成協議，但這並非一個

指定方針。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究竟何時才完成合併的研究。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已正在研究初步結果，亦正在研究有關

的財務問題，以及看看在政策上應加減一些甚麼，以保證日後的運作是可行

的。由於這些工作都未完成，所以我想要待過了年後才可向大家提供實質建

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外判維修交通燈的工作外判維修交通燈的工作外判維修交通燈的工作外判維修交通燈的工作

Outsourcing of Traffic Light Maintenance

５５５５ ....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據悉，運輸署把維修交通燈的工作交給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負責，但機電署去年卻把一些地區的交通燈維修工作外判給

私營承辦商，並在合約內訂明承辦商只須在每天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提供維

修服務。因此，當這些地區的交通燈在這個時段以外的時間失靈，警方經常

須調派警員在現場指揮交通，直至有關交通燈修妥為止。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機電署就維修交通燈的工作提供甚麼增值服務，以及運輸署為何

不直接將維修工作外判；

(二 ) 為何承辦商只須在每天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提供服務，而不是全

日 24 小時提供服務；在這個時段以外的時間維修交通燈有何安

排；及

(三 ) 過去 3 年，警員在交通燈失靈現場指揮交通的工作時數；機電署

把維修交通燈的工作外判後，警員在這方面的工作時數有否增

加；當局有否評估派遣警員通宵在交通燈失靈現場指揮交通，是

否符合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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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機電署是以營運基金模式為運輸署提供交通燈保養維修服務，所

有有關工作均由機電署直接向運輸署負責。大部分的交通燈保養

維修服務是由機電署員工直接承擔，但亦有部分分判予承辦商執

行，目的是增加成本效益。在分判工程中，機電署與承建商建立

合約關係，並擔任合約管理的角色，其中包括制訂合約條款及訂

定維修標準，以及監管承辦商的服務水平能否達到合約的要求

等。機電署亦為運輸署提供全面的專業意見及技術支援，從而確

保交通燈系統的有效運作。此外，機電署向運輸署提供日常運作

的支援，例如協助監察交通燈的耗電量、代表政府向因交通意外

而損毀交通燈的有關人士追討及處理賠償等。

由 2002 年 8 月起，所有政府部門均已納入機電署的開放市場計

劃內，可自由選擇由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或其他市場上的承辦商為

其提供服務，但由於機電署擁有豐富交通燈維修及管理經驗，以

及能夠提供多項增值服務，因此，現時運輸署與機電署採用營運

基金模式簽訂服務水平協議，會較合乎整體成本效益。不過，運

輸署會不時檢討有關安排，以確保採用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的服務

最具成本效益。

(二 ) 根據機電署與運輸署達成的服務協議，為交通燈提供保養維修服

務的一般時段為每天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此外，機電署亦提供

一條全年運作的 24 小時故障報告電話熱線。當收到運輸署、警

方或市民的緊急故障報告時，機電署的 24 小時緊急維修組會為

有關交通燈提供緊急維修服務，以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並盡

快安排更換或重新安裝在交通意外損毀的交通燈。此外，機電署

在發出暴雨警告訊號（紅雨或黑雨）時，亦會有特別維修措施的

安排，確保在早上繁忙時段前把有故障的交通燈恢復正常運作。

(三 ) 警方並無就交通燈損壞時派員指揮交通的時間作出記錄。不過，

正如上文所述，機電署已與運輸署及警方訂立安排，在非辦公時

段為交通燈提供緊急維修服務。警方接獲交通燈損壞報告後，不

論任何時間，都會派員到有關地點指揮交通，以確保道路安全及

暢通，避免交通意外。如果有需要，現場亦會設置適當的臨時交

通指示牌，提醒市民小心橫過馬路和小心駕駛。警方的指揮及控

制中心會根據情況，妥善調配人手處理上述事故，因此並不會影

響警方在其他方面，特別是維持治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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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第二段提到，由 2002 年 8

月開始，所有政府部門均已納入機電署的開放市場計劃內，可以自由競投。

請問局長，在該天之後，機電署向其他部門同一項目所作的投標價是否已較

便宜？如果是的話，便宜了多少？請問可否舉出一個例子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劉議員是否問其他政府部門，而不是運輸署

的合約？我想請他澄清一下。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這項口頭質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是運輸署，另一是

機電署。我的補充質詢是問，在 2002 年 8 月後，所有政府部門都納入開放

市場計劃內，意思是其他部門再無須一定要與機電署訂立服務水平協議，可

以邀請外間承辦商落標，是嗎？因此，理論上，以往沒有競爭，必定要與機

電署簽約，但現時有了競爭，投標價是否下跌？如果是的話，投標價跌了多

少？又可否舉例說明？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確實例子顯示有關情況，所以暫

時不可以向劉議員舉出實例。不過，我的同事告訴我，最近的投標顯示，機

電署的投標價與市場的十分接近。當然，在這數年間，整體工程價格都往下

調，所以機電署的價格亦出現下調跡象，但我現時無法提出有關的例子，我

會以書面方式答覆劉議員。（附錄 II）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在收到故障報告後，

會盡快安排更換或重新安裝損毀的交通燈。請問機電署或運輸署會否規定有

關的承建商或外判商，在接獲投訴電話後，必須在多少時間內完成維修工

作？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些交通燈損壞了一兩個月仍未修理妥當，請問局

長是否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運輸署當然訂有要求維修的標準。在全組交

通燈熄滅時，機電署或有關承辦商必須在接獲投訴的 3 小時內到達現場，我

們現正考慮把規定時間縮減為 2.5 小時。此外，完成維修服務的標準分為 3

類：一，如果所有交通燈都熄滅，必須在 8 小時內完成維修；二，如果是輕

微事故，必須在 24 小時內完成維修；及三，如果是地下電線損壞，則必須

在 48 小時內完成維修。這些就維修時間的承諾，與其他部門如渠務署比較，

應屬合理要求。機電署在準時到達現場及完成維修工程的服務承諾方面，可

做到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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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說運輸署採用機電署提供的維修交通燈服務，最具

成本效益；機電署則說分判這些工作給承辦商，最具成本效益。請問政府，

就現時交通燈維修的分判工作，運輸署支付多少款項給機電署，而機電署又

須支付多少款項給承辦商？要達到最高的成本效益，會否是由運輸署直接把

工作外判給承辦商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解釋，由於外判給承辦商的只

是某一時段的工作，即每天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其餘時間的工作須由機電

署處理，所以這項工作其實是分兩方面處理的。此外，有關儀器亦分開處理。

不過，我想先告知議員有關合約的價格。港島區是 1,000 萬元；九龍、荃灣

及沙田是 1,300 萬元；輕便鐵路是 300 萬元。平均計算，每支交通燈每年的

維修保養費是 530 元。在這方面達到的成本效益，我們認為較由政府負責全

部維修工作為大有進步。至於維修項目，承辦商與機電署是分開負責的。交

通控制系統的中央電腦及路口交通燈控制器，是外判由承辦商負責，而其他

工作，例如電纜、發聲器及燈罩，則由機電署負責。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說外判給承辦商處

理會較便宜，我們也知道會較便宜。我是問既然外判給承辦商處理會較便

宜，為何運輸署不直接把工程外判給承辦商，而須經過機電署呢？此外，我

的補充質詢的另外兩部分是問，機電署的工程費是多少？給承辦商的款項又

是多少？有否出現在一些工序上，機電署無須做任何工作，但亦有錢入袋的

情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劉議員是問機電署的增值問題，因為運輸署

支付給機電署的款項，當然會較我剛才所說的 2,600 萬元為多。在 2002-03

年度，給機電署的維修費用，總數是 8,500 萬元。至於機電署的增值問題，

我剛才答覆時已表示，機電署的角色包括制訂合約條款及訂定維修標準、監

管承辦商的服務水平、向運輸署提供專業的技術支援、確保交通系統有效運

作、提供 24 小時緊急維修服務，以及代表政府處理一些涉及交通意外損毀

的賠償等。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提及機電署的營運基金。如果運輸署就一些工程合

約，例如交通燈維修工程進行招標時，機電署的標價與外間公司的相若，請

問會否考慮優先讓機電署中標，因為機電署四千多名員工都是公務員，該署

不可以自行減薪或隨便裁員？請問政府在這方面的考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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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公平競爭的大前提下，我們所進行的投標

是完全公平，不會偏袒機電署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較為重要。請問在外判服務後，

路政署有否減少人手？若有的話，請問會否影響服務質素及提供服務的速

度？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劉議員是否問運輸署會否減少人手？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對不起，我是問機電署。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你是否想問機電署會否減少人手？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是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機電署自從轉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後，一直

尋求採用最佳經濟效益方式來辦事。我們也希望縮小政府本身的規模，所以

可以外判的工程，都會盡量逐漸外判，以減低直接由政府承擔在公務員方面

的開支。這也是採用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原因。因此，有關劉議員的提問，

我們在自然流失方面一直做工夫，以減少機電署的人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擴大禁煙區擴大禁煙區擴大禁煙區擴大禁煙區

Extension of No-smoking Areas

６６６６ ....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本會去年 1 月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探討將更多

公眾地方劃為禁煙區的需要性及可行性。當局其後在去年 6 月就《吸煙（公

眾 生）條例》的建議修訂發表諮詢文件，當中建議把所有室內公眾處所及

室內工作間列為禁煙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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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上述議案通過以來，當局就擴大禁煙區進行的具體工作及其成

效；

(二 ) 會否暫緩落實把所有室內公眾處所列為禁煙區的建議；若會，原

因是甚麼；及

(三 ) 會否盡快落實把所有室內工作間列為禁煙區的建議；若會，落實

的詳情；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去年 1 月，立法會通過一項有關將更多公眾地方劃為禁煙區的

議案後，我們就《吸煙（公眾 生）條例》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

討，並於 2001 年 6 月，發表了一份載有一系列修訂該條例的建

議的諮詢文件，徵詢公眾意見。修訂建議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是保障公眾，尤其是非吸煙者，在室內公眾處所免受二手煙的影

響。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建議擴大法定禁煙區至所有食肆、學校

及室內工作間。

為了向公眾講解我們的建議背後的理念，我們在諮詢期間，與主

要的利益相關團體，包括飲食業協會、勞工團體及商會舉行會

議。我們亦與其他控煙組織緊密合作，爭取公眾對我們的建議的

支持。為期 14 個星期的公眾諮詢於 2001 年 9 月底完結。我們共

收到超過 1 萬份意見書及二十多萬個簽名，反映公眾對在室內公

眾場所禁煙的意見。

在分析及整理所收集得的意見後，我們在 2002 年 7 月 8 日，向

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報告公眾諮詢的結果。我們向委員交代了

一般市民、主要利益相關團體及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此外，我

們在 2001 年 7 月、11 月及 2002 年 1 月就建議進行的民意調查的

結果，亦一併在會上作出了報告。

為了評估建議對不同行業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前工商局的工商

服務業推廣處在 2001 年 6 月委託了一間獨立的顧問公司，就建

議進行一項規管措施影響評估。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於 2002

年 10 月 25 日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為此影響評估，以及另一項

由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委託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禁煙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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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場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所進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場

合。在會議上，進行規管措施影響評估的顧問、畢馬威報告的顧

問，以及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的代表，獲邀請介紹他們各自進行

的研究的主要結果，並就有關的問題作出回應。

為了更有效地執行現行條例，並為將來在建議的新禁煙區執行禁

煙規定作好準備， 生署於 2001 年 2 月成立了控煙辦公室，作

為一個特定的執行機構，加強及協調各有關方面的執法工作。除

了巡視提供 200 個座位或以上的食肆及商場，教育及協助這些場

所的管理人、員工及保安員執行條例所列明的禁煙規定外，控煙

辦公室實際上已巡視了香港超過九成領有牌照的食肆，向食肆管

理人宣傳無煙信息，並鼓勵他們採取無煙政策。他們向禁煙區管

理人派發禁煙標誌及內含有用資料單張及指引的教育資料套。控

煙辦公室亦正與僱員再培訓局及其他保安公司合作，向保安員提

供有關在禁煙區執行禁煙規定的訓練。

除此之外，為了宣傳政府擴大禁煙區的建議，控煙辦公室及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舉辦了不同種類的宣傳及教育

活動，包括簽名運動、巡迴展覽、地區反吸煙活動等。這些活動

不但推動市民對我們的建議的支持，更提高了他們對吸煙、二手

煙的害處的意識，亦讓他們知道無煙環境可帶來的好處。雖然現

行法例並未規定在所有食肆及室內工作間禁煙，但控煙辦公室已

經向食肆管理人講述無煙食肆的好處。同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

員會每年舉辦“工作間不吸煙日＂運動，以推廣在自願性質下提

供無煙工作環境。在此運動下，本地各大工商機構會被邀請並鼓

勵推行無煙工作間政策。在過去 3 年的運動中，共有 1  026 間機
構承諾在其工作間推行無煙政策。

(二 )及 (三 )

我們現正就 公眾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及有關的研究結果，為擴

大法定禁煙區的建議計劃未來路向。在有關建議推行之前，控煙

辦公室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會繼續透過宣傳及教育，在香港

宣揚無煙公眾室內環境。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我絕對明白，在香港今天的經濟環境下要求食肆全面禁

煙，會帶來很多影響和經濟問題。不過，我覺得在辦公室推行全面禁煙更為

重要，因為市民可以選擇食肆，但卻不可以選擇辦公室。我覺得局長並未回

答我的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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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是否希望局長現在回答你這部分的主體質詢？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是的。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已經表示，我們現正就

公眾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及有關的研究結果，為擴大法定禁煙區的建議計劃

未來路向。因此，我們尚未作出決定。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得知，擴大法定禁煙區的諮詢文件於 2001

年 6 月提交立法會，18 個月後，即 2002 年 12 月，政府的答覆是仍在計劃未

來路向。請問局長，香港的市民究竟還要等待多久，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的

路向？局長會否承諾在其 5 年任內，落實立法禁止在食肆及工作間吸煙？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勞議員和各位議員也知道，政府的

政策是利用多種方法鼓勵市民不要吸煙。除了立法外，我們還會採用稅項、

宣傳及教育等方法。我在主體答覆也提過，現時已有法例禁止在部分食肆吸

煙，所以我們現時宣傳和鼓勵食肆自行禁煙的工作，其實亦是有效的。我相

信並非只有立法才可以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我們可以循多方面進行工作。由

於我們將來提交立法會的法例範圍頗為廣泛，所以我們暫時尚未有決定，但

諮詢文件已清楚說明我們的建議。政府的政策是循序漸進的，每走一步，也

要研究如何修訂法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勞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我最主要是問何時。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在明年年初向立法會 生事務委

員會提出政府的建議。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當這份諮詢文件發表時，楊永強局長尚未是問責官員，

但今天，他已是問責官員。請問局長，作為一位問責官員，他會否大膽地勇

於推動禁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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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這並非膽量大小的問題，而是責

任問題。我的責任是保障市民的健康。我們在建議書中已清楚表明，應逐步

在室內禁煙。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時表示，並非一定要立法禁止在食肆吸

煙，我代表飲食界表示支持。請問局長，會否同時考慮業界的建議，即提供

誘因，鼓勵食肆自行禁煙，例如食肆自行提出全面禁煙，便可以在稅收或牌

費方面獲得減免？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顧問公司進行的規管措施影響評估的研

究結果顯示，誘因其實在於食肆。如果食肆自行禁煙，會為食肆帶來很多好

處，其中之一是維修和清潔工作會因而減少。此外，我們進行的研究亦顯示，

如果食肆禁煙，光顧食肆的市民會增加大約兩成，而減少到食肆的則大約

3%。我們估計，如果將來在食肆禁煙，會為食肆帶來大約 40 億元的收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張宇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我不想跟局長繼續辯論食肆的生意究竟會增加還是減

少，我想問局長，政府會否考慮提供誘因，以鼓勵食肆禁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將來建議在食肆禁煙的法例，對食

肆已經是一個誘因。（眾笑）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飲食業的代表也轉了口風，這項法例似乎有商量的餘地。

我的補充質詢也是關於時間。政府在 2001 年 9 月完成諮詢工作， 2002

年 7 月把諮詢結果提交立法會，10 個月才整理了 1 萬份意見書。局長剛才又

表示會於明年提交立法會，請問提交甚麼呢？據我剛才所聽到的答覆，局長

似乎並沒有清楚說明是提交法例。局長會否又再提交一些鼓勵、誘因或其他

教育的路向？請問局長可否清楚告知我們，明年提交立法會的是否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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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一般來說，我們完成諮詢，得出結論後，

會向 生事務委員會交代將來修改法例的部分。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向

生事務委員會報告將來修改法例的內容；第二步是提交法案，供立法會審

議。我希望能盡早進行這項工作，我也同意我們必須盡早處理這項工作。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我認為全面禁煙是刻不容緩的。張宇人議員的立場似乎

已經軟化，他現在亦已經離開議事廳。可是，局長仍未告訴我們何時才會鼓

起勇氣，負責地全面推行禁煙。事實上，二手煙的禍害已經多方面證實。請

問局長，有否評估不盡快全面禁煙，尤其是在食肆禁煙，所帶來的醫療負面

影響，尤其是對資源的影響有多大？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吸煙和二手煙所帶來的影響，我相

信在一些研究中已清楚列明。因此，我們的政策是希望盡快把法案提交立法

會審議，然後提交經修訂的法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很多在工作間工作的人士可能也希望全面禁煙，但是，

如果沒有法例規定禁止的話，僱主是沒有辦法阻止員工在工作間吸煙的。請

問局長，有否全面向已登記的公司進行諮詢，在詢問他們的意見後才作最後

決定？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已表示，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運動，鼓勵無煙工作環境。該委員會每年亦會進行宣

傳。在諮詢期間，我們曾向市民進行調查，而大部分市民都同意應在工作間

禁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我是問政府有否詢問那些已登記註冊的公司的意見，而

不是詢問市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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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諮詢期間，我們已多方面徵詢不同業

界的意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

Appeal Board on Public Meetings and Processions

７７７７ ....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根據《公安條例》（第 245 章）設立的公眾集

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訴委員會現時每名成員的背景資料及所擔任的其他公職；

(二 ) 行政長官根據甚麼準則委任上訴委員會的成員；及

(三 ) 有何措施確保上訴委員會的成員對《公安條例》、《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第 383 章）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充分

的認識？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上訴委員會是根據《公安條例》第 43 條所成立的獨立法定委員

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全部為非公職人員。上訴委員會的成

員均為社會賢達，主席為退休法官，兩位副主席為法律界人士，

其他 13 位成員分別來自各行各業，包括法律界、教育界、醫療

界及商界等。委員的背景資料及所擔任的其他公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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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戴逸華先生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大學教授

（退休法官）

─ 法律教育諮詢委員會

委員

副主席：陳韻雲女士，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律師 ─ 封閉令（對健康的即時危

害）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 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

─ 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

委員

─ 版權審裁處委員

─ 遊戲機中心上訴委員會

委員

─ 旅館業上訴委員會委員

─ 會社（房產安全）上訴委

員會委員

─ 床位寓所上訴委員會委員

─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委員

副主席：何京文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大律師 ─ 安老院上訴委員會主席

─ 上訴委員團（消費品安

全）副主席

─ 上訴委員團（環境影響評

估）副主席

─ 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

─ 禁毒常務委員會禁毒教育

及宣傳小組委員會委員

─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委員

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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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小感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企業總監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

會觀察員

委員：鄭恩基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工程師 ─ 排水事務上訴委員備選

小組副主席

─ 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

─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 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委員

─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建

築小組委員

─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

程師紀律委員團委員

委員：趙振邦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公司董事 ─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委員

─ 保良局顧問局委員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

會觀察員

委員：鍾偉雄先生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律師 ─ 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

─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委

員會委員

─ 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委員

─ 脊醫管理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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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何鎮東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公司董事

委員：黎樹濠先生，MH，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中學校長 ─ 觀塘區防火委員會主席

─ 香港考試局委員

─ 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

─ 禁毒常務委員會禁毒教育

及宣傳小組委員會委員

─ 觀塘區議會委員

─ 觀塘南分區委員會委員

委員：李玉 醫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醫生

委員：杜國鎏先生，BBS，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公司董事 ─ 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

─ 上訴委員團（《地產代理

條例》）委員

─ 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

─ 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

─ 封閉令（對健康的即時危

害）上訴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53

委員：杜偉強先生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律師 ─ 華富及薄扶林分區委員

會主席

─ 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

恤金上訴委員會委員

─ 律師紀律審裁團委員

委員：徐珮文女士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律師

委員：王津先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公司董事 ─ 禁毒常務委員會禁毒教育

及宣傳小組委員會主席

─ 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

─ 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

─ 法律援助服務局委員

─ 電影顧問小組委員

─ 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 沙田區議會議員

─ 邊緣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委員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

會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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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胡文勇先生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中學校長 ─ 津貼學校公積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

─ 深水 分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委員

─ 深水 區防火委員會委員

─ 審裁小組（管制淫褻及不

雅物品）審裁員

委員：阮中鎏醫生， JP

上訴委員會任期 職業 其他公職

2 年

(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止 )

醫生 ─ 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

(二 ) 在委任成員時，行政長官會考慮有關人選是否適合擔當上訴委員

會的工作，涉及的因素包括個人能力、專長、經驗、品格，以及

是否願意承擔公共服務。

(三 ) 上訴委員會秘書處曾舉行簡報會，向委員介紹上訴委員會的工

作，以及《公安條例》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相關部分。在

每次開會前，秘書處更會把《公安條例》的相關章節送交委員，

以作參考。上述措施可確保委員對《公安條例》和《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相關部分有充分的認識，而後者亦已反映了《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

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

Illegal Operation of Car Hiring

８８８８ .... 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上月底，有數百名的士司機不滿非法經營出

租車（俗稱“白牌車＂）的人在機場的抵港大堂內兜攬生意，影響他們的生

計，因而在機場的士站罷駛抗議。就警方打擊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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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警方接獲有關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的投訴和作出檢控

的個別數字，以及有多少人被定罪，並按案發地點列出分項數

字；

(二 ) 估計現時有多少人非法經營出租車及他們通常在哪些地點兜攬

生意；及

(三 ) 警方如何偵查和遏止非法經營出租車活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警方並沒有特別保存有關非法經營出租車的

投訴數字的紀錄。在 2000 年至 2002 年 10 月這段期間，警方就非法經營出

租車共採取 65 次執法行動。這些執法行動均於香港國際機場進行，而當中

共有 44 宗定罪個案及 44 人被定罪。有關的執法行動及定罪個案數目表列如

下：

年份 執法行動數目 定罪個案數目 被定罪的人的數目

2000 13 11 11

2001 27 17 17

2002

(1 月至 10 月 )

25 16 16

非法經營出租車的經營模式會因為不同的原因，例如乘客需求的轉變及

執法行動等，而有所改變。根據觀察，非法經營出租車相對較為活躍的地點

為香港國際機場。我們並沒有涉及有關活動人數的估計。

在針對非法經營出租車的行動，警方會與運輸業界（包括的士業界）保

持緊密聯絡，收集有關懷疑非法經營出租車的資料。此外，警方亦定期透過

教育及宣傳，勸諭市民避免使用非法經營出租車，以及在發現有關活動時作

出舉報。警方將會繼續並在有需要時加強這些工作，亦會繼續採取合適的執

法行動。

彌敦道行人路的道路挖掘工程彌敦道行人路的道路挖掘工程彌敦道行人路的道路挖掘工程彌敦道行人路的道路挖掘工程

Road Excavation Works on Pavements Along Nathan Road

９９９９ .... 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在本年首 10 個月期間在尖沙咀區的彌敦道行

人路上進行的道路挖掘工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工程涉及的路段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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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其間分別有多少天

(i) 沒有進行任何挖掘工程；及

(ii) 有超過 5 項工程同時進行；

(三 ) 一天內最多有多少項工程在同時進行；及

(四 ) 當局曾採取甚麼措施，以盡量減低有關工程對商戶及行人造成的

不便？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香港的道路有雙重用途。它們一方面為車輛

和行人提供通道，另一方面提供地下空間，以容納公用設施及地下鐵路或隧

道系統。地下公用設施不時須維修／改善。地下鐵路／隧道系統亦或須擴展

／改建，以配合本港急速的發展步伐。在進行這些工程時，道路挖掘工程是

有需要的。

(一 ) 在 2002 年 1 月至 10 月期間，尖沙咀區的一段彌敦道共進行了 97

次掘路工程，其中約有 81%由公用事業機構、地鐵有限公司（“地

鐵＂）和九廣鐵路公司（“九鐵＂）進行，而約有 19%是道路維

修工程。

(二 ) 根據我們的紀錄，在該 10 個月內，每天都有超過 5 項掘路工程

在這段 2.5 公里長的彌敦道進行。

(三 ) 在最多工程進行的一天，共有 8 項挖掘工程同時進行，其中 6 項

與地鐵尖沙咀站改建工程和九鐵東鐵車站工程有關，其餘兩項則

與公用設施有關。

(四 ) 當局採取了以下措施，盡量減少挖掘工程對市民的影響：

(i) 運輸署在 2001 年 12 月進行顧問研究，探討如何解決這些道

路工程對尖沙咀區可能造成的交通問題。該項研究建議了一

系列臨時交通管理計劃，包括採用北京道單程迴旋交通系

統、擴闊梳士巴利道，以及調整巴士站的位置等。這些建議

都已經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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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了更有效地協調和管制掘路工程，以及減少對尖沙咀區造

成的滋擾，所有須作出改道安排的主要擬議工程均須經由運

輸署領導的交通督導小組及交通監察小組審議，以確保這些

工程確有需要進行，而且策劃妥善；

(iii) 在施工階段，所有擬議工程均須提交工地聯絡小組討論。小

組成員包括警務處、運輸署、路政署、民政事務處、九鐵和

地鐵的代表。小組會訂明適當的條件，例如施工時間的限制

和行人路的最低闊度等，務求盡量減少工程造成的滋擾；

(iv) 油尖旺區議會、各商戶和酒店經營者一直都獲悉道路工程的

情況和相關的交通管理措施。當局曾進行實地視察，並向區

內人士派發資料單張。此外，當局也定期與酒店經營者會

晤；

(v) 當局已在圍板上加上更多指示牌和路線圖，指示行人（特別

是遊客）前往目的地的最便捷途徑。此外，運輸署現正 手

改良行人指示牌，包括在區內設置更清晰和質素更佳的地圖

式指示牌；

(vi) 路政署採取了以下措施，進一步減少挖掘工程對市民的滋

擾：

(1) 要求公用事業機構或承建商在施工時間以外把已挖掘

的坑道蓋好，保持行人通道暢通無阻；

(2) 要求公用事業機構或承建商在非繁忙時間進行挖掘工

程，盡量減少對行人交通的阻礙；

(3) 盡可能改在人流較少的行人路挖掘坑道；及

(4) 要求不同的公用事業機構及承建商加強協調，避免在同

一地點重複進行挖掘工程；及

(vii) 有關的政府部門（包括路政署、運輸署及環境保護署）一直

密切留意承建商在管理工地方面的表現。所有承建商均須遵

守法例中有關符合噪音和空氣質素標準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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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措施外，當局現正制定《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

草案》。該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設立一套制度，向道路工程倡議人

和承建商收回道路工程延誤的經濟成本，藉此鼓勵他們準時完成掘路工程。

申請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內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申請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內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申請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內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申請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內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

Applications for Us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Compound for Public
Meetings or Processions

10.10.10.10.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市民如欲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內舉行公

眾集會或公眾遊行，須在活動最少兩個完整工作天前，以指定表格向行政署

長提出申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申請表訂明“如所舉行的活動有特別需要，仍須徵得其他有關當

局的准許＂，“有特別需要＂所指為何，以及相關的徵求准許程

序為何；

(二 ) 申請表訂明申請人須“同意遵守本申請表附件內載述的各項條

件，以及任何其他條件＂，除《公安條例》（第 245 章）所訂明

者外，“任何其他條件＂還包括哪些條件，以及申請人如何可在

提交申請前得悉這些條件的詳情；

(三 ) 申請表的附件訂明“當局可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隨時撤回

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舉行公眾集會／遊行的批准＂，當局可

撤回批准的理據，以及在甚麼情況下會撤回批准；

(四 ) 當局有何實際困難，以致未能就撤回批准預先通知申請人；及

(五 ) 當局曾否及會否考慮對在其他政府物業範圍內舉行的公眾集會

或公眾遊行實施類似規定；若曾經或將會考慮，詳情為何；若不

曾或不會考慮，原因為何？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行政署長可准許公眾人士或團體使用中區政府合署範圍進行公

眾活動，惟此批准並不豁免申請人在香港法例下的責任（如有

者）。舉例來說，假如該項公眾活動屬於《公安條例》（第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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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指的公眾集會，申請人須通知警務處處長。因此，在申請

表內所指的“有特別需要＂，旨在提醒申請人可能因其舉辦的公

眾活動而須符合的法定責任。

(二 ) 根據上述，假如該公眾活動屬某法例管轄範圍，例如在《公安條

例》下舉行的公眾集會，則除行政署長所訂明的條件外，申請人

還應遵守警務處處長根據《公安條例》所訂明的條件，而這些條

件即成為該申請人在舉辦其公眾活動時須遵守的“任何其他條

件＂。在此情況下，警務處處長會另行通知申請人有關條件。

(三 )及 (四 )

一般而言，我們並不預期會撤回使用中區政府合署舉行公眾活動

的准許，而只會在有特別需要時才考慮採取此措施。例如當發生

未可預期的事故，致使中區政府合署不適合用以舉辦公眾活動，

在這情況下，我們有需要根據“使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舉行

公眾集會／遊行須遵守的條件＂中的第五項條款，撤回給予申請

人在中區政府合署範圍內進行公眾活動的批准。假如出現此特別

情況，行政署會盡快與申請人聯絡，讓申請人早作其他安排。行

政署亦會以書面向申請人解釋撤回批准的原因。

(五 ) 一般而言，政府物業的管理由該物業的管理委員會或有關部門負

責。管理委員會或有關部門可因應情況，自行決定公眾人士使用

該物業進行公眾活動的適當規定或安排。

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試驗計劃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試驗計劃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試驗計劃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試驗計劃

Pilot Scheme on Separate Collection of Wet and Dry Wastes

11.11.11.11.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當局計劃聯同一個政治團體，於明年 2 月在

港島東區某些屋苑推行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試驗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試驗計劃的詳情及推行的時間表；

(二 ) 有否作出公開邀請或致函邀請有興趣的團體參與該試驗計劃；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民間團體有何途徑參與該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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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劃將於 2003 年年初在港島東區數個屋苑推

行，以試驗其經濟效益和配套支援方面的安排。這種廢物回收方

式已應用於一些海外經濟體系，但從未在香港推行。這項試驗計

劃會將乾廢物另行收集，然後送往一個位於港島東廢物轉運站的

臨時廢物分類設施，以便將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回收，供循環再

用。我們現正擬定有關的詳細安排，預計可於 2003 年年初推行

該試驗計劃，為期 12 個月。我們會待試驗計劃完成後進行檢討，

以探討這種廢物回收方式的可行性、配套支援方面的安排和成本

效益。

  

(二 ) 政府近年一直與社區組織和環保團體緊密合作，測試不同的廢物

回收方式，以期找出最具成本效益和最切合本地需要的方式。最

近，有一個團體建議以乾濕廢物分類，推廣廢物回收再造，並已

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基金＂）申請撥款推行活動，其

中包括在推行試驗計劃的屋苑進行相關的教育和宣傳工作。我們

在考慮過設於港島東廢物轉運站的廢物分類設施的處理量，以及

必須從現有資源調撥經費資助有關試驗計劃後，同意與倡議團體

合作推行乾濕廢物分類計劃。

(三 ) 所有有意推行與環保有關的宣傳、教育和社區參與計劃的機構，

均可向環保基金申請撥款。我們會繼續提供所需的支援，以便推

行這些社區計劃。

以象徵式地價將土地批予以象徵式地價將土地批予以象徵式地價將土地批予以象徵式地價將土地批予哥哥哥哥爾夫球會爾夫球會爾夫球會爾夫球會

Land Granted to Golf Club at Nominal Land Premium

12.12.12.12. 梁富華梁富華梁富華梁富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政府以象徵式地價把位於深水灣和上水的兩幅

土地批予香港哥爾夫球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的土地契約簽訂日期；該等契約有否訂明當局可提早收回土

地；若有，當局會根據甚麼準則收回土地；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在審批有關批地申請時，有否考慮“申請機構是否非牟利團

體＂、“申請機構是否採取不帶歧視性質的會員政策＂，以及

“申請是否得到民政事務局或其他有關政策局的支持＂這 3項因

素；若有，結論為何，以及是否足以支持其作出批地的決定；若

沒有考慮，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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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是否知悉，在過去 3 年，在每幅土地上發生的各類意外事件數目

分別為何，以及引致的傷亡人數；及

(四 ) 會否把在該兩幅土地上發生的意外傷亡數字、該球會實施的會員

制度和收取會員費的水平，作為日後審批有關的土地契約續期申

請時的考慮因素，或在新訂土地契約中加入條款，訂明當局可據

此等因素收回土地；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對議員質詢的答覆如下︰

(一 ) 把位於深水灣的一幅土地批予香港哥爾夫球會（“該球會＂）的

現行契約，是在 1995 年 4 月 11 日簽訂的。該契約延續前一份在

1996 年 12 月 25 日屆滿的契約。位於上水的一幅土地的現行契

約，則是在 1999 年 9 月 1 日批予該球會的。

與其他土地契約一樣，這兩幅土地的批租條件載有條文，訂明如

承批人未能或出於疏忽而未有履行、遵守或遵從批地條件訂明的

任何義務，政府即有權重收土地及取回對該土地或其任何部分，

包括豎設於其上的任何建築物的管有權。

此外，作私人遊樂用途的批地條件亦載有附加條款，訂明如在任

何時間內，地政總署署長信納有關土地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上的建

築物已不再按照該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規定，供承批人的會員

用作批地條件所訂的用途；或為使用者訂明的用途已縮減，致使

不再有足夠理由支持保留該土地或其任何部分作有關用途，政府

即有權重收該土地及取回該土地或其任何部分及其上所有建築

物的管有權。

除上述情況外，這兩幅土地的批租條件亦載有條文，訂明政府有

權在有需要時收回、重收及取得對土地的全部或其任何部分的管

有權，以改善香港或作其他公共用途。

  

(二 ) 根據現行政策，只要有關土地無須撥作公共用途、承批人沒有違

反契約條款，以及承批人採納不帶歧視的會員制度政策，所有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都會獲准續期。政府把該兩幅土地的現有契約批

給該球會時，是得到民政事務局／當時的文康廣播科支持的。此

外，政府也曾考慮其他各項因素，包括有關土地無須撥作公共用

途、該球會沒有違反任何先前契約的條款，以及該球會符合推行

不帶歧視性質會員政策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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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過去 3 年，根據該球會的僱主或僱員向勞工處舉報的數字，在

深水灣及上水兩幅土地分別發生了 6 宗及 52 宗工傷個案。（有

關這些工傷個案的詳情摘要載於附件。）

(四 ) 按照上文第 (二 )部分所述準則，在處理這類批地續期事宜方面，

收費水平及有關土地發生的傷亡事故的數字，不是決定性因素。

附件

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至 200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

在香港哥爾夫球會位於上水及深水灣的兩幅土地上

發生的工傷個案摘要

上水 深水灣性質

個案

數目 百分比

個案

數目 百分比

獲得多於 3 天病假的個案：

與日常運作／保養工程有關的個

案（例如被樹枝擊傷、滑倒、被

玻璃片割傷等）

29 56% 2 33%

與哥爾夫球活動有關的個案 7 13% 0 0%

與膳食供應／餐廳運作有關的個案 4 8% 4 67%

獲得不多於 3 天病假的個案 12 23% 0 0%

總計 52 100% 6 100%

1999 年 12 月 1 日至 2002 年 11 月 30 日

在香港哥爾夫球會上水場地發生的工傷個案

日期 傷者職位 性質 受傷部位 備註

2000 年 2 月 14 日 半技工 被樹枝擊傷 左手手指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2 月 19 日 機械工 因塑膠輪輞爆破而受傷 左手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4 月 17 日 臨時工人 駕駛搬土機時墮地 背部、面部及手部等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5 月 7 日 半技工 被哥爾夫球擊傷 胸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5 月 25 日 工人 被大黃蜂刺傷 眼瞼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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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傷者職位 性質 受傷部位 備註

2000 年 6 月 22 日 半技工 被哥爾夫球擊傷 右手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7 月 10 日 半技工 推動機器時弄傷腰部 腰部及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7 月 17 日 工人 砍伐樹枝時滑倒 右腳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8 月 4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8 月 22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8 月 29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8 月 30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9 月 9 日 司機 拉土時受傷 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9 月 9 日 專業哥爾夫球員 被哥爾夫球擊傷 頭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10 月 16 日 初級機械工 蹲下清潔草地時感到痛

楚

背部 扭傷背部導致限制，屈曲及

下背痛楚，永久喪失 2%工作

能力

2000 年 10 月 25 日 園務工人 因踏 石頭而失去平衡 扭傷右髖 扭傷右髖導致患處痛楚的後

遺症，永久喪失 0.5%工作能

力

2000 年 11 月 1 日 廚師 被切肉機切傷 右手拇指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0 年 11 月 6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11 月 14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11 月 15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11 月 22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0 年 12 月 5 日 司機 從貨櫃墮下 手腕、手肘及髖部 因骨折而導致雙手及骨盆麻

木無力，永久喪失 2%工作能

力

2000 年 12 月 20 日 工人 被混沙機擊傷 左眼眼眉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1 月 10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1 年 2 月 15 日 工人 被架子擊傷 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3 月 30 日 工人 被貨車撞傷 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5 月 9 日 工人 從貨車卸貨 扭傷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5 月 9 日 技工 被曝氣機擊傷 右足踝 右足踝因撞傷而變得無力，

永久喪失 1%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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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傷者職位 性質 受傷部位 備註

2001 年 5 月 19 日 半技工 被樹枝弄傷 左手尾指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6 月 22 日 司機 從剪草機下來 扭傷左足踝 左足踝因扭傷而變得僵硬，

永久喪失 0.5%工作能力

2001 年 8 月 13 日 技工 被哥爾夫球擊傷 左足踝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11 月 13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1 年 12 月 13 日 廚師 被刀割傷 左手食指 因受傷而感到痛楚、僵硬及

無力，永久喪失 4%工作能力

2002 年 1 月 29 日 管工 再次注滿水瓶 背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2 月 18 日 司機 從剪草機下來時滑倒 扭傷右足踝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2 月 22 日 廚師 火屑從碟上掉下 右腿 燒傷導致留下疤痕和色素、

痛楚及發癢，永久喪失 2.5%

工作能力

2002 年 3 月 6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2 年 3 月 9 日 半技工 踩進坑內致扭傷足踝 足踝 右足受傷導致患處痛楚的後

遺症，永久喪失 1%工作能

力。僱員對評估提出反對，

當局將於 2002年 12 月 23日

覆檢評估結果

2002 年 4 月 23 日 司機 被哥爾夫球擊傷 胸部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4 月 23 日 技工 被集草器割傷 右手無名指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5 月 27 日 沒有詳細資料（如表格 2B 所述） 不多於 3 天病假

2002 年 5 月 30 日 助理球場經理 割掉粗樹枝後被該樹枝

擊傷

手腕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6 月 4 日 女侍應 在第三級梯級跌倒 背部 等候評估

2002 年 6 月 10 日 工人 在修剪樹木時被園藝用

修枝剪擊傷

右手中指 因受傷而感到痛楚，永久喪

失 0.5%工作能力

2002 年 7 月 10 日 技工 在駕駛時有碎片進了右

眼

右眼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8 月 11 日 球童 被哥爾夫球擊傷 胸部 僱傭關係出現爭拗

2002 年 8 月 31 日 球童 被哥爾夫球擊傷 面部及口 僱傭關係出現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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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傷者職位 性質 受傷部位 備註

2002 年 9 月 3 日 工人 面部被反彈的樹枝擊傷 右眼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9 月 23 日 工人 在洗手間外滑倒 左足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2 年 9 月 30 日 臨時工人 被貨車撞倒 手部 等候評估

2002 年 10 月 29 日 調酒員 被玻璃碎片割傷 右手 等候評估

2002 年 11 月 12 日 助理水管技工 移動集水井蓋時扭傷 下背部 等候評估

個案總數：52 宗

1999 年 12 月 1 日至 2002 年 11 月 30 日

在香港哥爾夫球會深水灣場地發生的工傷個案

日期 傷者職位 性質 受傷部位 備註

2000 年 3 月 3 日 夜更看守員 被門上一根鐵絲弄傷 左手食指 導致患處僵硬，永久喪失 3%

工作能力。

2000 年 9 月 25 日 初級廚師 清洗電焗爐時小量清潔劑濺

進左眼

左眼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1 月 19 日 廚工 尾指被不銹鋼蒸鍋鍋邊割傷 左手尾指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5 月 25 日 女侍應 右膝蓋被碎碟弄傷 右膝蓋 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2001 年 10 月 21 日 廚工 在切牛扒時被刀割傷左手拇

指

左手拇指 導致患處麻木的後遺症，永

久喪失 0.5%工作能力

2002 年 10 月 26 日 駐場工人 拉動一包垃圾時右手前臂被

玻璃碎片割傷

右手前臂 等候評估

個案總數：6 宗

傷殘津貼額的調整傷殘津貼額的調整傷殘津貼額的調整傷殘津貼額的調整

Adjustment of Disability Allowances

1111３３３３....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鑒於行政長官在今年 10 月 10 日出席本會答問會時，

承諾不會削減根據公共福利金計劃（“福利金＂）發放的高齡津貼的津貼額，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是否有計劃調整同樣是根據福利金發放的傷殘津貼

的津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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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傷殘津貼是福利金下發放的其中一項津貼，

目的是向嚴重傷殘人士提供每月的定額津貼，協助他們應付殘疾引起的特別

需要。有關的計劃由政府一般收入支持，受助人無須供款，也無須接受經濟

狀況調查。

嚴重殘疾人士每月可獲 1,260 元的普通傷殘津貼。凡需要他人不斷照顧

日常生活的嚴重殘疾人士，如沒有在政府或受資助院舍，或醫院管理局轄下

的醫療機構接受住院照顧，可獲發高額傷殘津貼，每月 2,520 元。

福利金金額會參考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社援物價指數＂） 1 反映

的物價變動來調整。福利金金額在 1997-98 和 1998-99 年度分別按當時預測

的社援物價指數調高 6.5%和 4.8%。兩個年度合計，福利金金額共調高了

11.6%2。不過，在這兩個年度，社援物價指數的實際升幅分別僅為 4.2%和

0.3%，其後更持續下跌。在 1999-2000、 2000-01 和 2001-02 年度，社援物

價指數所反映的實際物價分別下跌了 2.7%、 1.9%及 0.5%，但福利金金額自

1999-2000 年度起則維持不變 3。

直至 1998-99 年度為止，福利金金額是按預測的物價變動向上調，加上

其後數年持續出現通縮，結果，截至 2002 年 3 月底，福利金金額已高出原

有水平 12.4%4。換句話說，傷殘津貼金額可以有 11.1%的下調空間，而無損

其原應有的購買力。

我們已在 2002 年 7 月知會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基於政策和財政上的

考慮，政府希望先檢討目前的情況及聽取公眾對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及福利金金額的意見。在此期間，綜援及福利金金額仍會維持

不變直至 2003 年 3 月。關於調整綜援或傷殘津貼，我們暫時仍未有任何決

定。

                                   
1 社援物價指數根據領取綜援住戶的開支模式編製，以反映通脹情況。編製指數時所參

考的商品和服務開支項目與消費物價指數相若，但不包括以綜援計劃的特別津貼支付

的項目（例如租金）。社援物價指數由政府統計處按月編製。為確保社援物價指數能準

確反映綜援住戶最新的開支模式，政府一直根據綜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數據，

每 5 年重定指數的基期 1 次。本文所述的社援物價指數來自以 1999-2000 年為基期的

指數數列。

2 這個百分率的計算方法：1.065×1.048－ 1。

3 1999 年 7 月，政府知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表示不會再沿用過往的做法，按所預測的

下一個年度通脹率調整標準金額。取而代之，政府會根據過去１年物價的實際變動幅

度，調整綜援和福利金的標準金額。

4 這個百分率的計算方法：1.116/(1.042×1.003×(1－0.027)×(1－0.019)×(1－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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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樹木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樹木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樹木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的樹木

Trees at Site of Former Marin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Tsim Sha Tsui

14.14.14.14.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當局現正招標出售位於尖沙咀的前水警總部舊址，

該地段種植有相當數量的樹木。有關的招標文件列明，除非得到當局事前同

意，發展商不可清除或干擾該地段上的樹木（包括把它們移植至其他地點）。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地段種植了多少棵樹木，以及該等樹木的年齡和品種；及

(二 ) 當局會容許發展商將樹木移植到哪些地點，以及如何確保這些樹

木在移植後仍繼續生存？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有關蔡素玉議員提問的兩部分，我的答覆如

下：

(一 ) 根據規劃署於 2001 年進行的顧問研究，前水警總部（“該址＂）

範圍內有 133 棵樹木。這些樹木的品種詳列於附件。我們沒有樹

齡方面的資料。

(二 ) 水警總部項目的招標文件列明保存該址現存樹木的要求。除非事

先獲得地政總署署長書面同意，不可移除或干擾該址現存的所有

樹木。地政總署署長若給予書面同意，也可訂下一些有關移植、

代償性環境美化或重植等方面的條件。此外，鑒於該址大部分地

方已按照《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該條例＂）列為

古蹟，如須在古蹟範圍內進行砍伐或種植樹木，必須根據該條例

第 6 條向監督（現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取得許可證。

在投標過程中，投標者必須提交園景建議書，連同有關砍伐樹木

及重植的建議。提交的園景建議書會在評選標書時一併考慮。

當政府把發展項目批出後，發展商須就移除某些樹木的安排向地

政總署署長提出申請。發展商必須首先提出移植建議，在沒有其

他方法後，方可建議採用重植或代償性環境美化的做法。移植的

建議，須詳列移植地點（通常位於受影響地盤內）和建議移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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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資料（品種、高度、樹幹的大小及健康狀況）等細節。地政

總署及有關政府部門在審批該移除樹木申請時，會考慮這些資料

才發出同意書。部門須在認同移植是在技術上並不可行後，才會

因應發展需要而訂立有關代償性環境美化或重植的規定。

Appendix

附件

No. of trees

（樹木數量）

Botanical name

（植物名稱）

Chinese name

（中文名稱）

33 Celtis sinensis 朴樹

20 Litsea glutinosa 潺槁樹

19 Livistona chinensis 蒲葵

14 Ficus microcarpa 細葉榕

8 Aleurites moluccana 石栗

8 Pinus massoniana 山松

7 Morus alba 桑樹

3 Plumeria rubra 雞蛋花

3 Litsea cubeba 山蒼樹

2 Homalium hainanense 紅花天料木

2 Mangifera indica 芒果

2 Eucalyptus robusta 細葉按

2 Melia azedarach 棟樹

2 Ficus variegata 青果榕

1 Cratoxylu ligustrinum 黃牛木

1 Eucalyptus citriodora 檸檬按

1 Pyrenaria championi 石筆木

1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樹

1 Cassia surattensis 黃槐

1 Eucalyptus torelliana 毛葉按

1 Crateva religiosa 魚木

1 Zanthoxylom cuspidutum 胡椒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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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薇甘菊蔓延遏止薇甘菊蔓延遏止薇甘菊蔓延遏止薇甘菊蔓延

Curbing Proliferation of Mikania Micrantha

15.15.15.15.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人於本年 5 月 22 日曾提出一項有關薇甘菊在本

港蔓延的質詢。本人留意到，此種情況並未受到控制，而且更有惡化趨勢，

不少植物因被薇甘菊纏 而枯萎。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薇甘菊已蔓延到哪些地區及有關土地的總面積，以及與 12 個月

及 6 個月前的情況如何比較；

(㆓ ) 受薇甘菊蔓延影響的郊野公園名稱，以及因薇甘菊蔓延而導致的

損失；

(三 ) 當局有否措施鼓勵業權擁有人清除在其土地範圍內生長的薇甘

菊，以遏止薇甘菊蔓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當局何時可徹底解決薇甘菊蔓延的問題，以及有否制訂積極措施

遏止薇甘菊蔓延；若有，成效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受薇甘菊影響的地區及所涉及土地的總面

積在過去 1 年均沒有多大改變。薇甘菊可見於郊野公園內的周邊

及路旁，受影響土地的總面積約 20 公頃，佔郊野公園總面積不

足 0.05%。薇甘菊也可見於郊野公園範圍以外的地方，涉及面積

約 80 公頃，主要生長於大埔、北區、元朗、西貢和薄扶林區內

的荒田、路旁和山邊。

(二 ) 薇甘菊可見於八仙嶺郊野公園、大欖郊野公園、城門郊野公園和

大帽山郊野公園的周邊和路旁。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會密切監察情況，並在有需要時進行除草工作。現時薇甘菊在郊

野公園生長的情況受到控制，也沒有跡象蔓延或嚴重損害其他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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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有需要清除薇甘菊時，有關政府部門會尋求土地業權人的支持

和合作。舉例來說，有些薇甘菊生長在毗鄰郊野公園和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的私人土地上，漁護署便曾向相關土地業權人徵求同

意，予以清除。此外，其他政府部門也曾和沙田富豪花園的居民

聯手安排除草計劃。

為使公眾更瞭解薇甘菊，並鼓勵土地業權人採取適當行動防止薇

甘菊蔓延，漁護署現正擬製一份資料單張，向公眾闡述薇甘菊對

其他植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如何辨認薇甘菊和加以清

除。這份單張將可於短期內在漁護署網頁上瀏覽和供市民索閱。

(四 ) 有關政府部門會繼續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方法，控制薇甘菊的蔓

延，並會特別留意具高生態價值地點的情況。此外，漁護署和廣

東省林業局現正進行聯合研究，探討更有效控制薇甘菊的方法。

這項研究預計於 2003 年年底完成。

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界拓展內地市場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界拓展內地市場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界拓展內地市場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界拓展內地市場

Assisting Loc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Sectors in Developing Mainland
Market

16.16.16.16.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時所承諾

的開放服務業時間表，內地的電訊服務業（包括資訊科技服務業）將於未來

6 年內逐步對外資開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內地當局開放電訊服務業市場對香港有關業界的影

響，以及本地有關業界與外資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若有評

估，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有否制訂政策及具體措施，協助本地的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界拓展

內地市場；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國家現正根據入世的承諾，逐步開放內地的電訊及資訊科技市

場。在電訊業方面，內地正逐步對傳呼服務、增值電訊服務、流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71

動／蜂窩式電話服務、本地和國際固定網絡電話服務及互聯網服

務等取消或放寬限制。在電腦及有關服務上，內地亦會開放或局

部開放有關硬件安裝的顧問服務、軟件服務和數據處理服務。

內地市場潛力龐大，逐步開放電訊及資訊科技市場，將為香港業

界帶來大量商機。舉例來說，中國現時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動電

話市場，用戶數目達 1.96 億，滲透率亦只達 15%；而互聯網用戶

數目亦由去年的 2  650萬激增至今年的 4  580 萬，增幅超過七成，
但這仍低過內地人口的 4%。

不少較大型的外資企業在資本、人才和技術的資源，專業知識，

項目管理和執行的經驗，以及國際聯繫方面擁有優勝之處。不

過，香港公司在拓展內地電訊及資訊科技市場方面亦擁有獨特的

優勢。我們在貿易、金融、物流、運輸等業務上的熟悉，加上對

在內地經營業務的深入認識及豐富經驗、優良的雙語能力、密切

的文化聯繫、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的國際經驗等因素，均有利

我們進入內地的市場。事實上，香港在資訊產品設計、編寫商用

軟件所需的商業知識、項目管理、國際市場拓展及營銷，以至流

動應用服務和內容創作方面，均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二 ) 我們的一貫政策是致力促進香港電訊及資訊科技業的發展，提升

它們的競爭力，以拓展國際及內地市場。具體措施如下：

(i) 推行外發策略　─　政府積極把政府內部電訊及資訊科技

項目外發，以建立一個具規模的本地市場，令本港的電訊及

資訊科技業可以持續發展，並累積經驗和培育本地人才，令

本地公司拓展內地市場時，更具競爭優勢。

(ii) 增進交流　─　我們不時透過與內地的交流活動，如貿易考

察團、展覽和會議，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拓展內地市

場。例如在 2000 及 2002 年連續兩屆在香港舉辦國際電信聯

盟亞洲電信展。我們亦於本月中率領多間本地提供電子政府

服務的公司組成代表團參與在北京舉行的 2002 年中國電子

政務技術與應用大會。這些展覽及會議可讓香港的電訊及資

訊科技業向內地政府及企業代表，展示它們的產品及服務，

擴展業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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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加強業界對內地市場資訊的掌握　─　我們與香港貿易發

展局（“貿發局＂）籌備於明年在其網站內加入一個有關電

訊及資訊科技業的網頁，發放有關中國入世後為電訊及資訊

科技業帶來的商機的資訊，令本地業界更容易取得內地市場

的資訊。此外，我們會繼續與特區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貿

發局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向本港資訊科技業提供有關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資訊科技市場資料，並舉辦粵

港兩地商業配對活動。特區駐北京辦事處及貿發局正密切注

視 2008 年北京奧運的籌備工作。我們會將有關電訊及資訊

科技的資料發放予本地業界，協助它們找尋商機。

(iv) 加強兩地軟件產業方面的合作　─　透過特區及多個珠三

角市政府的推動及協助，兩地業界團體已簽署軟件合作框架

協議及組成珠三角軟件產業聯盟，就市場開拓、技術開發、

融資、資質認證等事宜進行交流，以及制訂促進軟件技術轉

移和出口加工的計劃。特區政府將繼續協助及組織業界參與

有關的合作項目。展望將來，我們會與內地加強兩地的軟件

產業合作，包括融資、開拓市場及人才培訓等方面的工作。

這樣不但可以協助本地電訊及資訊科技業打進內地市場，也

可讓兩地優勢互補，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拓展國際和內地市

場。

(v) 加強兩地電子商貿方面的合作　─　兩地已在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商貿聯繫委員會下成立電子商務小組，加強兩地

在電子商務法規、電子政務，以及企業電子商務應用等各方

面的合作。我們期望盡快與內地共同制訂具體工作計劃，推

動兩地電子商貿往來。

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

Healthy Diet for Children

17.17.17.17.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近日英國一份研究報告首次指出兒童及嬰兒

攝取過量鹽分或會增加他們日後患高血壓的機會，並就兒童及初生嬰兒每天

攝取鹽分的最高數量作出建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參閱該份研究報告；若有，有否計劃向本港市民推介該

建議攝取量；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73

(二 ) 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有否包括為學童量度血壓；若有，過去 3

年的有關結果為何，並按年齡列出分項數字；及

(三 ) 當局會否加強公民教育，提醒為人父母者須注意子女的飲食健

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英國營養科學諮詢委員會曾就鹽分攝取量對兒童健康可能產生

的影響進行研究，並在 2002 年 11 月發表有關研究結果及建議的

報告草擬本。 生署已審閱該份報告。報告所得的結論是，雖然

長期攝取高鹽分對心臟及血管健康有潛在的危險，但目前能夠證

明單是在童年期的鹽分攝取量可引致成年後患上高血壓的證據

實屬有限。報告進一步建議，要令兒童攝取低鹽分，最佳的方法

是採納均衡飲食，即低脂肪、低鹽分、包含豐富蔬果和複合碳水

化合物。這項建議符合 生署向各年齡人士提倡健康飲食所採用

的原則。該署採用的方法是提倡均衡飲食，鼓勵市民盡量減少鹽

分的攝取量。患有特別病症的人士則應徵詢醫生或營養師的意

見。

(二 ) 生署轄下的學生健康服務，為中小學學生提供全面的促進健康

及預防疾病計劃。此計劃每年登記的學生人數超過 70 萬人。經

登記的學生每年可免費在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切合他們成長

階段需要的健康評估。健康有問題的學生會獲轉介往健康評估中

心及／或專科診所接受進一步治理。除了其他檢查外，中心會為

小學五年級、中學一年級、三年級及五年級的學生量度血壓，以

跟進學生的正常發育及成長。下表載列學生健康服務在過去 3 個

學年為中小學學生量度血壓所得的結果。如學生的收縮和舒張血

壓高於第 90 百分位的數值，他們會獲轉介往健康評估中心接受

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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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0年 2000-01 年 2001-02年

收縮血壓 舒張血壓 收縮血壓 舒張血壓 收縮血壓 舒張血壓

級別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平均值

(毫米

汞柱)

標準

偏差

(毫米

汞柱)

小五 104.8 11.0 59.7 7.0 104.3 11.1 58.9 6.6 104.0 11.0 58.8 6.5

中一 109.8 12.9 61.4 7.0 109.8 12.8 60.7 6.6 110.2 11.9 60.8 6.5

中三 113.1 13.0 63.0 7.1 112.6 12.8 62.1 6.7 113.1 12.7 62.3 6.7

中五 113.7 13.0 63.8 7.2 114.1 13.7 63.2 7.2 114.2 13.6 63.2 7.0

中七 113.7 13.8 64.2 7.5 114.0 13.6 63.8 7.3 114.0 13.3 64.0 7.1

(三 ) 健康飲食是 生署在促進健康方面一貫採取的重要主題。該署轄

下的母嬰健康院亦有提倡低鹽分飲食和避免進食加工食物。1999

年至 2001 年期間， 生署在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推行健康飲食

運動，提高兒童對健康飲食的意識，並鼓勵教師推廣健康飲食，

提倡建基於食物金字塔，糖、鹽和脂肪含量較低而營養均衡的正

餐。各學校均獲派發教材及適當的視聽教材，以供採用和納入教

學課程中。利用健康講座、工作坊、展板、單張及小冊子等其他

形式，以促進健康飲食及運動。除在學校推廣外，當局亦透過巡

迴展覽、傳播媒介及 生署的健康教育熱線及網站等其他傳播方

式，加強公眾教育。

教育署透過下列的途徑，加強宣傳，以教導家長培養孩子健康的

飲食習慣：

─ 教育署於 2001 年 8 月推出家長教育計劃，資助學校、家長

教師會及非牟利機構舉辦校本家長教育活動。截至目前為

止，獲資助的項目中有 18 個是與培養孩子良好的飲食和健

康生活習慣有關的活動。

─ 教育署與香港電台合作，製作有關健康飲食的路訊通短片

（播放中）及播音節目（ 2002 年 9 月 22 日播出）。

─ 教育署印製有關如何培養孩子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的簡章，

透過中小學及幼稚園分發給家長。有關簡章預料在 2003 年

年初分發給家長。簡章及有關的簡報將上載教署網頁，以供

家長及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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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編製中的學前兒童家長教育素材，亦包括如何培養孩子

健康飲食和健康生活習慣的方法，以協助家長自小培育子女

良好的飲食和健康生活習慣。素材亦將上載教署網頁，以供

家長及公眾參考。

公共屋公共屋公共屋公共屋 可循環再造廢物的處置可循環再造廢物的處置可循環再造廢物的處置可循環再造廢物的處置

Handling of Recyclable Wastes in PRH Estates

18.18.18.18.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有公共屋 清潔服務承辦商被揭發將居民分

類丟棄的可循環再造廢物運往堆填區棄置，而不是把該等廢物交給回收商。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的清潔服務合約有否訂明承辦商必須將已分類的可循環再

造廢物交給回收商，以及違反該項規定的罰則；

(二 ) 過去 3 年，被發現沒有將已分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交給回收商的

承辦商數目，以及當局對他們作出甚麼懲罰；及

(三 ) 有否措施加強監管這些承辦商，確保他們把已分類的可循環再造

廢物交給回收商；若有，詳情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回覆如下：

(一 ) 為了貫徹特區政府鼓勵廢物回收的政策，房屋署在其與清潔承辦

商的合約中，規定承辦商必須將已分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與其他

垃圾分開處理，並將可循環再造物料交予回收商。為了監察實際

回收的情況，房屋署也要求承辦商每月呈報交予回收商的可循環

再造物料的總量和有關文件。若承辦商未能履行這些責任，房屋

署會發出警告及反映在承辦商的表現評核報告內，並會在屢犯的

情況下考慮終止有關合約、禁止承辦商在 1 年內競投新的清潔合

約，甚或在房屋署的認可名冊內除名。

(二 ) 在過去 3 年，房屋署知悉共有 3 宗涉及清潔承辦商沒有把可循環

再造物料交予回收商的個案。房屋署在得悉有關個案後，均已即

時跟進，並發出書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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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清潔承辦商處理可循環再造物料的監管，以便

更有效地落實廢物回收的政策，房屋署和環境保護署在過去數月

就公共屋 的清潔承辦商引入一些新的監管措施。其中，房屋署

除了在合約內增加條款，要求承辦商確保將所有已分類的可循環

再造物料悉數交予回收商外，更發出指引要求該署屋 辦事處職

員須在場監察所有有關物料的移交，以確保承辦商每月向房屋署

匯報的回收物料總量正確無虞。此外，環境保護署會在公共屋

進行不定期的抽樣檢查，並在發現承辦商在回收可循環再造物料

方面有任何不當的行為時轉告房屋署，以便跟進和作出相應的懲

罰。至今，該等加強監管的新措施運作良好。

醫院管理局取得員工同意減薪醫院管理局取得員工同意減薪醫院管理局取得員工同意減薪醫院管理局取得員工同意減薪

Hospital Authority Obtaining Consent of Staff for Salary Reduction

19191919....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於本年 8 月 1 日向每名

員工發出同意書，要求他們簽署同意跟隨公務員自 10 月 1 日起減薪。據報，

在五萬多名員工中，有 99.9%回覆表示接受減薪，而只有大約 50人沒有回覆。

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醫管局與員工或員工代表召開了多少次會議，解釋有

關安排及游說他們接受減薪；

(二 ) 是否知悉，醫管局對拒絕接受減薪的員工有甚麼安排；及

(三 ) 鑒於醫管局透過上述安排取得絕大部分員工同意減薪，當局會否

考慮在日後削減公務員薪酬時，容許公務員選擇是否接受減薪，

以避免採取立法方式；若否，原因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透過全面與員工的溝通，讓醫管局員工能充分瞭解減薪的

安排。醫管局行政總裁曾與醫院聯網總監及醫院行政總監舉行 3

次會議，向他們解釋處理減薪計劃的安排，以及爭取他們的支

持。醫管局行政總裁與不同職員組別的協商委員會一共舉行了 8

次特別會議，向員工代表解釋減薪計劃和聽取他們的意見。醫管

局行政總裁亦曾探訪醫院 17 次，直接回答各前線員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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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層面方面，醫管局舉行了約 100 次的簡報會，向各醫院員

工講解減薪計劃和解答員工提出的問題。各醫院亦委派其人力資

源部門的高層職員，專責向個別員工提供意見及輔導。

(二 ) 在 4 名不同意接受減薪的員工當中，兩名目前仍在放取因工受傷

病假。醫管局會待他們的因工受傷病假假期完結後作出跟進。至

於另外兩名員工，醫管局的高層管理人員曾就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及不接受減薪的後果，與他們個別詳細討論。由於他們最終決定

不接受減薪，醫管局在 2002 年 10 月 1 日，根據《僱傭條例》和

與他們所訂合約的條款，終止他們的僱傭合約。

(三 ) 由於醫管局僱員的僱用安排受《僱傭條例》所規限，醫管局在今

年較早時進行的減薪是按照該條例的規定處理。公務員的僱用安

排卻不受《僱傭條例》所規限。

關於日後公務員薪酬的調整，政府會在作出決定前充分諮詢公務

員。如有需要減薪，我們會首先與員工商討切實可行而又合法的

實施機制，才作決定。

處理減免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的申請處理減免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的申請處理減免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的申請處理減免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的申請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 for Remission of Charges for Medical Services of
Public Hospitals

20.20.20.20.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無法負擔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的病人，可向

駐院醫務社工申請減免收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審批有關申請的程序、平均每宗個案的審批時間，以及由誰作最

終決定；

(二 ) 過去 3 個財政年度，

(i) 每年的有關申請數目；

(ii) 每年負責處理申請的醫務社工人數；

(iii) 平均處理每宗申請個案的行政成本；及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78

(iv) 作出批准的個案總數，並按獲批的原因列出分項數字及其分

別佔總數的百分比；及

(三 ) 有否估計在實施急症室收費後的首 12 個月內，急症室求診人士

申請減免收費的個案數目，以及有否估計醫務社工在該段期間的

工作量與之前 12 個月的工作量如何比較；若有，詳情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現時已設有機制，讓未能支付即使是高津助公營醫護服務的

病人，向駐在公營醫院的醫務社工尋求財政上的協助。醫務社工

會按下列的因素考慮每宗個案，並以其專業判斷決定應否向該病

人減免全部或部分的收費：

(i) 病人家庭的經濟狀況，當中包括其入息及資產；

(ii) 病人及其親屬的關係問題，而這些問題可令病人難以從其親

屬得到適當的支援；

(iii) 病人所患的疾病、求診的頻密程度、治療方法及住院的長度

等；及

(iv) 其他經濟及非經濟的因素。

目前，我們並沒有統計每宗減免收費申請的平均處理時間。

(二 ) (i) 過往 3 年的獲批准減免申請宗數為：

財政年度 獲批准申請宗數

1999-2000 221  302
2000-01 203  788
2001-02 244  418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並沒有統計不獲批准的申請宗

數。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79

(ii) 過去 3年負責處理 (二 )(i)所述的獲批准減免申請個案的醫務

社工數目為：

財政年度 醫務社工總人數

1999-2000 508

2000-01 504

2001-02 503

(iii) 在實際情況下，處理收費減免是醫務社工提供予病人及其親

屬的心理及社會輔導服務的一個主要部分。因此，我們難以

估計處理每宗收費減免申請的平均行政費用。

(iv) 有關過往 3 年獲批的收費減免申請宗數，請參閱 (二 )(i )。基

於每宗申請有其獨特的財政及非財政因素，我們實在難以按

這些獲批個案的批准原因將其分類。

(四 ) 由於急症室服務費只是在最近（ 2002 年 11 月 29 日）推出，我們

並無 12 個月的時間來計算急症室病人申請的數量，或比較醫務

社工未來及過往 12 個月的工作量。

事實上，大部分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以及經常使用急

症室服務，但有困難繳付其醫療開支的長期病患者，已在現有收

費減免機制下得到保障。因此，若他們申請減免急症室服務費，

他們的申請將因無須進一步審核而可以馬上得到處理。因此，醫

管局相信，現時的機制將可應付任何因急症室服務引入收費而帶

來的額外工作量。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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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LAND TITLES BILL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LAND TITLES BILL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Land Titles Bill.

The present lan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is a deeds registration
system.  Registration of a deed, however, does not confer validity on the
property transaction document.  Nor does the land register tell who the leg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i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itle to the property, the solicitor
concerned must check all the title documents affecting the property transaction.
This not only takes time, but adds to the costs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

A Land Titles Bill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1994.
Subsequently,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mendments to the Bill in the light of the
comments received from various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outline some of the
main points of the new draft Bill here.

First, the title register will be proof of property title.  Once a person is
registered as the owner of a piece of land, the title of the land shall be vested in
him.  With such conclusive information, title checking will be significantly
more efficient than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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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when a person is registered as the property owner in the title
register, his title will not be defeasible.  In other words, the protection of title
will be greatly strengthened.

Third, for conversion arrangements, we now propose a gradual conversion
from the current deeds registration system to the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Properties will be brought under the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on their first sal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ll, new issue of government lease or voluntary
application by a property owner.  Properties not brought under the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deeds
registration system.  Having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views of interested parties,
we believe that a gradual conversion will allow an orderly and systematic
transition and provide time for the public and stakeholders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new system.  We will revisit the issue of automatic
conversion when peopl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This more flexible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Canada.

Fourth, the Bill provides for an indemnity mechanism.  Any person
suffering loss of ownership because of fraud or loss due to mistakes or omissions
of the Land Registry staff will be eligible for compensation.  Of course, this
will not apply to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raud.  A self-financing
indemnity fund based on a levy on each registr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this
purpose.  An upper limit will be set on any indemnity payment due to fraud
affecting ownership.  Our current thinking is that this limit will be $30 million
per claim.  This will cover over 99% of all property transactions.  Providing
for a limit will not only reduce the risk to the indemnity fund, but will also avoid
the inequity that might arise from imposing the insurance cost for a minority of
very high-value properties upon the majority of property owners.  We may
further assess the level of this upper limit in due course.

Madam President, the Land Titles Bill aims to give greater security to
interests in property and simplify conveyancing.  A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reduce considerably title checking work and simplify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thus reducing conveyancing costs.  More importantly, the system will provide
better assurance of title.  The certainty of title as well as the clear and
streamlined procedures under the new system will be beneficial to property
owners, prospective buyers, and professionals and agencies 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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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ancing service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as a
whole.  The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many countries.
I re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and hope that it will be ena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nab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ystem in Hong Kong.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土地業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2001200120012001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綜合）（綜合）（綜合）（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June 200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涂謹申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MR JAMES TO: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the Bills Committee),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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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the Bill)
contains a package of proposals to improve and update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These proposals aim to simplify tenancy renewable
procedures, improve the basis of calculating compensation for tenants and sub-
tenants upon repossession of premises for redevelopment by landlords, increase
penalty for harassment of tenants and unlawful eviction, and streamline the
statutory repossession procedures.

On tenancy renewal procedures, the Bill proposes to reduce the statutory
period for a landlord to serve notice to terminate a tenancy or a tenant to serve
notice to request a new tenancy by three months, and for the service of respective
counter-notices by one month.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the proposal
appropriate.  Members also agree to the proposal of empowering the
Commissioner of Rating and Valuation to provide tenancy information of
comparable premises to the landlord terminating a tenancy and to the tenant
seeking a new tenancy on application at a fee.  Members, however, express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le abuse of the proposal to allow landlords to change or
add grounds of opposition to a tenancy renewal application after the service of
notice of termination or op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defence of a landlord will fail should the Court find that he has deliberately
mis-stated his grounds of opposition.

On harassment of tenants and unlawful eviction of tenants, there is concern
about the efficacy of heavier penalties given the limited number of past
successful prosecutions and relatively low levels of penalty for harassment.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harassment of tenants is a serious offence and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due severity.  The proposed penalties are appropriate
to deter harassment of tenants.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confirms that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harassing acts leading to unlawful eviction applies to both
landlords and their agents.  As regards enforcement against harassing acts,
members are informed that the police have included additional provisions in its
internal guidelines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police officer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unscrupulous behaviour of landlords and tenants that attracts criminal liability.
The police will further revise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On rebuilding compensation for tenants and sub-tenants, the Bill proposes
to change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payable by landlords to
tenants and sub-tenants upon repossession of premises for redevelop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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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s Committee welcomes the proposal as tenants and sub-tenants are able to
receive more assistance to alleviate their hardship arising from relocation.

On statutory repossession process, the Bill proposes to shorten the
mandatory relief period for non-payment of rent from 28 days to a minimum of
seven days.  The Bills Committee agrees to the proposal but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limit the number of claims for relief from forfeiture by a tenant to
prevent possible abus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amend
the relevant sections under the High Court Ordinance and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to reflect its intent of forbidding a tenant to claim for relief from
forfeiture more than once per tenancy unless with good cause as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Apart from the proposed reduction of the relief period stag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entire repossession process should be further streamlin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landlords.  To this end, members have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proposals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proposal is to allow landlords to set down the case for hearing at the time of
lodging an application for Order of Poss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oposal may result in a waste of court resources if no
opposition is lodged against the application for Order of Possession.  The
second proposal is to enable automatic execution of a possession order by Bailiff
without the need to apply to court for leave to issue a Writ of Possession.  The
Administration advises that the suggestion may deny sub-tenants' access to
information of the proceeding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principal tenant,
thereby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rights of relief.  The last proposal is to put in
place a similar summary judgement procedure as tha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proposal may prolong rather than
expedite repossession as an application for a hearing has to be made by summons
supported by an affidavit to be served on the tenant not less than 10 clear days
before the hearing date.

Not being convin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members reiterate
the need for a fast-track procedure for repossession of premises.  The
Administration eventually agrees to introduce an implied forfeiture clause in the
Bill to assist landlords who fail to put in the tenancy agreement a forfeiture clause
in respect of persistent delay in payment of rent.  The same will apply to the use
of premises for an immoral or illegal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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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consider that measures should also be put in place to enable
landlords to repossess properties on which tenants have constructed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it may be too onerous a
burden to both landlords and tenants if they have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erection of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amined a number of options to imply a forfeiture clause for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these options are considered not feasible given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additional costs incurred in making the erection of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a condition for implied forfeiture of tenancy.  As an alternative,
members agree that an implied forfeiture clause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provide
that no structural alteration should be made to the rented premises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landlord, failing which the landlord may forfeit the
tenancy.

On enforcement of possession order,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present
enforcement procedure is cumbersome and need to be streamlined.  To this end,
clear guidelines on the disposal of properties left in the premises by tenants after
repossession should be worked out.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imposing
a fixed time limit within which tenants should remove their properties after
reposs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agrees to work out clear guidelines prescribing the power of the Lands Tribunal
to dispose of properties left in the premises by tenants.  The Notice of
Application under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Ordinance (Form 22) will be revised
to include applications for disposal of properties left by tenants.  The time for
making distress will also be extended from between 9 am to 5 pm to 9 am to 7
pm.

Another area of concer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s the need to protect
landlords against rogue tenants.  Members suggest to include in the Bill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tenants to provid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name, occupation and past rental records to landlords.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criminal 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oposed mandatory disclosure requirement and the resultant
criminal liability in the event of non-compliance do not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Bill.  Notwithstanding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members remain of the view that the issue warrants further consideration.
Given tha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crutiny of tenure provisions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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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nce will be conducted shortly, members reques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include an undertaking in the speech to be deliver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at the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that the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by tenants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ew.  Involvement of sub-tenants in the legal proceedings
at which the principal tenant is in default of rent payment will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review.

Madam President, as the Bill will bring about improvement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Ordinance, I would recommend the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MS AUDREY EU: Madam Presiden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taken longer than it should and held more meetings than it should
was that members generally feel that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current Bill, in fact,
do not go far enough to address the current bias in favour of the tenants.

The current Landlord and Tenant Ordinance was actually introduced at a
very different time and has served a very useful purpose.  However, there is a
strong feeling, not only among members but also among the public in general,
that the whole Landlord and Tenant Ordinance should be looked at.

The problem in relation to "rogue tenants" (租 ) is a very real situation
that the landlords are facing,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negative assets situation.  But the Bill, in fact, does not address any of these
concerns.  However,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by members fall
outside the ambit of the amendments to this particular Bill, and we very much
welcome the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 to propose an overall consultation and,
perhaps, an overhaul of the current Landlord and Tenant Ordinance.

Thank you.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本人代表港進聯，發言支持通過《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

合）（修訂）條例草案》。鑒於業主與租客各自利益不同，新例依然難以充

分滿足各自的需要。不過，總體而言，新例已較現行法例有頗大改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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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例把“業主終止租約通知書＂及“租客要求新租賃通知書＂的

法定通知期限由 6 至 7 個月改為 3 至 4 個月，以及有關通知書覆函的期限縮

短為 1 個月，這些已大大簡化了重訂租賃的程序；

第二、新例一方面加重業主及其代理人侵擾租客的刑罰，另一方面簡化

法定收樓程序，包括將濟助期由 28 天減至 7 天，以減少慣性欠租的租客濫

用濟助期限的機會，已盡量平衡了業主與租客的權益；及

第三、新例更改了業主收樓重建而向租客或分租客賠償的計算方式，由

按整個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計算，再按比例攤分給租客及分租客，改為按租

客或分租客實質佔用單位面積的應課差餉租值計算。此舉應可令受收樓重建

影響的租客得到更多資助以紓緩搬遷困難。

港進聯認為新例的最大作用，在於能加強阻嚇及打擊“職業租霸＂。事

實上，香港的租務法例很多是二三十年前訂立的，當時市民較窮困，租樓住

需求很大，一層六七百呎的唐樓間成五六間房間分租的情況很普遍，為免小

市民輕易被業主迫遷而無家可歸，政府對業主規管寧緊莫鬆，這些是無可厚

非的。不過，如今情況不同，反而經常有租霸欺凌業主的情況出現。土地審

裁處處理收樓等租務糾紛的個案由 97 年約 3 000 宗增加至去年 5 000 宗。新

例應有助減少這些費時失事的糾紛，有助刺激市民在樓市已大跌六成以上、

按揭利率不斷創新低的情況下，入市買樓收租。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我也是這項條例草案的委員。

談到業主和租客之間的問題，事實上，剛才發言的數位議員均已表現出

他們的關注。現在與以往的情況是很不同的。以前，我們假設大多數業主都

是有錢的，而租客大多數是較窮的，故此，我們在訂立法例時多會從租客方

面 想。然而，在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我們可看到所謂“租霸＂的

出現，而且情況是十分嚴重的，相反，很多業主　─　我不是指大財團的業

主，而是購買了樓宇的普羅大眾　─　很多是買樓後將樓宇單位出租作收租

用途。我們在開始檢討這項條例時，孫局長還未負責這政策範疇，不過，孫

局長最近提出的主要穩定樓市措施中，其中一項提到有需要就租約方面進行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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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留意到政府今次的建議只可做到某一程度，這點我們是理解

的，故此我們自由黨會予以支持。但是，整體來說，收樓所需的時間由百多

天只減至現在的七十多天，說來說去，我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仍可多做一點

工夫。

主席，我特別想提的數點，可能與政府方面無關，而是關於司法方面，

即與法庭有關的。例如 Bailiff 派發根據條例提出的申請通知書，說明要在上

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內派發，現建議最多是由上午 9 時延長至晚上 7 時。然而，

如果某日派不到通知書給租客，翌日又要再去。大家試想想，租客可能要出

外上班，如果在上午 9 時到他家派通知書給他，當然是沒有人收。以前還說

執達主任在下午 5 時便下班　─　商界中，哪有說上班由上午 9 時起，至下

午 5 時後便下班的？現在的建議選擇中間落墨，但送通知書的時間也是至晚

上 7 時為止，晚上 7 時到租客家送達通知書，租客可能也還未下班回到家中，

如果又找不到他的話，翌日又要再去，如是者便可能要搞數個月了，而所要

做的，只是派第一份申請通知書給租客，告訴他欠租而已。我們覺得這過程

是大有問題的。

此外，在司法制度中，法庭規定申請第一步其間需時 14 天，過了這 14

天後才可進行第二步，又需時 28 天，過後才可進行第三步，我就是不明白

為何這些步驟不可以同時進行的。有些情況更為荒謬，租客已自行遷出該單

位，並願意將租住的單位交還給業主，但業主仍要經多個程序，拖延七八十

天後才能收回租出的單位，這對業主來說是極為不公平的，特別是他們可能

是向銀行貸款來購置單位，要靠收租來還款給銀行的，所以，這樣的情況會

令他們不知如何處理。

因此，我希望孫局長和鍾署長就這問題，如果有機會的話，盡快再檢討

這條例，而立法會亦很樂意繼續跟進的。

謝謝主席。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早在 1973 年制定，當年

相對於擁有物業的業主來說，租客是較為弱勢的，因此，條例的重點在於租

客權益的保障。然而，隨 時代的發展，置業已成為普遍現象，而且隨 人

口老齡化，有不少的長者均依靠出租物業所得租金來維持生計。另一方面，

由於社會越來越複雜，租務糾紛亦越來越多，加上一些“職業租霸＂的出

現，而舊有的條例有關重訂租賃，以及收樓的程序，卻過於冗長，不夠靈活，

所以對於業主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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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希望簡化

目前重訂租賃的程序；改善因為業主收回處所進行重建而受影響的小型處所

租客及分租客的賠償金計算基準、加強罰則以懲處侵擾租客和非法令租客遷

出的業主，以及精簡法定的收樓程序。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的方向，我們對

於部分細節，亦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認為有些是須加以修訂和改善的有關

安排。

第一是加強防範租霸問題。據香港業主會調查發現，在 3  500 個會員中，
98%曾經被職業租霸刻意拖欠租金，更有 10%會員的物業被租客惡意破壞。對

於防範租霸問題，民建聯認為首先必須大力精簡法定收樓程序。條例草案建

議將租客就沒收租賃權申請濟助的期限由 28 天縮短至 7 天，我相信這樣能

夠減少那些慣性欠租的租客濫用濟助期限，不過，仍未能有效防止租客多番

欠租。我曾經建議政府設立特快收樓程序，使業主可盡快收回處所。其次，

政府亦應收緊限制租客就沒收租賃權申請濟助的次數，以防止濫用。政府因

應我們的關注，同意提出修正案，加入針對租客經常遲交租金的沒收租賃權

隱含條款，並規定除非法庭裁定理由充分，否則租客在每次租賃期內最多只

能申請免被沒收租賃權的寬免 1 次。這些修訂相信能夠加強對業主權益的保

障。

第二是避免出租物業被加建僭建物。有不少小業主投訴，他們將物業租

出後，即使發現租客加建僭建物，他們卻無法作出任何行動。對此，民建聯

認為政府應該訂立措施，讓業主可以因租客在處所加建僭建物而收回處所。

我們亦曾建議規定如租客進行的建築工程違反《建築物條例》，業主即可沒

收其租賃權。可是政府認為這樣會導致許多業主及租客查詢出租處所內的建

築工程是否違反了《建築物條例》，屋宇署的資源難以配合。從執法及法律

的可行性上來看，建議加入一條隱含沒收租賃權條款，訂明未經業主書面同

意，租客不得對出租處所作結構性改動，租客一旦違反此規定，業主便有權

沒收其租賃權，這項修訂的效果亦能達致我們的要求。因此，我們亦接受政

府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修正案，未來任何出租物業如被加建僭建

物，或被用作賭場或色情場所的業主，相信亦可以受惠於這一類沒收租賃權

的隱含條款。

第三，我們想改善警方處理程序。小業主另一經常遇到的頭痛問題是，

當他們與租客發生爭端而尋求警方協助時，警察通常不予理會，以致他們有

冤無處申。警方過往的做法，並無助於有效執行條例草案的條文。雖然政府

解釋，警方已有既定內部指引，訂明在處理有關業主與租客因為租務糾紛而

涉嫌犯罪的舉報時，所須採取的程序，並且會因應條例草案的規定，在指引

內加入條文，提醒警員留意業主和租客的惡行是否涉及刑事法律責任等問

題，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同時認為警方應該加強對前線警員處理租務糾紛

的培訓，尤其是他們的態度，從而真正落實法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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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增加土地審裁處的人力及財政資源。由於租務糾紛的數目不斷

增加，因此，政府應該為土地審裁處提供更多人手及財務資源，以協助法庭

處理此類申索。例如是否可以考慮仿效勞工處處理勞資糾紛的做法，授權差

餉物業估價署處理不超過某指定金額的租務糾紛，從而加快處理程序。我們

希望政府盡快尋找妥當的方法，推行這項措施。

至於執達主任的服務方面，政府資料顯示只有 14%的管有令狀可於 30 天

的一般期限內執行，可見司法機構必須加強精簡內部的工作程序，增加人

手，才能有效執行法例。

條例草案透過簡化目前重訂租賃及收樓的程序，以加強保障業主的權

益，不過同時也提高了對懲處侵擾租客的業主的罰則。條例草案盡量在保障

業主及租客權益上取得平衡，相信這樣對促進租務市場的發展是有益的。

然而，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有關部門亦須加強宣傳，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條文都是難以理解的，所以政府應該多作宣傳，並輔以簡化和通俗易

懂的宣傳刊物，讓業主和租客都明白本身的權利和有關的保障，這樣對法例

的推行是至為重要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恢復二讀及有關法案委員會就修訂提出的建議。

主席，在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階段時，我在法案委員會曾提出多種問

題，我更提及其中“租霸＂的現象實在令人感到擔憂。我曾向法案委員會提

出可否考慮在條文裏新增一些條款，令任何租客在提供資料時，例如個人姓

名、身份證號碼和收入等基本資料如屬虛假的話，便可構成刑事罪行。可惜

政府當時認為這些建議與原本條文的修訂不 合，是超乎條文的範圍，故此

不可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我個人認為現時租霸的問題導致很多小業主受到傷害，並蒙受很嚴重的

損失，而這方面的行為其實等同詐騙，是絕對有欺騙性的成分。有關的租客

提供虛假資料給業主，業主由於相信該等虛假資料而把單位租給有關租客，

導致租金上的損失。然而，即使業主就此事報警，有 99.9%機會警方是完全

不會將其視作刑事罪行處理，而全部是當作民事糾紛，業主須自行進行收樓

程序以處理之。孫局長較早前談及他將來會面對的一些事務時，曾提到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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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主與租客之間的問題，他會再想新辦法幫助業主的。我不知在“孫九

招＂外，將來會不會還有第十招、第十一招，使受屈辱的香港市民得到合理

的對待。我希望將來可訂出一些新條文來針對上述那一點，我自己亦相信一

天不把這些行為刑事化，不論業主採取任何手段來處理，都會先蒙受損失，

然後才可以進行減輕損失的程序，不過，無論如何，最後業主亦要對面損失，

而有關租客卻可不了了之，無須接受法律上的任何制裁，我認為這樣真的對

業主很不公平。

我在這方面的言論，是代表香港業主權益會和負資產大聯盟提出的，因

為這兩個組織的成員過去都面對 很多業主要面對的問題，很多負資產一族

是靠把樓宇單位出租收取租金來供樓的，他們一旦收不到租金便有可能斷

供，而在斷供的同時，他們還要面對一連串法律責任和很大的經濟壓力，所

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想幫助擁有負資產人士和一般小業主的話，便要有具體和

可行的方法來面對租霸問題，而將有關行為刑事化便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但是，在未落實將有關行為刑事化和在政府正式提出此做法以前，我希

望孫局長能與警務處安排一種緊急的聯絡，或要求警務處方面加強有關指

引，明確列出當有人提供虛假資料以誤導或欺騙別人把單位租給他時，其實

這是有刑事罪行的成分。我們與警方討論這問題時，警方也認為如果是有人

明知而提供虛假資料以取得業主的信任而把該單位租下，這表面上其實已是

刑事罪行，但可惜在實際執行上，往往沒有警務人員願意就事件進行刑事程

序檢控。

此外，有些業主也提出了另一些問題，例如出租的單位內原本是連很多

物資一齊出租的，其中包括雪櫃、電視機、冷氣機、廚櫃等，但在租客離開

單位時，往往會發現這些物品被人刑事破壞或刻意打破，或冷氣機、雪櫃等

物品甚至被人刻意搬走。可是，尋求警方協助時，警方又不太理會，認為這

是屬於租務糾紛的民事問題。如果讓我試試到你們家中搬走你們的雪櫃和電

視機，或讓我到警務處把他們的電腦搬走，且看看這些又是否屬於民事程序

的案件呢？所以，有時候，警務處處理這些問題的手法是不妥當的。如果我

向警務處報案，說我是單位的業主，但租客把我的電視機搬走，這還不是偷

竊是甚麼，警方是不會理會的。警務處的指引中說明警方是應該處理這些事

件，但事實上他們又沒有理會，可見警務人員在執行方面明顯是不跟從指引

辦事的，故此，我希望孫局長可以加緊督促警務處，我們日後會跟進這方面

的事項，並會要求警務處提交報告，看看他們在過去數年來在這方面曾做過

些甚麼，以及有沒有落實執行有關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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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曾提出一些問題，希望局長能夠

繼續跟進。房屋署轄下的街市是用單一招標形式批予承包商的，但卻是以發

牌形式租給檔戶。然而，細看之下，牌照合約的內容，在某程度上是等同一

份租務協議，但基於法律上的安排，便用了一個牌照管理的形式，而不是租

務管理的形式，因而不受有關法例的監管。這是否一個恰當的處理方法呢？

作為政府一個部門，用單一招標形式把整個街市的經營權批予單一承包商，

讓他以一個鑽法律罅的形式，以牌照形式取代租約形式租出，在道理上是不

通的，而政府亦不應縱容這種做事的作風。

我希望在條例的新條文獲通過後，過去一些不公平的有關安排會得以改

善，不過，儘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地方存在，因此希望日

後提出的修訂中或政府提出的建議中，可以包括更多保障小業主權益的條

文。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有數項，包括：第一，就重訂租賃方面，

現時的法定程序相當複雜，對於業主與租客之間交換法定文件的時限，也沒

有嚴格的規定。因此，條例草案建議簡化重訂租賃的程序，把提交“業主終

止租賃通知書＂或“租客要求新租賃通知書＂的時限縮短 3 個月，並授權土

地審裁處處理逾期申請的個案。此外，條例草案亦授權差餉物業估價處向業

主及租客提供租金資料，幫助他們在續約時訂立新租約達成協議；第二，條

例草案建議更改租客和分租客因住所重建而獲得的法定賠償金的計算方

法，使佔用較小面積的租客及分租客獲得較合理的賠償；第三，加重騷擾租

客及非法迫遷的刑罰。條例草案建議初犯人士，可被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再犯人士，可被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3 年；第四，精簡現時的收樓程

序：條例草案建議把因欠租而頒布“收回處所命令＂後的強制濟助期，由最

少 28 天縮短至最少 7 天。此外，條例草案亦建議讓業主在租客無反對的情

況下，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回物業時，無須提交誓章；及第五，條例草案作

出多項修訂，包括容許業主可因租客欠租超過 15 天而取消租約的條款。

法案委員會在討論條例草案對縮短收樓程序的建議時，認為有關的程序

應可進一步精簡，以縮短收樓的時間。政府理解議員的關注，並曾與司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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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政務長及律政司檢討每項步驟。檢討結果是經建議修訂後的各項程序必須

實屬，以保障業主及租客雙方均可獲得公平及公正的審訊。

我們明白議員的關注，是為了保障業主免受惡租客的剝削。因此，我們

在聽取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建議提出修正案，增加了 3 項隱含沒收租賃權

條文，使業主可在租客濫用出租物業的情況下取消租約，包括租客將出租物

業用作非法或不道德用途、租客對業主或其他人士造成不必要的煩擾、不便

或騷擾，或租客在未經業主書面同意下對住所作出結構性的改動。其中特別

指明，如租客多次拖欠租金，亦屬對業主造成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擾的

原因之一。引入這些沒收租賃權條文，可幫助受惡租客困擾的業主無須等候

租約期滿，便能盡快收回物業。

在條例草案條文中，政府建議授權土地審裁處，處置租客遺留在出租物

業內的物件。委員關注到有關建議的實際執行方面的情況。就此，政府建議

修訂表格 22，使業主在申請收樓時，可一併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處置租客在住

所遺下的物件。在有關條文實施後，法庭將會就實際情況而採取更清晰的做

法。

為了阻嚇惡租客，法案委員會要求立例規定租客在簽訂租約時，必須向

業主提供一些個人資料，如姓名、職業、收入及過往的租住紀錄等，並要求

訂明若租客提供虛假的個人資料，須負上刑事責任。

當局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曾指出實施有關建議會遭遇的法律上的問題

及實際困難。事實上，現行法例已有條文規管提供虛假資料的詐騙行為，同

時警方亦承諾在日後處理業主與租客的糾紛時，無論是業主或租客，若涉及

刑事行為，均會依照刑事調查程序處理。鑒於議員的關注，我們會於稍後全

面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時，將以上的有關建議一併納入我們的檢

討範圍，作進一步和深入的探討。

剛才有多位發言的議員提及關於惡租客的問題，事實上，正如多位議員

所說，租住權的保障在 1981 年引入，當時正值租住樓宇嚴重短缺，租金大

幅攀升。現時香港的樓宇供應不但非常充裕，而且在租金下滑的情況下，正

如我在 11 月 13 日在本會作出的聲明，表明為了使私人租務市場回復自由運

作，讓業主得到應有的彈性及自主權，減少收樓及轉租的困難，我們承諾會

全面檢討，盡量撤銷過時的管制。今天條例草案通過後，我承諾我們會立刻

進行諮詢有關團體，希望在明年能夠提交新的法案供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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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希望藉 是次機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及其他委

員的努力，為條例草案提供很多的意見及修正，使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

順利進行，並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

我稍後提出的修正建議。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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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0120012001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綜合）（綜合）（綜合）（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1 年業主

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3、5、6、9、10、12、13、14、16、17、19、20、21、23 至 36、

38 及 3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4、 7、 8、 11、 15、 18、 22 及 37 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4、7、8、11、15、18、22

及 37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案的建議均獲得法案委員會的審議，並獲得該法案委員會的支持。

經修正後的第 1 條，容許條例草案的部分條文在獲得立法會通過成為法例，

以及在憲報刊登後立即實施，使業主和租客均能早日獲益。至於差餉物業估

價署須收費的新增服務的其他條文，會在立法會審議當局建議的收費率後，

另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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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正後的第 4 條是把執達主任進行扣押財物的時間，改為由上午 9 時

後至下午 7 時前。這項修正是參考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委員的建議，延長進

行扣押財物的時間，以切合現代人生活的規律。

現時，條例草案的第 11 條賦予業主權力，如果租客拖欠租金超過 15 天，

則可取消租約。法案委員會在討論條例草案時，對租客把出租住所用作不當

用途、不斷拖欠租金，以及在住所興建僭建物的情況表示十分關注。在考慮

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建議在租約內加入隱含的沒收租賃權的條文，使業主

可因租客濫用出租住所而取消租約。根據修正後的第 11 條，如租約內並無

任何針對以上所述，租客濫用出租住所的條文，或訂明業主可因租客濫用住

所而取消租約的條文，則租約會引入條文，如果租客把出租住所用作非法或

不道德的用途，造成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擾，或未經業主事先的書面同

意而對住所進行結構上的改動，則業主可以取消租約。同時，條例草案亦將

租客不斷延遲繳交租金的情況，訂明為“造成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擾＂

此一項的情況，讓業主可引用有關的隱含沒收租賃權。

至於條例草案的其他修正全屬技術性，用意是使條文意思更為清晰。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3737373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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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4、 7、 8、 11、 15、 18、 22 及 3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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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5A 條 為收回對處所的管有而發出手令。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5A 條，有關內容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5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5A 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5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35A35A35A35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 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5A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現時《高等法院條例》第 21F 條及《區域法院條例》第 69 條訂明，若

租客因欠租而業主獲得法庭頒布收回處所的命令，租客可以在強制的濟助期

內交回欠租，因而獲得繼續租用有關的住所。經修正附表第 1 及 12 條訂明，

除非租客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則不能享用強制的濟助期多於 1 次。

經修正的附表第 9 條，加入了修訂表格 22，使業主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

回住所時，可以同時要求追收其他項目，包括租金、訟費、利息、管理費及

各項雜費。業主亦可在表格 22 中，根據條例草案新賦予土地審裁處的權力，

向土地審裁處申請頒令，處置租客在出租處所遺留下的財物。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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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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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1200120012001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綜合）（綜合）（綜合）（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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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

《《《《 2002200220022002 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LECTORAL PROVIS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999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October
20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葉國謙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

言。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

《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的建

議是為離島、西貢及元朗區議會分別增加 1、 3 及 6 個民選議席。離島、西

貢及元朗區議會現有的民選議席數目分別為 7、 17 及 23 個。

法案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解釋此項建議的理據。政府當局原本建議保

留現有地方行政區的分界，而每個區議會現時的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及當然

議員人數應維持不變。由於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對於離島、西貢及元朗

的新市鎮（即東涌、將軍澳及天水圍）人口顯著增長表示關注，政府當局經

討論後，建議為西貢、元朗及離島區議會增加民選議席。

在作出此項建議時，政府當局表示已考慮東涌、將軍澳及天水圍等新市

鎮的人口會於 2003 年 6 月分別增加 92%、40%及 123%，以及西貢及元朗每個

選區的平均人口會超出標準人口基數逾 25%。此外，政府當局認為，如果民

選議席的數目維持不變，則西貢及元朗現有選區的分界難免要作重大修改，

因為這個選區將須容納更多人口。此外，亦有可能須合併一些鄉郊選區，為

新市鎮提供議席，以照顧新增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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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是支持政府的建議。但是，亦有委員指出，東

涌和天水圍兩個新市鎮截至 2003 年 6 月的預測人口增幅，分別為 92%和

123%，遠較其他地方行政區的人口增幅顯著。假設建議為離島及元朗增設的

議席會撥給區內的新市鎮，東涌及天水圍每個選區的平均人口仍會超出標準

人口基數。因此，這位委員認為每個選區的人口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

接近標準人口基數。以他的看法，離島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應該分別增加兩

個及 9 個民選議席。

此外，有委員認為當局應因應馬鞍山這個新市鎮的人口增長情況而為沙

田區議會增加 1 個民選議席。但是，政府當局認為該項建議並無充分理據，

主要理由是根據截至 2003 年 6 月的預測人口數字，沙田的整體人口雖然是

增加 2%，但增幅遠少於離島、西貢及元朗的增幅，因為這 3 個地方的增幅分

別為 34%、28%及 39%。沙田的人口增幅亦只是其他 5 個地方行政區有增長之

中最少的。馬鞍山的人口增加數字亦遠較將軍澳、東涌及天水圍的增幅為

低。

部分委員深切關注到，如果不為人口有增長的區議會增設民選議席，選

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或須為有關區議會部分現有選區重新劃界，為

人口有增長的選區提供議席。部分委員特別關注沙田的情況。他們擔心區內

某些人口較少的選區會合併，透過合併以提供額外議席照顧馬鞍山這個新市

鎮新增的人口。我們部分委員指出，這些改變會影響了自 1999 年區議會選

舉以來，這個區域所建立的社區獨特性及居民所建立的聯繫。所以，委員認

為應盡可能維持現有選區的分界。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的政策方針除了是為離島、西貢及元朗區議會增加

少數民選議席，以照顧區內新市鎮人口增長的情況外，其餘 15 個地方行政

區的民選議席數目應維持在現有水平。至於個別選區的劃界工作，選管會須

就每個區議會指定的民選議席數目來作出建議。選管會在考慮各項因素（例

如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維持）後，如果認為適宜，亦有權容許某些選區

的人口偏離標準人口基數逾 25%。選管會會在明年年初諮詢公眾對各項初步

建議的意見。

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制事務局局長承諾向選管會轉達委員對某些區議

會選區劃界的關注。法案委員會知悉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後已就此事致函選管

會主席。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制事務局局長亦同意於今天恢復二讀辯論

時，在致辭中就此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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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的其他部分，包括修訂《區議會條

例》中有關喪失資格的條文，以及就發表各份臨時登記冊及正式登記冊的限

期提出的修訂。法案委員會亦支持政府當局稍後提出的一項技術性的修訂。

主席女士，請容許本人現在以個人名義繼續發言。本人將代表民建聯簡

單表達對通過上述條例草案的意見。

香港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大都會，人口不斷增加，根據去年人口普查顯

示，自 1999 年上屆區議會選舉後，過去數年間，不少的新市鎮人口均有急

劇增長的情況，其中尤以天水圍、將軍澳及東涌為甚。去年，政制事務局就

2003 年區議會選舉議席安排諮詢各區議會，在這期間，本人作為區議會功能

界別的代表，出席了很多區議會就這方面的討論，其中在出席元朗、西貢及

離島區議會會議時，均聽到議員強烈的意見，指出如果單是容許選區人口超

過標準的 25%上限，而沒有為人口增長的新市鎮增加民選議席，根本是不能

照顧新市鎮居民的需要，部分議會還通過議案，表達了要求增加議席，這項

議案亦已表達這項強烈要求。

為此，本人多次向政制事務局局長林局長反映，以陳利害，並先後在 3

個區議會發起議員的聯署行動，要求在這 3 個人口激增的區議會增加民選議

席，以照顧居民的需要，結果聯署得到超過九成的區議會議員支持，這是這

3 個區的區議會議員的支持。更可喜的是，林局長能夠掌握民意，也能掌握

民情後從善如流，最後在 3 個區增加了 10 個民選議席，本人甚表欣賞，亦

體會到問責局長在“問責制下發揮的好處＂。對有議員指政府今次的議席安

排仍未足夠，並且提及“完全是配合某政黨的部署＂等。對此指摘，本人深

表遺憾。民建聯認為香港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和公正，能否勝出，全看候選

人實力，而且大家都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他們只會選擇能真正為他們

服務的議員，若是“辦事不力＂的，即使政府如何刻意安排，也只是徒然。

有能力的就在選舉中作公平競爭，贏取議席，來為香港市民服務。

今次，條例草案亦調整編製及發表選民登記周期，以便盡量縮短登記冊

發表日期和投票日在時間上的差距，確保登記冊所載錄的資料為最新資料，

令候選人可以得到最新的選民資訊，市民亦不會因為選民登記冊已截止而無

法登記成為選民，此做法確實是十分值得稱許，並能做到一舉兩得。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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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在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階段，我曾說我有意提出修訂，

但基於行政程序上及人事上出現了一些誤會，以致錯過了修訂的時間，我對

這錯失感到遺憾。雖然已錯失了修訂的機會，但即使我提出了修訂，相信改

變結果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在執政聯盟的聯合行動，加上政府為某政黨度

身訂造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所謂反對派所作的任何實質性、有意義的修訂獲

得通過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的。

有關這條例增加議會的席位，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做的，我對於前政制事

務局局長基於不做不錯的心態而決定不做，要在此表示強烈的不滿，並作出

譴責。林局長新官上任，接受了執政聯盟，特別是民建聯的游說下，坦然進

行修訂，這點卻要讚揚一下林局長的勇氣及魄力，因在這麼短的時間便能做

到；不過，可肯定的是，游說的意願影響了林局長的決定。林局長在未能充

分掌握地區上很多方面的情況下，便完全接受民建聯的建議，這要記民建聯

有力游說的一功，他們有能力令林局長在不清楚的情況下，貿然全盤接受他

們的建議。

我說在天水圍及東涌增加議席，是為民建聯度身訂造的，這是一個事

實。因為如果不增加議席，民建聯本身在天水圍區議會內的議員便會大動干

戈，因此為了避免民建聯產生內訌而增加議席，這也是一項事實。我要很清

楚地告知林局長，這是很清楚的政治現實。

主席，有關修訂是在極不合理的安排下作出相對地較少不合理的做法，

但經此修訂，整個區議會選區的組成部分、人口分配、議席數量等仍然有很

多不合理的地方，現時要說的重點是元朗天水圍選區及離島東涌選區，為何

我認為這新建議仍然不合理呢？其實，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與林局長

已進行過頗為強烈的辯論，大家爭拗得臉紅耳赤，因此，我希望今天大家可

溫和些，無須就同一件事的討論而再爭拗得臉紅耳赤，我只想說出事實及數

據，以便立法會編製出一份正式的會議過程紀錄，留待後人查閱時，可知道

事實的真相及數據。

我們翻看區議會原有編定選區的人數，是每 17  000 人定為一個選區，這
是基本的原則，亦是大家認同的遊戲規則下所定的數字，如果要合理地訂定

區議會選區的數字，便應用每 17  000 的人口作為一單位來計算區議會須增加
的議席數目及議會的總議席數目。以天水圍為例，如果以每 17  000 人來編定
一個選區，便不應只增加 6 個議席，而是 9 個，我想這是很清楚的，包括民

建聯在內亦不能否定這客觀的數字。要扭曲這個議席數字而將之壓縮至 6

個，天水圍選區的選民人數平均便達 2 萬人口，這偏離了總體上所定的 17  000
人，即使容許加減 25%，一般是容許個別單一選區與大選區整體上有個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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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這是合理的邏輯；然而，作為一個只有 13 個議席的單一選區，如果

人數的編定與策劃上是以 2 萬人為準，便偏離了訂定選區的計算方法及原

則，所以，在選舉及策劃方面明顯不符合整體精神及原則。

至於離島方面，更出現很大的偏差，因為政府在計算東涌選區時有所謬

誤。東涌新市鎮現時有兩個議席，但實際上卻只有一個議席，另一個是屬於

大嶼南的議席，選區分界劃分了東涌的一部分，即是說，離島大嶼山的區議

員須負責大嶼南的地區，包括梅窩、長沙、塘福、大澳，再加上東涌 ，及

在選區劃界上現時的逸東 。在 2000 年舉行選舉時，逸東 仍未入伙，所

以便扭曲地將大嶼南的議席劃分至包括東涌，在當時的選區劃界及設計上是

一項錯誤的演繹。

政府認為現時東涌有兩個議席仍屬不夠，於是便將之增加至 3 個，預期

東涌的人口將來會增加至 6 萬，以 3 個議席計算，平均每個選區的人口為 2

萬。這是錯誤的計算方式。為何我這樣說？東涌自從上次選舉以後，有多少

屋 已入伙呢？有逸東 及東堤灣畔，還有映灣園、海堤灣及藍天海岸亦快

將入伙，政府預計映灣園明年 3 月入伙，至明年 6 月，映灣園的人口便會達

2  000 人。我不知道這估計是否正確。單是以東堤灣畔、海堤灣、逸東 、

映灣園及藍天海岸的人口計算，人數不會少於 4 萬人，再加上原有的富東

及悅東 ，單是東涌新市鎮便會約有五萬多六萬人，若以 5 萬人分兩個議席

計算，一個選區最少有 25  000 人，但若將東涌一部分地區劃分給大嶼南的
話，便完全扭曲了離島選區劃界的基本原則，亦扭曲了大嶼南的代表性，因

為這樣做，大嶼南的議員除了代表了梅窩、長沙、塘福、水口村至大澳外，

還代表東涌新市鎮的一部分，該議員的工作便會非常艱巨了。

另一點扭曲的，是將議席加在東涌新市鎮，這便扭曲了離島議席的分

布。離島選區的劃分比較奇特，東涌因有新市鎮的發展而人口較多，但有些

離島的人口稀少，譬如南丫島及坪洲等，將來的選區劃界，同一區議會的議

員有些具有兩萬多人的代表性，有些則只有五六千人的代表性。我不知道將

來制定選區分界委員會會否基於現時做法過分扭曲，而將兩個離島議席，即

南丫島及坪洲的議席合併為一，因為兩島合計的人口也不過萬多人，然後將

一個議席撥歸東涌。我不知道是否有此可能性？局長或民建聯的主觀願望，

是否可強迫制定選區分界委員會接受呢？這些我不能肯定，但法律上似乎也

不可行。將來制定選區分界委員會劃界時是否會跟從他們的指示劃界呢？這

點我不敢預早作判斷，不過，我總覺得不應聽從他們這些有政治目的主觀願

望來劃界的，因在邏輯、選區劃界及人口分布上都完全不合理，況且，在同

一個區議會內，是不應該出現某一位民選議員代表 5  000 人，而另一位則代
表兩萬多人的，在民主制度而言，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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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基本上，這次就條例提出修訂，總比沒有提出的為好，但這次修

訂似乎有些勉強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過，我仍要稱讚局長很有魄力及

膽色，在很短時間內做了很多工作。雖然我不同意局長的很多分析，又與他

爭拗得臉紅耳赤，但最後還是要補充一句，很多事情都是做比不做為好。然

而，儘管局長是做了，我仍然不能支持局長所作的修訂。

謝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就這項條例草案發表兩項意見。第一個意

見很簡單　─　我知道我不能多說　─　就是會就本條例草案詳題的規

範，以及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員的問題發言。

我在本法案委員會中亦曾提過，我在不離題的情況下，會盡量集中這點

發言，批評今次這份藍紙條例草案　─　《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中，基於詳題只在修改“離島區議會、西貢區議

會、元朗區議會須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人數＂這些文字，我們覺得政府很明

顯和很精靈知道民主派議員很可能會就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席的問題提出修

訂，所以政府將這詳題擬定得這麼狹窄，目標亦擬定得這麼狹窄，使我們不

能就條例草案中提出任何修訂。

雖然陳偉業議員已退黨，不過，對於他剛才的發言，我大部分是認同的，

我知道他在法案委員會上說過有意提出修訂，因此我以為他會提出修訂，所

以，民主黨對於今次有關離島區議會和元朗區議會的修訂留待陳議員提出。

不過，陳議員剛才亦提到一點是很對的，就是他提出與不提出修訂，對於今

天的條例草案的結果也沒有多大分別，到了最後，執政聯盟和多數派議員對

政府的建議定會表決支持。

不過，無論如何，政府的擬議修訂的這項條例草案時只集中在 3 個區議

會，而使我無法就現時仍然有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席的其他區議會提出任何修

訂，因此令我感到遺憾。同時，我亦要就政府在修訂這條例草案時所採取的

狹窄做法表示遺憾。

即使撇開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席的問題來說，我和劉江華議員在法案委員

會中，均曾就沙田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提出意見，我們覺得政府如果在這 3 個

區議會增加議席，沙田區議會也可能應增加一至兩個議席。但是，我相信，

基於這條例草案的整體詳題和範圍，對不起了，政府沒有準備增加沙田區議

會的議席，這也是政府狹窄政策的一個體現。對我們來說，《基本法》第七

十四條真的設置了重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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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希望你容許我說一些有關沙田區議會的問題。我知道我們不可以

就這問題說太多，但在法案委員會中，我們也曾有提過，由於這事項也應涉

及其他區議會，為何政府只在這 3 個區議會內增加議席？政府所作的解釋

中，有一項論據是“區域完整性＂。主席，有關區域完整性方面，我們看到

灣仔區議會的數據顯示，該選區的標準人口偏差是 -19.05%，如果說灣仔區

議會沒有逾 25%的偏差，而其區域完整性是有存在價值，這是沒有錯的。西

貢人口大大增加了，於是政府便認為有需要增加該區區議會的議席。不過，

我們也知道馬鞍山是其中一個人口越來越多的地區，局長不斷作出解釋說

─　我也忘記了讚揚局長，他在每次法案委員會均有出席，我相信少有局長

會就條例草案的審議時，出席法案委員會的全部會議的。他很勤力，對於我

們議員的批評和意見往往牢記在心，他亦不停地與我們爭拗馬鞍山人口不致

超過那個基數。他還提出了第二觀點，說將來劃定分區時，胡國興法官（“胡

官＂）的選區劃界委員會一定會聆聽我們的意見。

但是，主席，我希望在這裏可以作一紀錄，我在法案委員會中是這樣說，

胡官的選區劃界委員會是依法例行事的，而如果我們不就這項條例草案提供

充分意見，告訴政府既然它一方面是以區域完整性來行事，我們現在便要指

出，沙田選區整體人口確實偏差 +2%；而舊區標準人口基數偏差負數可能較

大，馬鞍山則可能正數較大。因此，我們很害怕選區劃界委員會日後就舊區

的區域完整性作出考慮時，只是看人口辦事，因而可能會影響到沙田區議會

現有的議席數目。至於現有區議員與該地區人士現存的關係，政府或胡官的

選區劃界委員會也可能不會觸及，因為他們都是只看人口數目辦事的。結

果，由於馬鞍山人口增加較大，在議席的數目上也要就此作考慮，我們擔心

讓情況這樣發展下去，是會影響選區劃界的處理方法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明白，今次這項條例草案的詳題和目標，令我們不單

止不能就委任議席和當然議席提出修訂，連我們想就其他區議會向政府提出

一些積極的建議或修訂也不可以，例如沙田區議會便是一個明顯例子。我很

希望局長聽取我們意見之餘，日後與胡官的選區劃界委員會中進行討論時，

會就這些問題堅持立場，當然，我亦相信政制事務局在這些問題上是必定有

立場的。我希望局長能體會我們日後不希望看見區域完整性有任何改變，因

為既然政府在其他區議會沒有增加議席，我們便不希望看到區域完整性和現

有區議員與社區建立的關係及網絡受到損害。我認為政府循這方面行事會較

好一點。

我代表民主黨發表以上的意見。正如陳偉業議員所說，我們很難反對這

項“六、三、一方案＂，或不予支持的。不過，基於我剛才所提及的政治的

委任和當然議席的問題，以及條例草案的詳題訂得這麼狹窄，我們又實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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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決支持。故此，我要說句對不起了，在這問題上，民主黨就議席的增加

當然表示歡迎，但就政策局整體的保守和狹窄做法，我們要提出抗議。由於

這緣故，我們在恢復二讀時會作棄權表決。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的建議，主要是為因應新市鎮人口顯著增長，在 2003 年區議會選舉

中增加離島、西貢及元朗 3 個區區議會直選議席數目。據統計，至明年 6 月，

這 3 個區人口的增幅分別達到 34%、28%及 39%，而區內平均人口將會超出香

港標準人口基數逾四分之一。

因此，自由黨支持有必要按人口增幅及超越標準人口基數的幅度，在離

島、西貢及元朗區，增設民選議席，由現時的 7、17 及 23 席，分別增至 8、

20 及 29 席。

此外，為盡量縮短選民登記冊發表日期及投票日在時間上的差距，條例

草案建議，調整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臨時登記

冊＂和“正式登記冊＂的周期。日後，公布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的臨時及正

式選民登記冊的限期，會分別押後 4 個月和兩個月，亦即是更接近選舉日。

自由黨認為，條例草案可以使選舉制度更完善，將會令選舉公布的選民

資料，更貼近實際情況，從而更方便候選人規劃選舉工作、調動資源及評估

選情；亦可以避免混亂，減少出現選民因搬遷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及時更新

登記冊上個人資料的情況。

主席，我謹此陳辭，表明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是法案委員會成員，我支持《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

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內的建議，特別是為 3 個新市鎮增加民

選議席的建議。這 3 個選區是離島、西貢和元朗。政府最初的態度是不會為

這些選區增加議席，致令市民及民選的區議員當時都感到非常擔心，擔心的

原因是離島、西貢和元朗的本土人口是較少、較稀疏，如果這些新市鎮不能

獲得增加議席，將會從這些選區抽調一些議席到新市鎮的區議會，因而會令

這 3 個選區本土的完整性受到破壞，居民的聯繫性亦受到破壞。政府終於從

善如流，即是說，會在這個新市鎮的區議會增加幾個民選議席，目的是希望

保存整個區域的本土完整性，而新市鎮亦能因應人口上的增長獲得增加議

席。我相信這是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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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席，我們不要忘記，所謂新市鎮，香港其實有 4 個，即除了東

涌、天水圍、將軍澳這 3 個之外，其實還有馬鞍山。在馬鞍山這個新市鎮裏，

人口一直有所增加，但很可惜，政府這次的建議中，並沒因應馬鞍山的人口

增加，而增加沙田區的民選議席，這真是很可惜，所以剛才鄭家富議員所提

及的擔心，確是言之成理的。如果我們在上述 3 個新市鎮增加民選議席，是

為令社區完整，使社區的完整性繼續保留，但如果由於沒有在馬鞍山增加民

選議席，而令沙田本土的社區完整性受破壞的話，這是行事上沒有同一標

準，是會令市民產生懷疑的。其實，我注意到政府向法案委員會提交過一份

文件，其中有一個結論是，單憑新市鎮的人口增長情況來考慮，是未有足夠

理據在沙田區特別為馬鞍山增加一個民選議席；如果這個結論獲得採納，我

相信未來沙田本土的社區完整性受破壞的機會不應出現。

主席，我自己覺得另外有一處不公道的地方就是，沙田區現有民選議席

36 個，港島東區有民選議席 37 個，但在未來一兩年經人口上的變化後，沙

田區人口上的增幅會超越東區，而東區的人口會下降。然而，在未來一屆選

舉中，東區會維持 37 個議席，而沙田亦維持只是 36 個議席，這是一個很不

公道的情況。所以，我覺得儘管條例草案在今天獲得通過，我認為不管是政

府或胡國興法官的選區分界委員會，其實都應該體察一下沙田區議會的一項

議案，這項議案提出，沙田區議會認為政府要保持現狀，原來各選區的分布

及名稱亦須維持不變。這是他們所秉持的精神，這項精神，亦是我們今次這

法案委員會委員之間所提出的其中一個較強烈的建議，希望各方面都聽到這

項建議。

此外，主席，我亦想回應陳偉業議員剛才所提及的所謂度身訂造的問

題。我不知道陳偉業議員有沒有在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提出要求增加議席這問

題，他今天說，原本是想提出增加議席的修訂，但由於人為錯誤而沒法做到，

但如果他當時沒有提過要爭取增加議席的話，為何他今天又會提出要增加議

席這項修訂呢？這是前後矛盾的做法。如果陳偉業議員曾為這幾個新市鎮爭

取均要增加議席，那當然好，但他的爭取與葉國謙議員的爭取又有甚麼分別

呢？為何葉國謙議員爭取的議席是度身訂造，而陳偉業議員爭取的又不是

呢？是嗎？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葉國謙議員作為區議員的總代表，他理應

這樣做，他亦一定是接收到業界的呼聲要進行爭取的工作，如果他不做，便

是失職，而做了便可向其選民交代。說到度身訂造，我只能問，為何有人會

在未舉行選舉而先知結果？當然，我亦很多謝陳偉業議員對民建聯議員的捧

場，而事實上，民建聯議員在區內辦事真的相當踏實，亦能為居民提供幫助，

所以在未來的選舉中，說來說去最終也是視乎市民的選擇，所謂度身訂造，

也是為新市鎮激增的市民人口度身訂造而已。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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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恢復二讀辯論《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政府今天能夠在此恢復這項二讀辯論，其實有賴各位議員及立法會秘書

處的支持。政府在 10 月 9 日才將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因為各位議員

亦看到有關事情的迫切性，優先處理這問題，並成立法案委員會，優先審議

這問題。就此，我要向主席、各位議員及立法會秘書處的同事表示欣賞及多

謝。

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期間，大家對政府提供了不少意見，也有一些辯

論，其實都很有意思。今天，陳偉業議員較為心平氣和，我們亦會以同樣的

心情與大家繼續討論這項問題。

首先，我想談一談今次我們處理這項問題的基礎理念。其實，最重要的

一點，是政府因應區議會、立法會與各界人士對新市鎮人口激增，影響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的問題，作出稍微的調整，政策上配合各方意見來制定這項條

例草案。政府原先的想法是，2003 年的區議會選舉將快要舉行，我們不準備

就區議會的制度作出重大的修改，所以便提出這項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案。但

是，在聽取了區議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等各方的

意見後，我們提出這項條例草案時，已照顧到新市鎮人口激增的情況。政府

建議離島區的民選議席增加 1 席，西貢區增加 3 席及元朗區增加 6 席，法案

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均支持這套建議，不過，有個別委員認為增加離島區及西

貢區的議席數目，要多於政府今天所建議的 1 席及 6 席。為回應各位這套另

類的建議，我想再一次解釋我們今次的思維及理念。

其實，政府充分考慮過 3 個新市鎮及 3 個區議會至 2003 年有關的人口

新增的情況。鑒於離島、西貢及元朗 3 個市新鎮的人口增幅，如果我們維持

現狀，西貢及元朗每個選區的平均人口會高達 22  000 至 23  000 人；而東涌
新市鎮，包括大嶼山範圍內的兩個選區，合共容納超過約 6 萬人。因此，政

府同意在這 3 個區的民選議席應該要作出有限度的增加。按政府的建議，調

整這 3 個區的民選議席數目後，西貢及元朗每個選區的平均人口將下降至一

個較合理的水平，但是，在 18 區內，這兩區的平均人口，即每個議席的平

均人口仍然名列前茅，是仍居首位及次位。至於離島區增加 1 個民選議席後，

政府認為是足夠應付東涌人口激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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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數星期前，我們曾致函立法會秘書處複述據政府理解，東涌新市

鎮至 2003 年人口的情況。其實，逸東 人口約有 2 萬、其他 5 條 ，即富

東 、裕東 、東堤灣畔、藍天海岸及映灣園　─　這 5 條都是陳議員非常

熟悉的屋 ，其中人口應合共約為 24  400，也即是說，這兩方面的人口相加
之下，也只不過是四萬四千多人，並不會如陳議員所揣測，人口會超過 5 萬

的。不過，陳議員計算人口數字的地域基礎，可能與我們計算的基礎不大相

同。整體而言，大嶼山包括東涌新市鎮，至 2003 年人口大約有 6 萬，3 個議

席便應該可以照顧得到了。

主席，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期間，有不少議員都對 2003 年區議會選舉

的選區劃界表示關注。由於過去數年，個別地區區內人口有所遷移，各位議

員及委員預計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可能須為下屆區議會選舉重新

調整部分地區內的選區劃界，他們對此表示關注。特別是劉江華議員與鄭家

富議員，他們反映了沙田區議會及沙田區內居民的意見，政府亦曾詳細討論

過有關馬鞍山人口激增的情況。我們與劉議員衡量過這情況，也解釋過及交

換過意見。因為在不同的新市鎮內，即東涌、天水圍及將軍澳，人口增加的

幅度是 40%至 120%不等，而由 1999 年至 2003 年，政府預測馬鞍山的人口增

幅是 15%，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這新市鎮人口的增加而特別為沙田區議會增加 1

個議席。有很多其他地區，其實人口也是有增加的，例如北區最少有 5 個不

同的區議會，其人口仍然有遞增，是 10%或以下的。政府可因應其他 3 個新

市鎮人口激增的情況，調整我們的政策並提出這項條例草案，但縱觀所有環

境下，我不能夠為沙田馬鞍山新市鎮人口只增加 15%，而特意提出為沙田區

議會增加 1 個議席的。

主席，各位議員關注沙田區的情況。他們希望選管會能盡量維持有關選

區的現有分界，以免影響這些選區自 99 年以來，區議會選出的議員跟社區

和居民建立的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議員希望可以保持這個關係，並要求

政府將他們這套意見向選管會反映。主席，我已經依照我的承諾，去信胡國

興法官，希望選管會可以參照各位的意見，來作出選區劃界的建議，我相信

選管會一定會考慮各位委員提出的意見。

不過，我必須就此再一次強調，選區劃界的工作是屬於選管會的職權範

圍，而選管會在擬定選區分界的建議時，必須遵從《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中訂明的規定。選管會將於明年 1 月初發表選區劃界的初步建議，以諮詢公

眾的意見。屆時，各位議員如果對區議會選區的分界尚有任何意見，可以隨

時向選管會再次提出。

主席，雖然今天的辯論主要是提有關條例草案所涉及的範圍，但是因為

有議員提到委任議席的問題，我也想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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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討論的過程當中（即審議這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有不

少議員就區議會的委任議席表達他們的意見。

其實，委任制度的政策原意，我們的思維，是希望可以提供渠道給專業

人士和讓有意服務社區的人士，參與區議會的工作，為市民和社區做事。這

些專業人士和社區領袖其實是來自社會不同的界別和階層。他們將專業知識

和不同意見帶進區議會，在區議會內外為居民辦事。其實，他們起了多元化

和平衡的作用，也有助提高區議會議事的效率和質素。

最近，有黃大仙區區議員告訴我，在區內處理有關的交通運輸問題，因

為得到一位具工程背景的委任議員居中協調，因而使其區內實務方能順利解

決。其實這只是一個小小例子，我相信在不同區分有不同的例子。

政府今天提出的條例草案，主要是為了處理新市鎮人口激增的情況，並

非是就區議會組成其他的部分作任何新修訂。鄭議員提出我們將詳題收得

“狹窄＂，這並非是“窄＂與“闊＂的問題，而是我們今次的政策思維，正

正是為了處理新市鎮人口激增的目標出發，故此，這項條例草案便一定要如

此訂出範圍。

然而，主席，在議會裏，大家提出意見，我是歡迎的，也為政府作出積

極的回應。

我想在作總結前提一提數點。陳議員是一位很直率的議員，他想到甚

麼，也必然會直言，對此我表示欣賞。但是，我想複述數點，好讓大家驗證

一下的。

香港的選舉制度，堪稱為亞洲區內最廉潔、最公平、最公開的一個。特

區政府辦事以法治為基礎，凡事均須講證據。其實，我們今次的建議，完全

是基於在（立法）議會、區議會的層面接收到的意見，然後才去做的。我不

是裁縫，我不知道怎樣度身訂造任何衣服；主席，我是攻讀法律的，凡事一

定要講原則、講理據。我怎樣向陳議員證明，我們的建議是有憑有據呢？其

實，在西貢區議會有許多位區議員都表達過支持增加議席的方案，以照顧區

內、新市鎮內人口激增的情況。這 3 位是民主黨的議員　─　范國威議員、

石志強議員及林 然議員。他們來信支持在區議會內增加民選議席的建議，

葉國謙議員也說過，在這 3 個區議會裏有 90%以上的區議員是支持這方案的。

主席，我對陳議員所提出的無理及無根據的指控不會接受，並表示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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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多說一點。其實，在選舉的競技場上，不同黨派、不同議員，獨

立也好，有政黨、政團支持也好，只要守 一項原則，便是爭取市民的信任，

投你信心一票。有新增議席，何懼之有呢？只須在競選的競技場上，公平競

爭便可。

政府方面，我們所須做的，第一，是因應人口激增的情況增加議席；第

二，確保選舉制度是廉潔公正的，哪個黨派贏，哪一位議員輸，對我們來說

並不是最重要，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主席，我也想就鄭家富議員發表的言論，作一兩點回應，雖然鄭議員現

時不在議會。我對民主黨的立場有點驚訝。正因為我們在過去數個月進行諮

詢的工作時，在區議會、立法會的層面，民主黨、民主派的議員不斷要求增

加民選議席。所以，對民主黨今天不能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只是作棄權表決，

我有點驚訝。為何民主黨不能支持對民主進程有積極意義的條例草案呢？為

何民主黨不再支持他們自己在區議會以書面送交的建議呢？不過，這些問

題，主席，我留給該黨在黨內自行處理，我的責任只是表達清楚政府立場。

我們所須做的，今天已經在此解釋了。主席，我相信這項條例草案的建

議，大體上獲得大多數成員的支持，而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也充分顯示，政

府與議員在衷誠合作下，是可以共同做一點事的。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

我們會 手展開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的其他籌備工作，亦會確保 2003 年區議

會選舉一如所有在香港設計的選舉，在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下進行。

最後，我懇請各位議員表決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扭曲及誤會了我的說法，請問我可否作

出少許澄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只可以澄清剛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要澄清，我剛才是反對議席所增加的數目不公平，剛

才局長卻說我反對增加議席，所以局長是誤會了我的意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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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LECTORAL PROVIS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2 年選舉

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至 1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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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

這項修正案旨在訂明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主席，政府曾諮詢法案委員

會委員對條例草案生效日期的意見，然後才提出這項修訂的。具體而言，我

們建議這項條例草案中與第二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有關的條文，即條例草案第

10 條，在 2004 年 1 月 1 日第二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才全面生效，在此之前，

該條文的生效範圍只限於與籌備 2003 年區議會選舉有關連的目的。至於條

例草案其他條文，則會在條例草案刊憲當天生效。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

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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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LECTORAL PROVIS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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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

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

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

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麥國風議員、陳

偉業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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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44 人出席，30 人贊成，13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4 Members present, 3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3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廢除《 2002 年專利（一般）（修訂）

（第 2 號）規則》所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目的是

要將 2002 年 10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2002 年專利（一般）（修訂）

（第 2 號）規則》（“該規則＂）廢除。

在解釋廢除該規則的理由前，我想先解釋當初訂立該規則的原因。

《專利（一般）規則》第 39 條規定，當專利所有人根據《專利條例》

第 46 條，取得法院命令，修訂他的專利說明書後，須在法院作出命令後的 1

個月內，向專利註冊處處長提交該項命令。設定時限的原來構思，是要確保

修訂可以盡快記錄在專利註冊紀錄冊上，讓公眾查閱。此外，《專利條例》

第 81(5)條規定，如果法院作出命令，容許對專利說明書作出修訂，則由作

出該項命令的日期起，至命令提交專利註冊處處長的這一段時間內，如果有

人侵犯有關專利，專利所有人也不能獲得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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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專利註冊處處長訂立規則，對《專利（一般）規則》作出

修訂，主要目的是取消上述 1 個月的時限。修訂的原因是考慮到假如專利所

有人未能在 1 個月的時限內提交法院命令，專利註冊處處長以後也不可以接

納該項法院命令的提交。結果，專利所有人永遠不能就法院作出命令後發生

的侵犯專利行為獲得損害賠償。我們認為，遲交法院命令的後果對專利所有

人來說是太過嚴重。此外，由於專利說明書的修訂沒有記錄在專利註冊紀錄

冊內，紀錄冊也失去發放最新及可靠的專利資料的作用。

我們亦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專利條例》中關於損害賠償的規定已提

供足夠誘因，使專利所有人盡快向專利註冊處處長提交法院命令，以縮短不

可追討賠償的時間，因此，1 個月的時限其實並無必要。

我們在 10 月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規則時，終審法院正處理一宗逾期提交

法院命令的個案。據我們瞭解，終審法院在該個案中要審理的，主要是《專

利（一般）規則》第 39(1)條是否超越了《專利條例》賦予專利註冊處處長

的訂立規則權限，這是一項法律問題。

我們認為，無論終審法院如何判決這項法律問題，在政策層面上也應該

取消 1 個月的時限。在我們作出政策決定時，法院作出判決的日期尚未確定，

但我們仍決定 手修訂有關規則，以解決問題。事實上，從事專利登記的法

律界人士完全支持取消 1 個月時限的建議，而終審法院在 12 月 5 日就有關

個案作出判決的判詞中也指出，政府認為無論判決如何，修改法例，以取消

1 個月時限，也是適當的做法。

現在我想解釋政府動議廢除《 2002 年專利（一般）（修訂）（第 2 號）

規則》的原因。

終審法院在 12 月 5 日作出的判決指出，專利註冊處處長訂立原來的《專

利（一般）規則》第 39(1)條，是超越了他的權限。

由於終審法院的判決是在一個多星期前才作出，因此我們須詳細研究判

詞，以確保對第 39 條的修訂，以及其他涉及修改專利說明書的規則符合終

審法院的判決。我們也明白立法會也需要充分時間，以審議政府在研究判詞

後提出的意見。因此，要在審議《 2002 年專利（一般）（修訂）（第 2 號）

規則》的法定期限前完成這些必要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終審

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已經令 1 個月的時限失效，因此，訂立規則來取消時限，

已再沒有迫切性。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應先廢除《 2002 年專利（一般）

（修訂）（第 2 號）規則》，然後再從長計議。負責審議本規則的附屬法例

小組委員會亦一致贊同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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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現正仔細研究終審法院的判詞，以及檢討《專利條例》第 46

條和《專利（一般）規則》第 39 條下的專利說明書修訂程序，以確保有關

程序及規則反映當局的立法意圖，而規則本身又不會超越立法權限。我們也

會檢討《專利條例》中其他引起業界關注、有關修訂專利說明書時限的條文。

我們會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和進行諮詢。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感謝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及各委

員在審議該規則時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

謝謝主席。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2 年 10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2 年專利

（一般）（修訂）（第 2 號）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157 號

法律公告）廢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motion
to repeal the Patents (General) (Amendment) (No. 2) Rules.  It is clear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Amendment Rules were introduc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remove the requirement under Rule 39(1) for a court
order allowing an amendment of patent specification to be registered within one
month.  The Government is of the view that this strict requirement is
unworkable.  The industry and practitioners support its removal.  It was put
before this Council as a perfectly straightforward technical amendment.

As it turned out, the matter was not straightforward, nor was it merely a
matter of practicality.  It transpired that there were proceedings going through
the Courts on the very issue of Rule 39(1).  At the hearing before the Appeal
Committe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Court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ule 39(1) was ultra vires and, therefore, unlawful and of no effect.
The Government's reasons for not informing the Council of it are various.  I
regret that none of them is convincing.  It is not convincing to say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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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were irrelevant since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amend the Rules to
remove the one-month restriction anyway.  It is not convincing to say that it is
not proper to comment on a case while it is still going on: What we needed was
awareness, not comments.  To my own mind, even if the Registrar conceded, it
is highly relevant to know the reason why the Rule is ultra vires, because a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is important for identifying the appropriate
solution.

A Subcommittee of this Council was formed to discuss the Amendment
Rules and to hear the views of practitioners.  The discussion w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desirability of time restrictions within the scheme of the Patents
Ordinance and how the amendment would affect the balance, as well as how a
practicable solution could be found.  We considered whether provid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ime would be feasible.  Submissions from practitioners also called
for attention to other problematic time restrictions.  For example, the three-
month restriction for registering an amendment of specification under Rule 35
pursuant to section 43 of the Ordinance is also unworkable because of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at takes time.

However, when the judgement was handed down on 5 December, the
Court declared Rule 39(1) ultra vires on much more fundamental grounds.
According to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 of section 46 of the Ordinance, the
amendment of specification by court order is to be regulated by the Court, not by
the Registrar of Patents.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Registrar simply has no
authority to make rules requiring anyone to register a court order within any
given time restriction, indeed whether with time restriction or not.  It follows
that although the unamended Rule 39(1) was ultra vires, the amendment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may well be ultra vires, too.  What is needed is
for rules of court to be made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 section 103 of the
Ordinance.  In the meantime, the Court will direct the order to be registered.

In other words, much of what occupi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was a waste of time.  Worse still, we narrowly missed replacing an unlawful
Rule 39(1) with another unlawful one.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I am very glad that at a further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held on 9 December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judgement,
the Government agreed to withdraw the Amendment Rules in order to revie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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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nd to devise a more appropriate amendment.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ake on board the views voiced by the industry and
practitioners, and to carry out a thorough review to make sure that the system
under the Patents Ordinance would work well.  It is there not jus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patent proprietors, not even just the interests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It is in Hong Kong's interest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to ensure that our
Register of Patents is up-to-date, and the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patented rights
is effective.  For those parts which lie within the Court'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o regulate, I hope that the appropriate rules of court will not now
be long delayed.

It is the Sub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s
soon as possible, inform this Council when it expects its review to be completed.
The matter can then be discussed in the relevant panel or panels, with an
invitation to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to attend.

With these word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motion.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香港協進聯盟（“港進聯＂）贊成政府因應終審法院的

有關判決及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動議一項議案，以廢除對《專利（一般）規

則》（“規則＂）的修訂。

在小組委員會商議修訂規則期間，終審法院原來正在審理一宗涉及專利

註冊的案件，但政府卻沒有在文件中交代有關該案件的事宜。當小組委員會

知悉這件事後，政府解釋說，這項判決與修訂規則的事宜無關，然而，在本

月初，終審法院在裁定該案件時，宣布規則第 39(1)條超越了其應有的法律

權限。

港進聯認為，政府必須承諾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在希望法案能盡快

獲立法會通過的同時，須注重法律草擬的質素。港進聯要求政府日後在向立

法會提交任何法案前，以及在提交法案後，也必須顧及有關法案是否與法庭

正在審理的案件有關，如果有關，便必須向立法會作出適當交代，以便議員

在商議法案時，能充分考慮修訂或通過法案的時機是否合適，同時也可參照

法庭的判決，以便更詳細研究提出適當的修正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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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與剛才發言的吳靄儀議員和許長青議員一樣，覺得必

須和希望表示遺憾，因為政府是清楚知道該項規則是會受法庭正在審理的一

宗案件所影響和兩者是互相有關連的，但卻選擇不把這件事向立法會披露。

我也很感謝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把這件事告知我們。我們在此表示不滿，希望

政府以後不要重犯，我特別同意許長青議員的意見，覺得有時候政府草擬法

案的質素和對法治的整體態度也是必須加以改善的。主席，我亦希望指出，

今次明顯地看到在有關專利的法例中，有許多規則和條文也須加以檢討，我

希望政府會盡快進行這項工作。謝謝主席。

MRS SELINA CHOW: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place on record the
satisfaction that Members have voiced in the House Committee when we were
considering the motion before us, for reasons which I do not think I need to
repeat here, because the other three Members have adequately and very clearly
reflected them.

I would just like to make two points.  The first point is that when we
discussed this issue in the House Committee,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non-disclosure were not accepted by Members.  The point
was made that because this was a court case, and it was not appropriate for them
to disclose the fact.  But we believe that 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not right
because in the past, we have always been alerted or informed of the court cases
involving any legislation which may be ongoing.  So long as we do not
comment, debate or discuss the content of the ca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ything inappropriate in the disclosure to Members.

The second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make is that this is by no means just a
criticism on just this Bureau which is responsible.  This is a message that we
would like the Administration to take up, so that for future cases and for other
Policy Bureaux,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similar situations do not recur.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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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你是否有需要發言答辯？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沒有需要發言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 2002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及《 2002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所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藥劑《藥劑《藥劑《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以通過

《 2002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和《 2002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第 5 號）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所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

規管銷售及供應藥劑製品。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和《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和數個有關附表，藥物會因應在銷售及備

存紀錄方面的不同管制，而刊列於毒藥表及有關附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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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登記銷售日期、購買人

姓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須根據由註

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開出的處方，才可出售。

現在向議員提交修訂規例，目的是要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表和《藥

劑業及毒藥規例》的有關附表，以對 4 種新藥物加以管制。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加列一種新物質於毒藥表的第 I 部，規定含

有這種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此外，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亦建議，加列 3 種新物質於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

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和附表 3 內，規定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

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

議案上的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制定，該局根據《藥劑

業及毒藥條例》第 3 條成立，是負責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

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上述修訂是基於有關藥物的效用、

毒性和潛在副作用而提出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2 年 11 月 25 日訂立的　─

(a) 《 2002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及

(b) 《 2002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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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就修訂附屬法例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 3 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修訂《中藥規例》。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就《中藥規例》

和《中藥業 (監管 )規例》作出修訂的議案。

我十分感謝議員支持 3 項落實中醫藥規管制度詳細安排的規例，即《中

醫藥 (費用 )規例》、《中藥規例》和《中藥業 (監管 )規例》。我亦想藉此機

會向小組委員會各委員，特別是主席勞永樂議員致意，感謝他們仔細審議有

關規例。

在制定這 3 項規例的過程中，政府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曾廣泛諮詢

中藥業界、消費者和其他有關方面。正如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所述，16 個出席

小組委員會會議的中藥業界商會，都同意我們進行的諮詢工作是詳盡的，並

且支持早日實施這 3 項規例，從而落實中藥的規管制度。

小組委員會在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6 日期間，共舉行 4 次會議審議有關

規例，並建議就《中藥規例》和《中藥業 (監管 )規例》作出若干技術性和輕

微修訂。政府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亦同意有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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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建議作出修訂的兩項規例，均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訂立。《中

藥規例》旨在訂明中藥業者的領牌規定和執業條件，以及中成藥的註冊和標

籤規定，以保障市民的健康。這些規定獲得中藥業界接納，並認為該等規例

切實可行。議案就規例第 26(2)(e)(ii)和 36 條提出的修訂，主要屬技術性的

修訂，旨在使有關條文更清晰易明。

《中藥業 (監管 )規例》訂明在處理對持牌中藥業者的申訴時，中藥業監

管小組和中藥組須遵循的紀律處分程序。議案就規例第 5(3)(c)(i)、6(4)(c)、

(5)及 (6)、 7(4)(a)及 10(1)(e)條作出修訂，刪去“減輕處罰的陳述＂的字

句。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關的字句並無必要，因為即使不包含有關的字眼，條

文已經訂明被投訴的持牌中藥業者，可向中藥業監管小組和中藥組作出解釋

和申訴，以辯解自己的個案。

議案也建議修訂規例第 6 和 11 條，以便更明確說明，中藥業監管小組

和中藥組可自行決定，或因應有關中藥業者的要求，押後考慮申訴的會議日

期。此外，議案也建議修訂第 7(3)(c)條，訂明要向被告人提供中藥業監管

小組就其個案所作的裁斷、建議和該等建議所基於的理由，而不單止是這些

事項的撮要。

此外，議案建議修訂規例第 10 條，規定在中藥組舉行會議考慮對某位

中藥業者的申訴前，有關中藥業者會收到交給中藥組的全部文件、陳述書和

報告。這項修訂讓被告人可在會議舉行前，閱覽中藥組將審議的有關文件，

為出席會議作好準備。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向各位議員推薦這項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2 年 11 月 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中藥規例》 (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160 號法律公告 )修訂　─

(a) 在第 26(2)(e)(ii)條中，廢除“生產商＂而代以“製造商＂；

(b) 在第 36 條中，廢除在“ 144 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並不適用於符合下述說明的中成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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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任何註冊中醫或表列中醫在其執業的處所

合成或在其監管下合成的，但僅在該中成藥是

為了向一名由他直接治理的病人施用或供應

而正在使用的情況下方不適用；或

(b) (i) 由負責人；或

(ii) 在該人的監管下，

於有效零售商牌照所指的處所並按照任何註

冊中醫或表列中醫開出的處方個別配製或合

成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中醫藥（費用）規例》、《中藥規例》及

《中藥業（監管）規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該

小組委員會就有關審議 3 項規例所進行的商議工作。

在 2002 年 11 月 8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審議《中醫藥（費用）規例》、《中藥規例》及《中藥業（監管）規例》。

小組委員會共舉行了 4 次會議及聽取了 16 間中藥業機構的意見。

在考慮《中醫藥（費用）規例》時，委員察悉業界認為規例中的收費合

理，小組委員會對該規例並無異議。

委員關注《中藥規例》第 3(e)、 4(d)、 5(8)及 6(c)條所載“處所在所有

其他方面均適合＂的一項領牌規定，並要求政府當局舉例述明此項規定。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下述情況屬於該“涵蓋所有情況＂條文的管轄範

圍：

(i) 有些中藥業者的處所不應位於住宅樓宇內，以免對住客造成滋擾；

(ii) 製造商不應將處所設於鄰近或接近嚴重污染的來源，以免對產品造

成污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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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藥業者的設施或設備應以特製的建築設施承托。

委員認為應將此等例子納入中藥業者的執業指引，以便他們遵守有關規

定。政府當局已答允將例子納入有關指引。

此外，小組委員會建議《中藥規例》第 26(2)(e)(i i )條提述的“生產者

的姓名＂應改為“製造商＂，以便與規例其他地方出現的同一用語的中文本

相符。小組委員會亦建議修訂規例第 36 條的中文本，使其更易理解，並與

英文本的格式相近。政府當局已接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及提出修正案。

我現在亦就《中藥業（監管）規例》發言。委員認為在《中藥業（監管）

規例》的第 5、 6、 7 及 10 條中，有關“請求減輕處罰＂的字眼，可能向被

告人傳達錯誤的信息，令他們認為如果承認針對他們的申訴或告發會對他們

有利。政府當局接納了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動議刪除該等提述的修正案。

此外，政府當局亦接納了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在《中藥業（監管）規例》

加入第 10(2)條，訂明應在中藥組舉行會議前，向被告提供已根據第 10(1)(f)

條向中藥組提交所有的文件、陳述書及報告的副本，委員認為這做法能令考

慮申訴的程序更公允。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動議修正《中藥業（監管）規例》

和《中藥規例》。

主席女士，以下是我對有關規例的個人觀點。香港人普遍相信和使用中

藥，可以說中藥是香港、也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既然傳統已經確立，為何

還要立法規管呢？原因其實有兩個。第一，是中藥和醫治病人保障健康，甚

至與人的性命有關，所以不能與其他商品完全相提並論。規管中藥的精神在

於使在香港出售的中藥能名實相符，在救命、治病和保健上作出貢獻，防止

使用者受到誤導和欺騙，甚至生命健康受到危害。

規管中藥的第二個原因是，要促進中藥業的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

要中藥業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是有 3 個很重要的條件。第一個條件是，

用科學的方法來驗證療效；第二個條件，是要有充分的質量保證；及第三個

條件是，要有充分的安全性保證。有關規定在通過和生效後，在香港出售的

中成藥均要通過註冊才可以合法地出售，而一種成藥要通過註冊，必須符合

療效、安全性和質量保證的規定，而其標籤、說明書和有效日期等，也要符

合規定。與此同時，要成藥獲得註冊，中成藥的製造商和批發商，以及這些

機構的持牌人和負責人都會被納入規管範圍。這做法可以使中成藥的使用者

─　香港的市民獲得更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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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規管中藥材方面，規例的 重點是在於中藥材的零售商、批發商，

以及這些機構的持牌人和負責人。這方向是正確的，因為藥材本身並沒有品

牌，因此，很難以中成藥相同的註冊方式來規管中藥材。基本上，中藥材的

零售商和批發商，以及這些機構的持牌人和負責人要對出售的中藥材負上法

律責任。因此，中藥材的使用者將會獲得更佳的保障。

在制定規例的過程中，我得悉政府會與中醫藥管理局的中藥組對業界和

社會人士作出深入和廣泛的諮詢。聽說單是諮詢的座談會便已舉行了三十多

次，我希望在此把我對政府和中藥組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的充分肯定記錄

在案。

中藥業的涵蓋面非常廣泛，質素參差，規模由家庭工業以至現代化的廠

房都有。至於如何發揮規管的積極性，鼓勵業界自我完善步向現代化，同時

保障使用者的安全，亦同時減少規管的負面影響，使行業不致因規管而喪失

競爭能力和生存空間，要平衡兩者是一門很深的學問。我相信為了上述考

慮，有關規例在行文方面比較有彈性，把規例寫得有彈性的意願是良好的，

目的是為了照顧一些按照傳統方法運作而規模較小的藥業機構，讓它們在符

合最基本的要求下，能夠繼續經營。不過，這些彈性亦可能引起業界的憂慮，

原因是執法者可以利用有關規例的彈性而在執法上變得因人而異和因機構

而異，彈性的條文可能因這原因而變成嚴苛的規例。為了確保執法的公平性

和一致性，立法的精神一定要在執法時反映出來。因此，政府有需要與中藥

組一起盡快為業界制訂有關的執業指引，使他們能適應有關的規定，以減低

他們的憂慮。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在中醫藥行業由沒有規管到有規管的過程中，我很高

興看見當局一直持非常開放的態度，廣泛諮詢了中藥業界和公眾人士等。

中醫藥具有悠久的歷史，如今更可以透過規管來提高其專業水平，對消

費者有一定的保障。中醫藥業界也是全力支持及希望能盡快進行。這次多項

規例的提交和審議亦不例外。但是，與此同時，業界難免會擔心規管對他們

帶來要求和掣肘，因此，我們必須使消費者和業界在利益方面達致雙贏局

面。實施規管的步伐和程度應有靈活性，並且在有實際的需要時作出調校。

然而，我有信心香港中醫藥行業的水平及認受性，將會隨 多項法例和法規

的通過和實施而大大提升。我亦承諾，我會一直聆聽業界的聲音，並且擔任

業界和政府之間的橋梁，隨時向政府反映業界的意見。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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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現時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中醫及中藥，不單止是在我

們中國人的社會裏有此現象，甚至外國人的社會亦如是，而且有越來越多人

對我們的中醫中藥的某些療效和認識都較過往為多。我們的政府在過去的數

年內通過了一系列的條例，包括早前的《中醫藥條例》，現在又有一些規例

提交本會。這是好事，把傳統而歷史悠久的中醫藥銳意規範化，我們是要表

示支持的。

主席女士，在這次審議法例的過程中，與我們一同審議法例的官員可能

也會覺得我們非常挑剔，為何我們會這樣呢？原因是我們在早兩年審議中醫

藥的條例時所遇到的很多問題，今天都出現了，所以我們審議這些不是太複

雜的法例時，差不多是跟政府逐字爭拗的。不過，正如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所

說，政府這次表現得非常開放，即使有時候，我們對某些字眼爭拗得很盡，

甚至出現了不信任的情況，政府最終還是願意作出某些讓步，我覺得此表現

是在我多年審議法例的經驗中少見的。

真的能夠把傳統中醫藥規範化，是一件好事，但要在規範化的過程中做

得好，實際上是要在各方面取得平衡的。我們且看看早兩年通過的《中醫藥

條例》，到了今天，現時的各科中醫，包括跌打或針灸，他們都大有微言。

主席女士，立法會最近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是由於我們早前審議中醫

藥時，立法會數位參與審議的立法會同事當時都認為，對於這個傳統行業的

監管是宜寬不宜緊的，然而，法例實施後，七千多名的中醫中，只有二千多

名能註冊，五千多名存在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本議案的議題是有關《中藥規例》，你卻提及中醫問題，你

可否就本議題發言？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不要緊，我會就你的意思發言。

我要說的正正是，當我們要對一個這麼樣的傳統行業進行規範時，政府

要多取一些空間，如果這空間是取得好的話，我認為對這行業會是一件好

事，因此，我非常希望政府訂立這些規例（當然，這些條文不是主體條例，

但內容更為微細）時，能總結從前的經驗，對這傳統行業的各方面寬鬆一點，

正如小組委員會主席勞永樂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希望能令這行業獲得提升和

發展，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把它越縮越小的。

主席女士，我支持今天這項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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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加強對中藥的規管，增加市民對服用中藥的信心，是中

醫藥走向專業化的重要一步，因此，公眾及業界對有關的立法一般都表示認

同和贊成。然而，今天通過的 3 項有關中藥的規例，仍有部分條文引起中醫

和中醫藥從業人士的擔憂。

有關規例雖然主要針對中藥材的零售和批發商，以及中成藥的製造及批

發商，但亦間接對中醫師有影響。首先，小組委員會在審議規例的過程中諮

詢了中藥業界。業界雖然表示中成藥的註冊費可以接受，但中成藥的零售者

之一，即中醫師，則擔心註冊費用會轉嫁到他們身上。規例建議含有一種有

效成分的中成藥註冊收費 1,000 元，而多於一種有效成分的則為 2,000 元，

兩者的收回成本比率約為總成本的四分之一，分 5 年收回全部成本，即日後

每一種中成藥的註冊成本約為 3,500 至 8,000 元，中醫師擔心這項昂貴的註

冊費可能會轉嫁到他們身上。他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考慮，在整項註冊程序

中縮減成本，使費用減輕，以便即使費用日後間接轉嫁到他們身上，也不致

影響他們的生意。

此外，《中藥規例》規定中藥材的零售和批發，以及中成藥的製造及批

發的地點，必須在各方面均適合從事有關行業，當中包括，剛才勞議員已說

過，“有些中藥業者的處所不應位於住宅樓宇內，以免對住客造成滋擾＂。

這點亦引起中醫師的關注，因為目前不少中醫師的診所設在住宅樓宇之內，

所以他們擔心有關規定會對業務造成影響。當然，政府已承諾會在執業指引

列明有關規定的例子，供業界參考。就這方面，我想承接陳婉嫻議員的發言，

希望政府多考慮目前中醫藥的常規慣例，即他們的習慣使用的經營方式，宜

寬不宜緊地盡量遷就他們。當然，在平衡方面，有需要多考慮他們目前的狀

況，以免使他們受到很大的打擊；而在考慮的同時，也須注意盡量把對四周

人士的滋擾減至最低。我希望政府對這兩方面多加考慮，謹慎處理，否則對

業界帶來的影響會很大。剛才陳婉嫻議員說過，登記程序已引起很多中醫師

的不滿，如果在這方面使他們難以經營的話，他們會更感不滿，這不是一件

好事。我希望政府小心處理這事，並以他們目前的狀況作為考慮重點。主席，

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請你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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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補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修訂《中藥業（監管）規例》。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就《中藥業（監

管）規例》提出修訂的議案。在動議《中藥規例》的議案時，我已就有關《中

藥業（監管）規例》的修訂作出闡釋，我現時沒有補充。

謝謝主席女士。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2 年 11 月 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中藥業（監管）

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161 號法律公告）修訂　─

(a) 在第 5(3)(c)(i)條中，廢除“、任何申述或任何請求減輕處罰的

陳述＂而代以“或任何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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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 6 條中　─

(i) 在第 (3)款中，在兩度出現的“可＂之後加入“主動或

應被告人的請求＂；

(ii) 在第 (4)(c)款中，廢除“、申述或請求減輕處罰的陳述＂
而代以“或申述＂；

(iii) 在第 (5)及 (6)款中，廢除“、申述及請求減輕處罰的陳

述＂而代以“及申述＂；

(c) 在第 7 條中　─

(i) 在第 (3)(c)款中，廢除“的撮要＂；

(ii) 在第 (4)(a)款中，廢除“、申述或請求減輕處罰的陳述＂
而代以“或申述＂；

(d) 在第 10 條中　─

(i) 將該條重編為第 10(1)條；

(ii) 在第 (1)(e)款中，廢除“、書面申述或請求減輕處罰的
書面陳述＂而代以“或書面申述＂；

(iii) 加入　─

　　“ (2) 中藥組秘書須於會議前，向被告人提供

擬根據第 (1)(f)款向中藥組提交的所有文件、陳述
及報告的副本。＂；

(e) 在第 11(1)條中，在兩度出現的“可＂之後加入“主動或應被告

人的請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已就兩項議案綜合發言，現在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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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你是否也無須發言答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沒有任何補充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議案：修訂《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對《卡

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作出若干修訂。

《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及《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是根

據立法會於 2002 年 7 月 3 日通過的《卡拉 OK 場所條例》中第 21 條而制定

的，其目的是訂明卡拉 OK 場所的規管細則，以能落實施行新的發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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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兩項規例於 2002 年 10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其後，有關的小組

委員會共舉行了 4 次會議，進行仔細的審議工作，務求令法規更完善。我在

此代表政府向小組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及其他委員衷心致謝。經過充分討

論後，我們已取得小組委員會對兩項規例的支持，並與小組委員會就數項修

訂發牌規例的建議達成共識，內容主要有以下 4 方面：

第一方面，根據《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第 2 條，在申請牌照或

許可證時所須提交的圖則中，必須示明所有用於卡拉 OK 的器材及設備的位

置，這項要求主要是基於大型器材有可能阻礙逃生通道的考慮。所以，我動

議在第 2(a)(ii i)條中，在“器材＂一詞之前加入“常設的大型＂的字眼，令

法例更清晰。

第二方面，《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第 5 條規定，卡拉 OK 場所

的每一部分，以及處所內所有座位、裝設及器材均須保持運作良好及狀況良

好。這項保養責任的要求旨在保障公眾安全。我動議修訂第 5 條，清楚說明

保養責任的準則，是確保使用卡拉 OK 場所的人的安全不會受到不利影響。

第三方面，有關罰則的問題，小組委員會認為干犯第 5、6、7 或 8 條的

罪行，對安全方面的影響的嚴重性其實有所差別，因此不宜將最高罰則劃

一。我們同意第 6 及 8 條下的罪行可能不及第 5 及 7 條下的罪行嚴重，因此，

我動議修訂第 9 條，把干犯第 6 及 8 條的最高罰則下調。此外，小組委員會

亦考慮到第 5 至 8 條訂定的均為“嚴格責任＂的罪行，故此有需要為持證人

或持牌人訂立合適的法定免責辯護。我們同意依循主體法例第 17(2)條的做

法，容許持牌人或持證人，可以以不知道及已盡合理的努力為理由，提出免

責辯護。

第四方面，我最後動議修訂附表 1 第 2(12)條，清楚說明我們對緊急示

警系統的要求，即在發生火警時，該系統能打斷由卡拉 OK 設備播放的音樂

及影像，並立即發出可看見及可聽見的警告訊號，通知有關顧客。

在通過以上所述的修訂後，所有有關管制卡拉 OK 場所的主體法例及附

屬法例均已擬備妥當，而有關發牌當局亦會在短期內完成實施新發牌制度的

準備工作。政府計劃把法例的生效日期訂於明年 1 月初，屆時現有的經營者

須於 12 個月內申請牌照或許可證，並對現時的卡拉 OK 場所作出應有的改

善，務求市民大眾可在安全的環境下，享受歌唱的樂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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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政制事務政制事務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2 年 10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卡拉 OK 場所

(發牌 )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153 號法律公告 )修訂　─

(a) 在第 2(a)(iii)條中，在“器材＂之前加入“常設的大型＂；

(b) 在第 5 條中，廢除在“均須＂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獲得妥善

保養，令使用該處所的人的安全不會受到不利影響。＂；

(c) 在第 9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廢除在首次出現的“證人＂之前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　─

　　“ (1) 如　─

(a) 第 5 或 7 條遭違反；或

(b) 第 6 或 8 條遭違反，

持＂；

(ii) 將第 (2)款重編為第 (3)款；

(iii) 加入　─

　　“ (2) 凡被控犯第 (1)款所訂罪行的人是　─

(a) 名列於所涉許可證或牌照上的法人團

體或合夥的代表；或

(b) 屬個人的持證人或持牌人，

則該人如證明　─

(c) 他既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有導致有關

違反事件的情況存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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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他即使有作出合理監管及付出合理努

力，亦不能避免該等情況出現，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iv) 在第 (3)款中，廢除“第 (1)款＂而代以“第 (1)(a)款＂；

(v) 加入  —

　　“ (4) 任何人犯第 (1)(b)款所訂罪行　─

(a) 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及監禁

3 個月；及

(b) 如屬再次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如屬持續的罪行，則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日，另處罰款

$300。＂；

(d) 廢除附表 1 第 2(12)條而代以　─

　　“ (12)　須裝設一套能在有火警警報時打斷由卡拉 OK

設備播放的音樂或其他聲音及視像，並能同時發出可看見及

可聽見的警告訊號的緊急示警系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發

牌規例》＂）及《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匯報該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在 2002 年 11 月 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審

議《發牌規例》及《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

舉行了 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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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最關注的條文為《發牌規例》第 5 至 9 條。

第 5 至 8 條分別處理有關卡拉 OK 場所的保養、 生、布局改動，以及

展示許可證及牌照的事宜。第 9 條訂明違反第 5、6、7 或 8 條即屬犯罪，可

處罰款及監禁。委員認為，由於違反該等規例的嚴重性不一樣，故此建議當

局參考有關違反傳染病條文的罰則水平，降低違反第 6 條有關 生，以及第

8 條有關展示許可證及牌照的罰則水平。

經參考《食物業規例》第 19 條有關消毒及貯存食物用具，以及第 34B

條有關展示食物業牌照的罰則後，政府當局同意降低違反《發牌規例》第 6

及 8 條的罰則；如屬首次定罪，由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降低至第 3 級罰

款及監禁 3 個月。

小組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修訂《發牌規例》第 9 條，以訂明持證

人或持牌人只會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才算干犯第 5、6、7 或 8 條下的罪

行。在考慮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後，政府當局建議為觸犯第 5、6、7 或 8 條而

遭檢控的人，提供與主體法例第 17(2)條相同的免責辯護，並已就此提出修

正案。

因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政府當局亦提出修訂《發牌規例》第 2(a)(i ii)

條對提交所有用於卡拉 OK 的器材及設備的位置的規定，第 5 條有關一般保

養，以及附表 1 第 2(12)條有關火警警報系統的要求，使該等條文更清晰。

小組委員會支持《發牌規例》及《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以及

政府當局動議的修正案。

至於《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方面，經參考政府當局提供的有關

發牌費用項目的成本計算後，小組委員會對費用並無異議。謝謝主席女士。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今年 7 月立法會通過《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結束

了歷時兩年的法例審議工作。然後在今年 10 月，保安局局長提出《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及《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的附屬法例，進一步

落實法例的細節。

卡拉 OK 業的代表密切關注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無非是因

為新法例會對行業造成重大的沖擊。業界認為，條例及規例應針對卡拉 OK

場所的消防及樓宇安全，不應增加卡拉 OK 經營者無謂的壓力；亦不應以規

管黃賭毒的條例來規管卡拉 OK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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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認為當局已接納了他們提出的許多意見，這些都反映在今天的決議

案內。他們對附屬法例中最有意見的，是當局採用“嚴格法律責任＂ (strict

liability)的條文。

當局在主體法例中採用了“嚴格法律責任＂的概念，根據這項條文，舉

證責任在於被告。當時，當局在法例中加入免責條款，容許卡拉 OK 持證人

或持牌人在“既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可能有違規情況存在，以及“即使有

作出合理監管及付出合理努力，亦不能避免＂可能違規的情況時，可以此為

理由作免責辯護。

在審議附屬法例時，當局同樣施以“嚴格法律責任＂的規定，但初時並

沒有寫入免責辯護的條款，後來才在發牌規例第 9 條加入第 (2)款作補充。

對於當局嘗試作出平衡，給予被告辯解的權利，我所持的態度是正面的。

至於罰則方面，當局亦接納了業界和本會同事的意見，按罪行的輕重程

度，將懲罰分等級，而非一刀切地對所有違規情況施以一律相同的懲罰。業

界認為新的安排是比較合理的。

此外，當局建議修訂規例附表 1 第 (2)(12)條關於火警通報機制的條文。

按新建議，業界必須安裝能夠“發出可看見及可聽見的警告訊號的緊急警示

系統＂，但該系統不一定要播出電視“影像＂。業界認為，新規定的系統更

能切合行業的需要，既有警示效力，實行起來亦較容易。

我相信，卡拉 OK 業會在可行範圍內，努力達到主體法例及附屬法例的

要求。但是，在新例生效後，不少卡拉 OK 經營者，便須投放大量資金，進

行室內裝修、改動內部間格、拓闊走火通道及使用更耐火的建築物料等，以

確保防火及結構安全。因此，我促請當局在實施新規例時，能夠聯同其他部

門如屋宇署及消防處等，給予卡拉 OK 經營者適當的協助。我會盡我的能力

跟進每個個案，使因為要符合新例而產生的不便及增添的經營成本減至最

低。

主席，我謹此陳辭。自由黨支持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動議的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December 2002142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也是有關條例草案的小組委員會委員，我支持通過這

項條例草案。

卡拉 OK 場所的安全問題之所以備受關注，基本上是由於數年前曾在卡

拉 OK 場所發生一次大火。其後，經過長時間的諮詢和審議後，主體法案獲

得通過。現在，就是“臨門一腳＂了，即要通過一些有關費用和規則的條文。

從討論主體法案，至現時討論規則的過程中，我感到各方面也非常認

真。議員所表現出的態度其實是很嚴謹的，政府也採取共同協商的態度。至

於業界方面，我確從未遇過這樣鍥而不舍的業界，他們從開始至今一直聽

我們進行的審議。由於各方面對每項法案、一字一句都十分認真，我希望現

時得出的結果，可以兼顧業界的營商環境和公眾安全利益兩者的平衡。

當然，我希望在所有規則和法例通過後，確實可以提高日後的安全保

障。因為在審議過程中，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門也提出了很多標準，這些標

準讓我們清楚知道安全會得以保障。我們希望在這些法例、標準和規則通過

後，將來一旦發生火警，也能真真正正保障市民的安全。

當然，我認為發牌並不代表一切，發牌之後才是最重要的。就業界而言，

在發牌之後，有關本身的安全意識，保養設施，甚至是保養 生設施等，我

呼籲業界嚴格遵守已通過的規例。

發牌並不代表一切，日後仍有賴政府嚴厲打擊那些無牌的卡拉 OK 場

所，否則，對於已領牌的卡拉 OK 業界來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道的。

對於市民來說，我認為發牌也不能代表一切；因為作為用家，市民也應

注意本身在卡拉 OK 場所內的安全。我記得規例內訂明會播放一些短片，將

來我們在唱卡拉 OK 之前，便會看到這些短片，說明如何確保安全。這是一

種提醒市民的方法，我希望市民在卡拉 OK 場所開始唱歌前，可以用心聆聽

這些安全信息，這對大家也是有利的。

主席，最後，我想提出一點，便是費用的問題。最近，在審議一兩項法

案的過程中，當最後談到費用時，就看到現時市區和新界的收費相差很大。

兩者收費不同，便會造成不公道的情況。在處理一些涉及費用的法例時，我

希望政府應盡快做好統一收費，以免日後在審議法案時，須再度提出這些老

問題。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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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會請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

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

列於議程內。

在 2002 年 12 月 13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的《封閉令（對健康的即時危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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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委員會規則》。為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以及向內務委

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

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3 年 2 月 12 日。

至於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的 7 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制定的相關附屬法例，內務委員會在 2002 年 12 月 13 日的會議席上，亦同

意將該 7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3 年 2 月 12 日，以便議員有更多時

間研究有關的規則。

主席女士，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2 年 12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封閉令 (對健康的即時危害 )上訴委員會規則》（即刊登於憲報

的 2002 年第 200 號法律公告）；

(b) 《證券及期貨 (客戶證券 )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 0 0 2 年

第 201 號法律公告）；

(c) 《證券及期貨 (客戶款項 )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 0 0 2 年

第 202 號法律公告）；

(d) 《證券及期貨（有聯繫實體　─　通知）規則》（即刊登於憲報

的 2002 年第 203 號法律公告）；

(e) 《 2002 年公司條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修訂）公

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04 號法律公告）；

(f) 《證券及期貨（登記上訴審裁處命令）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05 號法律公告）；

(g) 《證券及期貨（登記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命令）規則》（即刊登

於憲報的 2002 年第 206 號法律公告）；及

(h) 《證券 及期貨（集體投 資計劃） 公告》（即刊登 於憲報 的

2002 年第 207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3 年 2 月 12 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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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有關議員發言時限

的建議。大家對發言時限已非常熟悉，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辯論第一項議案：

《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

《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200220022002》》》》

CULTURE AND HERITAGE COMMISSION CONSULTATION PAPER
2002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香港回歸沒多久的時候，我曾針對殖民地時代文化政策缺乏透明度的

狀態，在臨時立法會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須以開放兼容的

態度，糅合中西文化精粹，制訂一體多元文化政策的議案，並得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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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9 年 4 月，由於政府正在醞釀取消兩個市政局，為全面檢討香港文

化藝術發展工作提供了契機，以及為了避免可能出現“官辦文化＂的局面，

我再次動議議案，促請政府成立獨立而透明度高的文委會，以制訂文化政

策，推動文化發展及負責相關的資源調配事宜。很可惜，由於議題牽涉了“殺

局＂與否的爭拗，因而被否決。

行政長官隨後於 2000 年 3 月宣布成立文化委員會（“文委會＂），作

為高層次的諮詢組織，授予文委會兩項主要任務，分別是制訂一套原則和策

略，推動香港的長遠文化政策，並就文化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向政府提出

建議，而我亦接受委任，參與其中。

文委會成立至今，共舉行了九十多次大小會議，曾 4 次外訪新加坡、澳

門、上海及廣州考察文化工作，並且成立了多個專題小組。

在兩年多的工作當中，我的經驗非常忙碌但相當愉快，絕大多數成員非

常積極負責地投入工作，以開放坦率的態度，充分聆聽意見和進行討論，為

如何改善香港的整體文化景觀出謀獻策。

文委會於 2001 年年初發表了第一次諮詢文件，提出了推動香港長遠文

化發展的 6 項基本原則策略，包括以人為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自由和保

護知識產權、全方位推動，以及建立夥伴關係及民間主導。文委會舉辦了多

次大型公開諮詢會，成員出席了 14 個區議會、立法會及十多個諮詢組織會

議，與業內人士多次聚會，出席多個民間論壇，得到相當正面的回應，並與

多個法定機構和民間團體建立了夥伴關係。

文委會在今年 11 月發表了第二份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

件＂），提出較具體的政策建議諮詢公眾。我希望藉 今天提出這項中性的

議案，將諮詢工作帶進議事堂，讓各位同事就此議題，盡抒己見，作為政策

建議文本的參考。

諮詢文件題目是“一本多元，創新求變＂。就文化定位的問題，文委會

認同中國和中國文化乃一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應透過公民教育

加以推動，身份的定位應以本地文化為起點，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根源，同時

具有世界視野，而文化定位便是香港要成為中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大都

市，在中華文化振興的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

主席女士，“教育＂是文化的承傳和開啟。文化藝術教育是文化發展的

核心動力，亦是諮詢文件的核心內容。面對全球一體化及資訊科技的迅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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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創意和欣賞、溝通、判斷、應變能力等素質。文化

教育，特別是藝術教育，最能培養這些素質，因此備受全球教育界重視。

藝術教育鼓勵市民對藝術的欣賞和參與，豐富個人的生活體驗。在兒童

成長過程中，藝術教育對他們的心智發展和學習能力，影響非常正面，同時

亦可加強年青人的自信及自律、鼓勵個人創新能力和尊重不同觀點，並且對

推動德育、提高社會文化素質有重大意義。

文委會認為這方面的工作，必須連貫發展，持續學習，於是提出了藝術

教育資源應該共享，大學收生應重視藝術能力。在課程方面，不應局限音樂

美術而應多元發展，培養學生文化認知能力，改善評核機制，為保證藝術教

育得以成功落實，我們有需要提升師資，深化教學和提供支援。文委會提出

了以家庭為動力，以學校為平台，推動社區參與 3 方面的策略，並指出傳媒

可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

文委會相信文化藝術教育可幫助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因此建議

政府應鼓勵學校、家庭及其他社會團體，倡導對個人操守、他人權利、家庭

和社會的責任及承擔等議題的研究及討論，建立祥和而互相尊重的社會風

氣。

至於文化設施方面，文委會建議公共圖書館應定位為幫助全港市民獲取

知識、開拓視野和自我增值的文化設施，故此提議圖書館應作為文化活動基

地，部分圖書館應性格化，強化在某些項目上的館藏；同時應提升圖書館的

專業支援水平，並建議成立一個“圖書館管理委員會＂的法定組織，負責管

理公共圖書館，強化專業管理和民間參與。

文委會認為公共博物館在藝術和中國文物方面的館藏出現重疊和不協

調，建議統整有關博物館館藏，並作清晰的定位，建議建立一個反映本地以

至鄰近地區文化特色的“旗艦博物館＂，並發展小型專題博物館，引入民間

參與營運，並建議與本地私人收藏家、私人企業、學術界及其他博物館建立

廣泛的夥伴關係，開拓資源，並設立“博物館管理委員會＂，統籌公共博物

館的整體發展，並訂定個別博物館的角色定位和分配政府撥款。

就文娛演藝場館的營運管理，文委會認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

化署＂）場館應有較清晰的角色定位，並宜作全港性及專題性場館、地區性

場館兩種基本分類，營運管理應有更多的民間參與，以試驗計劃形式，把場

地管理外判；挑選若干具“性格化＂潛質的全港性／專題性場館，引進“駐

場藝團＂，讓其負責場館的主要節目編排；亦考慮讓地區團體參與地區性場

館的管理；並充分拓展學校場所，公共空間和私人發展項目加入藝術元素的

政策，營造整體社會的文化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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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藝術資助政策方面，文委會關注到過去資源過分集中於表演藝術，故

此提出有需要對“旗艦藝團＂的資助效益予以檢討，鼓勵他們爭取民間資

源，並應逐步將較多資源調撥至文物保護、圖書館館藏、博物館展覽推廣、

地區文化活動及提升專業支援數方面。

在組織架構方面，文委會建議成立文化基金會，負責目前康樂文化署及

藝術發展局（“藝發局＂）對藝團的所有撥款，並處理所有文化藝術活動計

劃的資助申請。基金會應屬法定組織，主席和成員應來自民間，並設立藝術

界民主參與機制，由政府委任。基金會具備清晰的角色定位，實行單一撥款

機制，有助宏觀和具效益的資源分配，有利競爭和多元發展，亦可更靈活地

爭取政府以外資源。諮詢文件提出了藝發局、圖書館和博物館的過渡管理安

排，須考慮到維持服務不受影響和爭取員工支持。文委會提出演藝學院和建

議成立的視藝學院應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音樂事務處應擴大職能，

並改變為主要以學校作為平台的運作模式。

主席女士，就邁向國際化大都會的議題，文委會認為一個不重視自己文

化遺產的城市，絕對不能成為文化大都會，政府必須對文物保護作出肯定及

長遠的承擔。文委會建議規劃部門和市區重建局在新市鎮規劃及舊區重建

時，應加入文化景觀作為重要考慮。同時，須制訂政策，將歷史建築物優先

撥作文化用途，並積極推動文化旅遊；更應編纂“香港地方誌＂，讓更多人

能更有系統地認識香港的人文和風土歷史，推廣文物教育；政府更應強化古

物古蹟辦事處的職能，以立法及行政手段加強對古蹟的保護，並檢討文物保

護政策鼓勵私人業主的支持。

文委會確認香港在融合中外文化方面的有利位置，香港必須發揮這種優

勢，大力推動文化交流，加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建立本身的文化特色，

文化交流應顧及亞洲鄰近地區和歐洲大陸等地，也應與珠江三角洲（“珠三

角＂）有更緊密的互動合作， 重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流。

主席女士，香港正面對經濟轉型的挑戰，文化產業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

重要一環。過去，我們在電影、電視、音樂、出版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就，政

府應積極改善有關行業的運作環境、培訓人才，以支援進一步的發展。香港

在廣告、設計及建築界在內地已有不少成功經驗，香港可以運用在文化產業

上的經驗和知識，進一步參與內地文化產業市場的開發。在文化藝術活動方

面，亦可以憑藉已有的國際網絡和經驗，在珠三角擔當“龍頭＂角色。

主席女士，回歸已五年多，文委會的工作亦接近 3 年，在這過程中，我

深深體會文化發展工作並不易為，但亦非為不可。雖然文化議題從來都不是

立法會的熱門題目，但它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此謹希望同事能積極回應，為

制訂文化政策，添磚加瓦。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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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察悉《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MRS SELINA CHOW: Madam President, seven minutes are grossly
inadequate for the debate of such a huge subject before us, especially when I am
tasked with presenting the views and posi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as well as the
tourism perspective of the topic.  So I beg your indulgence for my speedy
delivery.

The Liberal Party is by and large supportive of the basic notions that
underpin the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are
motherhood and apple-pie concepts that few people would disagree with.
However, when we come to the cultural position, we find one very important
element that is conspicuous by its omission, and that is the unique history of
Hong Kong as a British colony for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This is what
distinguishes our city from other Chinese cities, and is what makes Hong Kong
so very appealing.  Our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our bilingualism, our urban
cityscape that juxtapose the HSBC, the Bank of China and our own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Lan Kwai Fong and Hollywood Road, the luxury hotels of
Tsim Sha Tsui only a stone throw from the Jade Market by day and the Temple
Street stalls by night.  Our claim as being Asia's world city surely does not
stand on ou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one, nor does it survive on just our
global vision.  The heritage of our colonial past has become a part of our culture.
We should not disown it.  We should be proud of it.

And that recently asserted identity as Asia's world city should inspire us to
aspire to a cultural diversity that spans not only horizontally but also vertically.
By this, I mean that we should aim to maintain our cosmopolitan charact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o for the many strata of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might appeal to
the masses as well as the artistically discerning.  We should set our sights high
in terms of taste and quality.  Opportunities should be offered to anyone and
everyone who is talented and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e
should welcome the best of the world to perform here.  We should also have the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our own creations to be among the bes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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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reation, nurtur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e to grow and mature,
the Government must recognize that it cannot and should not go it alone, as it has
done in the past.  The community must be invol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must define its role very clearly, and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forge partnerships wherever it can.  Only by doing so can it minimize cost and
maximize ownership.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taken up the role of fu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rt and culture.  Considerable investment has been
poured into the hardware, and although not many feel particularly proud of these
public architectural projects, they have fulfilled a need.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
care with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taken
to build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Project will be repeated for future projects.
I also hop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will be brought in as far as possible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n the public purs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able the free flow of
ideas from professionals in private sector.

But no matter how beautifully designed and well built the hardwar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software, it is without a soul.  And the software
depends entirely on people — people with ideas, skills, energy, enterprise and
passion.  But all these qualities would not come to anything fruitful until there
are the leaders, the catalysts and the connectors.  These are the key drivers and
the champions of implementation.  They initiate things.  They gel talents
together.  They take risks.  They are the promoters,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roducers of products.  In the past, Hong Kong has not been kind to these
peopl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oo keen to play these pivotal roles, leaving
little room for these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and matur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onopolizing this field for far too long, promoting and producing
presentations of local companies as well as overseas artistes.  No one in the
private sector can compete with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when the latter is
heavily subsidized in both resources and cash.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proposal to shift the
Government's role from that of administrator to facilitator.  It is by so doing
that resources can be freed from rigid bureaucratic straight jackets to flexible and
imaginative deployment.  At the moment, 73% of the $2.2 billion spent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is spent on
staff remuneration and departmental expenses, while programm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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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ventions only take up 26%.  The Hong Kong Art Development Council on
the other hand only distributes $107.5 million to promote arts development
among non-government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ese figures spell out a
convincing case f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e Liberal Party, therefore, sees corporatization as the way forward,
provided that the boards constituted to oversee the corporate entities must have
the business expertise to ensure their financial health.  We accept that cultural
services such as libraries and museums demanded by the public may not be
commercially viable.  We are, however, quite certain that running them as
businesses will lead to savings and revenue that are totally alien to most
bureaucracies.  We also believe that such moves will also enable those
dedicated professionals currently in the Civil Service to be freed from their
present constraints.  This could only favour their own career fulfillment as well
as the overall enrichment of our cultural life.  So 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move boldly forward in this direction.

Madam President,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Destination Hong Kong for all visitors, wherever they come
from.  We may be a well-known shoppers' paradise, and our food still ranks a
top attraction, but visitors nowadays want more.  Mainland visitors are
fascinated by our sophisticated city, our harbour and our peak.  More and more
business visitors from the north are coming back to enjoy our lifestyle as a world
city.  Taiwan visitors come whenever we hav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stage
shows.  Tourists from the West are drawn by our unique heritage and our exotic
stories of the past.  All visitors are energized by our activity and our vibrancy.
In my view, there is no need to cater specifically for tourists, as all tourists
would like to do whatever locals do.  It suffices that they are fed with up-to-date
information,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m to access places and activities are
convenient and reasonably priced.

There is one area where more can be done.  Business and up-market
group travel is important to us, as these visitors tend to spend considerably more
than the average tourists.  Many of them are looking for memorable
experiences in special venues, such as dining in heritage buildings and museums.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hold special activities in beautiful settings.  Such events
are very much encouraged in other cities.  In the past, similar ideas have been
blocked here and, therefore, discarded in favour of more commercial venue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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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 the Government to not only open up access, but also actively seek event
organizers to use these public venues, as they showcase our city very well and
cast the most memorable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on our guests from afar.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就今天討論的文化議題，我是很少發言的。不過，我最

近也開始關心有關事項，因為發現當中存在很多問題。

當然，這份諮詢文件的原則是很美的，一開始時，建議摘要便首先確認

以人為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自由、保護知識產權、全方位推動、建立夥

伴關係及民間主導等 6 項原則。對於這 6 項原則，無人敢說不對，因為所用

的字眼非常美麗，亦無人會反對這些美麗的口號。不過，當我們認真看有關

內容時，便會質疑整個實踐過程是否與這些美麗口號背道而馳、“貨不對

辦＂呢？以多元發展這個口號為例，現時建議成立文化基金，即“殺＂了香

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的撥款，亦“殺＂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樂文化署＂）的撥款，然後集中由一個基金撥款，這便是文化基金。不過，

這與多元發展會否有衝突呢？基金成員是委任的，這類委任還要御用民間機

構進行審議，屆時會否出現“御用民間一金獨帶＂的情況，而最後看不到多

元發展？一些藝團對我說，如果向康樂文化署申請不到撥款，可以向藝發局

申請；如果向藝發局申請不到撥款，可以向康樂文化署申請，因為這兩個機

構的準則可能不同。但是，如果全部撥款只由一項基金完全負責的話，便可

能只有一項政策，令發展空間變得更小，恐怕在申請撥款時會出現“順我者

發，逆我者窮＂的情況，這與多元撥款是否背道而馳呢？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再說另一個無人會反對的美麗口號。我們民主派經常說民主，要民間參

與和民間主導，這是無人會反對的，但諷刺的是，文化委員會（“文委會＂）

突然也提出民間參與和民間主導。我們不要忘記，在未有現時的藝發局前，

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也是民主架構。政府在“殺局＂後，向我們說“殺局＂

是不要緊的，因為繼續有民間參與，但如果想有民間參與的話，為何要“殺

局＂呢？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便是民選出來的架構，為何在“殺局＂後，又

再說民間參與呢？政府所說的民間參與，是令人質疑的。我們看真一點，便

知道政府的目的是甚麼。政府的“民間參與＂是作何解呢？根據文委會的諮

詢文件，現時圖書館、博物館及康樂文化署的很多文化設施都是由政府管

理，而“民間參與＂便是把有關服務外判和公司化。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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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間參與的。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那麼香港現時清潔街道的工作亦是民

間參與，因為不是由公務員負責，而是由被外判商剝削的清潔公司負責。以

相同的邏輯，將來的“民間參與＂會否等於聘請廉價勞工進行一些政府外判

或公司化的服務？這完全扭曲了民間參與的意思。我覺得非常驚奇的是，文

件的內容真的這樣說明。我們其實可參考其他顧問報告。我知道康樂文化署

就公司化作出了一份顧問報告，這份顧問報告就如何節省金錢、進行資源增

值，說得非常清楚。它說明以合約僱員取替長期僱員，便可以減省成本，這

便是民間參與。政府把兼職化、散工化和合約化等同於民間參與，我覺得是

非常荒謬的。沒有公務員參與便等於民間參與，這是甚麼邏輯呢？我覺得這

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

有人可能說是工會要求我這樣發言，反對政府服務外判和公司化。但

是，工會的立場並不反對民間參與，但工會所說的民間參與是指主導政策。

所以，工會建議成立文化藝術署，由轄下很多不同的委員會作決策，而不是

政府所說的成立法定組織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不是民間參與，而是公司

化。如果決策是由民間參與，執行決策則由公務員負責，我們覺得是完全沒

有矛盾存在的。現在，文委會的諮詢文件似乎是將康樂文化署的員工視為一

項過渡安排，令員工覺得這項建議有點“過橋抽板＂的味道，即在過渡後，

有關服務便變為所謂民間參與，由外判或私人企業負責。政府除了這方面的

民間參與外，還把民間資助變為民間參與，即市民須繳款到圖書館的某些特

別場館，這又可稱為民間參與。有關圖書館的顧問報告說得非常清楚，將來

展覽館須收取費用，這其實是商界賺錢的一項途徑，但原來亦可稱為民間參

與的。

希望局長能聽取我們的意見。謝謝。

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在緊張繁囂都市生活的香港人，工作以外是亟需文

化生活的調劑，政府一直以來，都努力為市民提供各種各類不同的文化活

動，以求不斷提高市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和水平。今次的諮詢文件就文化行

政架構、文化藝術教育、圖書館和博物館建設等，提出了不少建議，民建聯

認同這些建議的大方向。不過，在文物保護和文化產業兩方面，民建聯認為

仍有很大的空間，讓政府介入和參與。

在文物保護方面，民建聯贊同諮詢文件所指“一個不重視自己文化遺產

的城市，絕對不能成為文化大都會＂，而“文物保護是政府的責任＂，引述

完畢。同時亦指出，雖然政府在保護歷史建築物方面，雖有冠冕堂皇的立場，

不過，在具體執行上卻表現得軟弱無力。早前發生的甘棠第事件正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反映所謂文物的保護政策，不僅未能做到增加市民對本港歷史的

認識，即使連最基本的文物保護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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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甘棠第早在 1990 年，已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物。至今年 7 月，

甘棠第的業主向屋宇署申請清拆，3 個月後，事件才被披露，經過各方斡旋，

到了 11 月在公眾壓力下，業主才同意暫緩清拆，願意坐下來認真與政府磋

商處理方案。從今次事件，可見政府在保護歷史建築物上，完全處於被動。

香港現時有 77 個法定古蹟，另外有一千多幢歷史建築物，前者受到法

例的保護，不能隨便清拆，但後者卻沒有。如果歷史建築物的業主是私人業

主，堅決要清拆，是無人能夠阻止的，包括了負責文物保護的民政事務局局

長，也只會束手無策。政府要保護這些建築物，現時的辦法就是將它們列為

法定古蹟。這樣做，可能會牽涉許多問題，事情絕對不簡單。因此，政府如

不重視協調，在可見的將來，可能還會陸續出現第二個甘棠第、第三個甘棠

第。

隨 城市建設的發展，不單止有價值的建築物可能會被拆卸，即使與此

有關的香港歷史事蹟、地區典故，亦有可能很快被人遺忘。為此，民建聯贊

成文件所建議，編纂《香港地方誌》，有系統地將香港地方的典故、事蹟記

錄起來。編撰地方誌只是一個開端，如何利用地方誌進行宣傳教育，增加我

們市民的歸屬感、身份認同才是重要的工作目的。

代理主席，外國的經驗可以證明，當地的古物、古蹟和風土物誌，完全

有可能會變成生金蛋的資產，等於剛才代理主席亦提及旅遊方面的用途。事

實上，世界各地都在利用本土的文化、古建築物和藝術品，來振興旅遊業，

發展當地經濟，這大至祖國的故宮、德國的科隆教堂，小至瑞士琉森的古木

橋，每年都可吸引成千上萬遊客。民建聯相信通過大家的努力，香港絕對有

條件讓本土的古蹟文物生出金蛋來。

在文化產業方面，民建聯同意諮詢文件中所指，蓬勃的文化產業活動不

僅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更可顯示這一地區的創意活力。

要培養文化產業，便必須加強文化藝術教育，為鼓勵學校和學生關注文

化、藝術和體育的培養，民建聯同意大學收生除了考慮學生的學術表現外，

亦要參考學生在文化、藝術或體育方面的表現。在成立新院校方面，民建聯

認為政府應鼓勵引入私人資源，設立視覺藝術學院等。在課程方面，民建職

主張開設舞蹈、戲劇及多媒體的正規科目，增加學生對藝術的認識、欣賞和

創作，培養學生欣賞本港及外地藝術的成就。此外，民建聯倡議聯合某些中

學或地區中學作藝術教育的先導計劃，聘請一至兩名教育藝術家，向這些合

作的學校的學生提供藝術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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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相信只要政府重視並投入資源，香港的文化產業一定會有所作

為，並將會為香港的文化及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希望今次的諮詢文件可以為

香港的文化發展帶出新希望和方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內提出

的一些有關未來文化發展的基本理念，包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自由、保護

知識產權、全方位推動、建立夥伴關係，以至民間發展等，均是很冠冕堂皇

的。我們覺得整個社會是不會有甚麼異議，而這也會是一個好的方向，但如

何予以落實才是大問題。諮詢文件提及文化政策方面的一些其他具體議題，

例如我們的文化定位是怎樣、以中國的文化傳統為根、有世界視野，又或談

到應如何推廣文化教育和藝術教育、我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應否特色化、演

藝學院、音樂事務處將來如何改善等，我覺得也是可以進行很多討論，難以

在今天數分鐘內全面探討的。我覺得整份諮詢文件的核心，是帶出了一些所

謂須改變的策略。這些須改變的策略包括些甚麼呢？便是把未來整個文化政

策的決策架構作一個根本改變，把撥款權力主要交給一個我們不知道是甚麼

的基金會，而這個基金會將透過撥款，決定整個發展路向。

政府說這個文化基金會會體現民間主導的理念，但如何體現，我們是無

從得知的。不過，有一點我是很清楚的，那便是我們的政府是否真的信奉民

間參與這回事呢？我對此有很大疑問。政府連兩個民選的前市政局也覺得是

沒有甚麼民間參與的意味，所以毫不留情地把它們剷除了。在權利收歸中央

後，政府曾承諾會下放多些權力給區議會，但最終也反悔了。今天，政府告

訴我們要民間參與，把政府中央的權力交給文化基金會，我們可否相信呢？

那是真的代表民間，還是政府所喜歡的某些民間團體或某些民間代表呢？其

中會否包括傾向政府政治意識形態的團體、支持政府政策的團體或代表，甚

至對政府很多其他各方面的政策和局長的指示唯命是從的民間代表呢？任

何人也不會擺脫這個疑問。因此，這個“民間＂是真的來自民間，還是李卓

人議員所用的字眼，是政府御用的民間呢？

昨天，張信剛主席說，御用的民間也較皇帝好，但我絕對不同意這種說

法。雖然兩者也是不好的，但御用的民間可能是皇帝的惡僕，而皇帝的惡僕

或皇帝的太監均是較皇帝差，因為皇帝會顧及自己的聲譽，希望自己在歷史

上能留下較好的聲名，所以便會顧全大局。然而，惡僕是不會的，惡僕會“做

到盡，殺到盡＂。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具體模式告訴我有關做法是怎樣，我

是絕對懷疑民間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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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這是否較公務員好？坦白說，我想局長也知道，對於公務員，

藝術團體是有批評的，例如指公務員“死板＂、不夠靈活、機械化、不瞭解

藝術團體的發展需要、跟它們溝通不足等。我同意公務員有一定的地方要改

善，但公務員最少有一個好處，那便是他們是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他們會較

為中立。如果下了一項政策給他們，他們會盡量忠實執行。很多時候，即使

有酌情權，公務員也不敢過分濫用權力，因為公務員始終有一套制度。

據我們理解，自“殺局＂以來，大的政策還是沿用的，所以變化不大。

即使是很不足、很不理想，也不會跟兩個前市政局所定下來的政策偏離太

遠。好了，現在要作出這麼大的改變，究竟要往哪處走，是沒有人知道；會

否是全部走進一個黑洞內，而這個黑洞又是如何運作，則是沒有人知道的。

將來的結果可能更差，但局長會對我們說這不關他的事，因為他已交給一個

由民間主導的基金會進行，我們更無從向他問責，所以我們覺得是難以接

受。

我們的建議是怎樣呢？我們覺得民間參與，應該是一個宏觀的政策層

面。這項政策的參與，包括整個文化發展的策略、文化發展的方向，以至撥

款的整體政策。在落實政策時，公務員應利用他們的專業訓練，作出判斷。

在執行政策時，也應受到充分監察，有充分透明度。至於各個場館的管理等

事宜，也應透過成立不同的委員會進行監察。

如果問上層的參與應是怎樣，我覺得藝術發展局目前透過業界選舉產生

的模式是相當可取，值得加入多些民選代表，一些能真正代表用家的民意代

表，然後才會有公信力。這些是民主黨的建議。謝謝代理主席。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和教育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不管是文化藝術

人才的培育，還是市民和青少年文化素質的提高，也離不開教育。因此，文

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將重點放在文化藝術教育和放在學

校教育，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也是值得支持的。

提高文化藝術素質，培養文化藝術人才，必須從小做起，從學校教育做

起。學校教育是開展文化藝術教育的最佳平台。可是，現時青少年一代所展

現的文化素質，也不能夠不令人憂心忡忡。不少青少年知識面狹窄，文化素

質低落，而香港也有一個很獨特的現象，便是學生學習鋼琴和樂器的比例之

高，在亞洲是少有的。可是，康樂及文化音樂節的學生票銷售率平均只有七

成，每年少於 4 萬張。因此，加強對青少年的文化藝術教育，是為了符合體

現德、智、體、 、美五育並重和推動全人教育的需要，也可說是為了符合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和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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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學校加強文化藝術教育，我個人認為有 3 點是必須做到的。

第一，是在課程方面。現時，藝術教育往往被視為閒科，可有可無，並

非中小學教育的核心課程和必修課程，更在初中以後出現了斷層。根據教育

署的指引，藝術課應佔小學上課時間 10%至 15%，初中為 8%至 10%，在高中

階段則沒有具體的指引。根據粗略估計，現時約有三成學校在高中不設藝術

課，而且現行的藝術課程存在不少局限，通常是以音樂及美術為主，課程範

圍狹窄，課程內容也偏重技術培訓，多於培養欣賞能力及創意，未能配合二

十一世紀的需要。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認為政府應明確要求學校在

高中階段開設藝術課，並加強藝術課程的連貫性，擴闊藝術課程的範圍，以

及在美術及音樂以外，增加藝術科的類別，例如舞蹈、戲劇、多媒體藝術等，

推動“一生一藝術＂和推廣閱讀計劃。在教學內容方面，應強調中國文化藝

術，以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審美能力。

第二，是師資培訓。現時，小學藝術專科教師明顯不足，在小學教授藝

術課的教師中，只有約一半曾接受相關的專業訓練。中學的情況較好，有接

近九成的藝術科教師曾接受專業訓練。懂藝術的，卻沒有教育文憑；有教育

文憑的，又不懂藝術。民建聯建議政府加強藝術教育師資的職前和在職培

訓，增加培訓職前藝術教師的資源，並透過教育部門、大專院校及文化機構

的合作，加強在職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的專業培訓，以逐步落實所有中小

學藝術課由專職教師負責的目標。我們也支持諮詢文件提出透過培訓“教學

藝術家＂，支援學校藝術科教師的建議。

第三，是大學收生準則的改革。與先進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的大學收

生制度並不重視學生在藝術方面的表現。以美國為例，大多數州份已將藝術

列為大學收生條件之一；在新加坡，高考成績只佔收生標準 65%的比重；台

灣則接受學生憑個人作品到大學面試，而不以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作為唯一的

標準。雖然現時本港各所大學在收生時會考慮中學校長的推薦信，但在大學

聯招辦法中仍未有清楚將藝術、體育列為收生標準之一。如果大學在收生時

能考慮學生在文化藝術方面表現，便能發揮“四 撥千斤＂的關鍵作用，增

加大家對藝術的重視。據聞 8 所大學的校長已同意大學在收生時給予藝術、

體育及領導才能適當的重視，希望有關建議能夠盡快落實。

此外，政府還應加強對在文化藝術方面具備優良資質的學生的培育工

作，並完善資助制度，為家庭清貧的學生和資質優良的學生提供必要的資

助，以便他們接受文化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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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多管齊下＂，才能切實地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素質，提升整體社

會的文化內涵和文化氛圍，為文化發展提供土壤、養分和人才。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在今年 11 月公布了一份關於推動文化

藝術的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由於香港一向被稱為文

化沙漠，因此本人期望這份諮詢文件能引起大眾對文化藝術的關注，從而幫

助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諮詢文件內曾提及香港的教育偏重學術科目，例如本地大學招收學生

時，不重視學生在藝術方面的成績，以及小學教授藝術科目的老師只有約一

半曾經接受相關訓練。有鑒於此，無怪乎香港的藝術成就遠遠未能達致世界

級的水平。

其實，文化藝術對個人的修養有很大影響。香港政府積極推行禮貌運

動，原因是香港雖然有很多人也曾接受九年免費教育，但一般而言，很多香

港人仍然未能清楚知道禮貌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在某程度上，這反映了

香港教育的不足之處。本人認為文化藝術能陶冶性情，如果香港人能自小受

到文化藝術的薰陶，他們長大後必定有一定的個人修養，長遠而言，這對打

擊青少年犯罪也有一定的幫助。因此，本人贊成向中小學生推廣文化藝術。

就文化藝術教育，諮詢文件內提出了多項建議，當中包括設立以文化及

藝術為重點的高中學校。雖然這是一項不錯的構思，但在現階段，本人認為

在執行上是有困難的，因為大部分家長也認為子女就讀文法中學才有出路。

故此，如要推動文化藝術發展，我們必須從家長的觀念 手，改變他們對文

化藝術的看法。

圖書館是文化藝術的寶庫。多年來，政府雖然推動閱讀風氣，但對圖書

館的宣傳力度不足，因此閱讀風氣未如理想。更甚者，雖然政府每年也投放

大量資源發展圖書館服務，可是對很多人來說，圖書館只是閱讀書本和借書

的地方。為避免浪費資源，本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宣傳圖書館的設備和書籍

種類，以鼓勵更多人使用。此外，設立專門圖書館也是一個不錯的構思，因

為這樣能方便有需要的人易於找尋所需的書籍。

在眾多文化設施之中，博物館最能顯示一個地方的文化和歷史，甚具意

義。諮詢文件提及統整公共博物館的收藏品和建立“旗艦博物館＂。無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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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獲接納與否，本人希望政府能多宣傳香港的博物館，因為本人相信香港仍

然有很多人對博物館的認識不深，例如香港有多少間博物館，位於哪裏和展

覽的主題是甚麼等。如果設立“旗艦博物館＂的建議最終得到落實，本人建

議將它發展為旅遊點，在發展文化藝術之餘，也能發展旅遊業。

至於諮詢文件內提及的行政架構建議，本人贊同圖書館管理委員會、博

物館管理委員會和文化基金會的部分成員應來自民間。無論有關新架構的建

議最終是否獲接納，本人也認為負責文化藝術的機構應該避免角色重疊，以

免浪費資源。

香港雖然是一個商業社會，但文化藝術對我們來說同樣重要。文化藝術

在香港未能興旺，主要原因是香港人認為它只是消閒活動而已，所以，如要

發展香港的文化藝術，我們必須改變香港人對它的看法，否則即使諮詢文件

內所提出多項建議，也是徒然的。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在文化委員會（“文委會＂）於上月發表的諮詢文

件中，提出多項發展本港文化的基本理念，包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

自由，保護知識產權＂、“全方位推動＂和“建立夥伴關係＂。這些理念對

本港的文化發展會產生積極作用，民主黨是支持有關方向的。然而，對於諮

詢文件中的若干建議，例如“民間主導＂和“單一撥款＂的機制（例如成立

文化基金會（“基金會＂）），我們則未能贊同，也質疑部分建議的成效。

代理主席，由政府先“殺＂兩個市政局，取締民意代表，到現時再建議

“殺掉＂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以期中央集權，教人怎樣能夠相信會

有真正的民間主導。民間主導可能是只說不做，而民間參與也可能只是一個

美麗的謊言。

首先，是有關架構重整的問題。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

件＂）建議成立圖書館管理委員會，負責公共圖書館管理工作、成立博物館

管理委員會，負責撥款予主要博物館，以及成立基金會，負責目前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及藝發局對藝團的所有撥款，以及處理所有文

化藝術活動計劃的資助申請。諮詢文件更建議基金會的主席和成員由政府委

任社會人士擔任，以處理撥款。然而，民主黨認為基金會的成員如果交由政

府委任，其實只會製造機會，讓政府間接操控基金會的運作，基金會一方面

會全權掌握就本港文化活動撥款的大權，另一方面，成員卻由政府委任，恐

怕只會令政府更容易操控本港的文化發展。如果政府最終決定成立基金會，

有關成員的組成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或引入民意代表，以起監察及平衡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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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也指出在落實新架構後，藝發局可以解散，並建議基金會採用

一站式的撥款機制，認為有關安排會全盤、宏觀和具效益地分配資源，也有

利於公平競爭和多元化發展。民主黨的意見剛好相反，認為單一撥款機制只

會打擊藝術多元化的發展，不利公平競爭，原因顯而易見。任何撥款機制難

免會存在人為主觀因素，文化藝術的撥款更難有客觀標準，一旦基金會壟斷

撥款大權，將會成為爭奪資源的唯一場地，藝團的表現一旦不為基金會所接

受，便再沒有其他途徑取得資助，這無異於扼殺部分藝團的生存空間。長遠

而言，單一撥款機制恐怕會導致部分藝團為迎合基金會成員的品味而調整發

展方向，造成藝術發展單一化，這與香港這一個多元化社會並不 合。此外，

現時藝團的規模非常參差，在單一撥款機制下，小眾的藝團將更難與大型藝

團競爭資源，這會窒礙小眾藝團的發展空間，“一本多元＂的理想恐怕難以

實現。因此，民主黨認為藝發局的架構亟需保留，以繼續負責撥款和研究的

工作，為藝團提供第二個申請撥款的途徑。

政府在取消兩個民選市政局後，較早前又提出可能會取消康體發展局，

現時又透過文委會建議取消藝發局，以至文委會本身，民主黨對於有關趨勢

感到非常憂慮，恐怕有關建議是政府進一步中央集權的手段。我們認為法定

機構的成立和發展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須讓有關機構有充足的資源和時

間發展。體制內的問題可以透過內部革新或重組，甚至是透過法例進行，但

政府絕不應輕言廢除法定團體。縱觀諮詢文件全文，民主黨仍然未能找出藝

發局非取消不可的理據，因此政府必須三思再行事。

代理主席，我也想談一談民主黨對康樂文化署員工前途的關注。雖然諮

詢文件盛讚“公務員隊伍中有一 管理文化事業的優秀人才＂，又說：“今

天香港文化藝術的 ......成績 ......是公務員隊伍多年來的努力成果＂，但

另一方面，諮詢文件卻明顯誤導地指出“康樂文化署員工薪酬及部門開支佔

總開支的四分之三；相反，用於主辦節目、展覽、購藏、宣傳及其他方面的

開支，約佔兩成＂。事實上，員工薪酬開支只佔總開支 31%，這些開支與其

他地區有關文藝活動的員工薪酬比例相若。至於所謂的部門開支，包括電

費、維修、清潔、保安等開支，這些開支其實直接與場地使用者劃上等號，

可以說是舉辦任何活動的固定成本。簡單而言，有關開支其實是直接用於各

項展覽活動和維持場地日常開放，但為何諮詢文件卻將有關開支排除於主辦

節目和展覽的開支項目以外呢？諮詢文件將員工薪酬與有關開支混為一

談，令人以為康樂文化署行政成本過高。用如此的方法抹黑公務員，對於改

革不單止毫無益處，更會激起職方反感。如果一份高談文化文明的諮詢文件

最終會令康樂文化署的公務員與政府對 幹，便可說是一大諷刺了。我在此

盼望局長三思而後行。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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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在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的諮

詢過程中，政府不斷提出 6 個原則和策略：以人為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

自由、保護知識產權、全方位推動、建立夥伴關係及民間主導。這些原則和

句子我都是很喜歡的。但是，局長，實際上又是怎麼的一回事呢？我曾仔細

閱過這份精美的諮詢文件。

我覺得現時民間對此方面也實在很關心，舉例來說，民間主導已形成了

一項原則，剛才有些同事也提及此點。然而，如果單單由文化基金會全權負

責審批撥款，便會令很多規模較小的團體感到十分擔心，最近，我由於要做

一些工作而常常有機會與他們傾談。我覺得他們很擔心如果將來由文化基金

會全權負責撥款，不知會對他們造成甚麼影響，因為現時他們可向不同部門

申請撥款來發展他們的文化活動，但如果將來統一撥款後，情況又會怎樣

呢？這便構成了他們很大的憂慮。此外，對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

化署＂）的重組和改革，有關員工亦很擔心不知會對他們造成甚麼影響，所

以，當我看過這份諮詢文件後，我認為政府有需要在架構問題上加以考慮並

小心行事。

除此之外，我亦想說一說另一個問題，就是古蹟文物和文化產業的具體

問題。首先，我想談一談文化基金會。我剛才亦提過，如果由文化基金會取

代現有的藝術發展局和康樂文化署來執行負責審批藝術團體撥款的這項職

能，情況會如何呢？其實，現行資源的分配是側重於表演藝術，一些旗艦藝

術團，每年可獲分配不少撥款，例如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舞蹈團和香港話劇

團等，每年便獲得二億多元的撥款資助。對於一些小眾團體來說，很多時候，

他們可獲的資源是很有限的，因此，日後如果只由一個源頭作單一撥款，我

覺得他們感到憂慮也屬合理的。

我很希望政府在這問題上可以再三思，假如推行這單一撥款的基金，政

府便應考慮現時民間的意見，並考慮日後會否委任一些民間人士參與這基金

的管理，讓整個運作可以在一個公平、民主、公開的撥款機制下進行。這些

都是他們一直提出的問題。我很希望政府可以就這問題多聆聽意見，特別是

政府既然向文化委員會提到民間主導，究竟怎樣才能達致這目標呢？我個人

認為政府是有需要深思的。

此外，這份諮詢文件亦建議成立兩個委員會，分別管理圖書館和撥款給

博物館，而康樂文化署只負責管理文娛演藝的場館。由於新建議觸及不同架

構，因而引起了很大回響。其實，康樂文化署多年來培養了不少出色的文化

藝術管理人才，他們善於處理日常工作。在架構重整後，我覺得應考慮善用

他們的專長，而在這個改革中，不能夠因為資源問題而隨意剝奪他們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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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包括取消他們的職級或開除他們，甚至取締了他們。年多兩年前，我亦

曾協助過解決某些政府部門重組時的勞資糾紛問題，我希望政府要留意這方

面的問題。

說完有關架構的兩部分後，我想談一談有關諮詢文件的第五章節，是有

關把古物古蹟辦事處撥歸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管理的建議。首先，我很擔心房

屋及規劃地政局不知會否明白我們所說的是甚麼，我亦很擔心該局會將該辦

事處視作地產項目來管理。

代理主席，正如諮詢文件也批評，政府賦予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權力很

少，很多時候，政府並不重視該處專家所提出的意見　─　我曾經聽過一些

笑話，就是那些專家再三要求政府保留某些文物，政府表示無須保留那些古

蹟，只須將那些古蹟拍攝下來載入電腦中，然後擺放電腦讓遊客看以前的古

蹟便成了。我覺得，如果政府連這些話也有膽量說出來，如果將來還要把該

辦事處撥歸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管理，屆時情況又會如何呢？

代理主席，為何我會感到這麼擔心呢？因為我曾為這問題長時間四出奔

走。我想局長還記得，他曾和我一起到過有六七百年歷史的衙前圍村參觀。

我從 1990 年參加地區直選開始，一直與該村村民接觸，他們很希望可在城

市中保留這個古蹟，當然，整條村露於地面上的，便只遺留 天后娘娘和某

些古蹟。日軍攻入香港時期，曾想過拆卸該村，村民當時懇求日軍保留該村，

日軍終於允許他們保留，但卻將村的圍牆拆掉以興建機場，因此，多年來，

該村一直不符合古蹟標準，但其實該圍牆下仍然遺留 很多古蹟。我從九十

年代起（甚至有村民在八十年代中）開始不斷要求政府保留那些遺蹟，不過，

有地產商卻同時逐步收購該村的土地，直至現在，該村已出現七零八落的狀

況。我真的很想組織一個“救救衙前圍村＂的活動，因為這是很能顯現當年

香港割讓予英國人的歷史。我們曾經向政府建議舉辦一個“百年條約古蹟

計劃＂，在此計劃下，場地的左邊是衙前圍村，經引證發現當時是位處海邊，

右邊是當年的九龍城寨，一個三不管、清兵居住的地方，而中間則是當年英

兵操進來的地方，我們為何不可以將這歷史重演呢？這些都是現存的古蹟，

但現在卻糟蹋了。

這章節是最少人討論的，政府現時面對的問題是，建議可能帶來改變，

然後又要考慮將古蹟搬往別處。我感到很擔心，我很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方

面的問題。澳門保存古蹟的條件較香港更全面、更詳細，我希望在競爭過程

中，我們不要喪失我們原有的古蹟文物和自然資源。

代理主席，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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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早已不是借來的時空，在“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框架下，香港人固然有意識地以香港為根、以香港為家，但同時

亦面對“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等文化歷史認同須重新界定的

問題。這個特定的政治環境，加上現在是新世紀交替、社會經濟急劇變遷的

大時代，都會更容易誘發香港人對眼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生活、

對過去殖民統治、對未來香港在中國和國際上定位的反思。換言之，一個內

容豐富的新環境正為香港文化藝術的新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眾所周知，香港的文化意識一向不強，文化工作未受到應有重視：次文

化充斥市面，正規的音樂、戲劇、舞蹈及文學乏人問津。外界批評香港人利

字當頭，缺乏創作力。這種情況實在值得大家認真檢討。香港最重要的資源

是人才。大家都不希望看見下一代只是一 以利字掛帥的年青人；大家希望

看見的下一代，是具創造力、有文化氣質的年青一 。再者，紐約、倫敦這

些城市本身已是令人嚮往的繁榮城市，也是文化之都，政府如果真的希望香

港成為亞洲的紐約或倫敦，肯定要把文化推廣列為重點的工作。

令人失望的是，從政府的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 重組文化行政架構

的建議中，顯示政府並未有把握這個文化變遷的機遇。政府的建議主要有三

大缺陷：第一、就建議中負責目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藝術發展局對藝團所

有撥款的文化基金會，政府並沒有明確規定一定會包納透過選舉產生的民意

代表，比起以前兩個市政局負責撥款的安排，可說是倒退；第二、政府的建

議主要涉及文藝資源管理和運用的架構安排，並沒有回應文化發展與香港總

體運作互動共生的問題；及第三、諮詢文件並沒有探討區議會的角色。區議

會是最深入社區的議會組織，理論上，在文藝理念或政策的推動上，同樣應

屬前線角色，但區議會一直以來得到的資源很少，根本無法推行有規模的文

藝計劃；如今在政府眼中，區議會在文化架構更沒有角色可言。政府在“殺

局＂前曾強調會加強區議會所扮演的角色，但明顯地未能兌現，這樣跟諮詢

文件聲稱要“全方位推動＂文化藝術教育的原則可謂背道而馳。

針對政府建議的三大缺陷，本人認為文化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直接隸屬政

府的法定組織，其作用不應僅為了更靈活地爭取政府以外的資源，更重要的

是要充分體現民間主導的原則，因此，本人贊成文化基金會不僅要有廣泛的

代表性，更須包括透過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

事實上，文化不單止是文學、音樂、舞蹈、電影、戲劇等小圈子玩意；

文化更與經濟、政治、管理等運作互相牽連。文化工作要推動市民共同探索

文化藝術如何與日常生活互相轉化及共生，以及香港社會運作模式如何形成

一套又一套的文化價值。從文藝活動到文化生活，可謂變化多端，不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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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運作、從上而下的管治方式可以充分把握的。因此，一個獨立於政府、

擁有撥款實權而又以民間主導的文化基金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能引入私

人資源或商業贊助來充實基金的質量，當然更屬理想。

要體現民間主導，政府更應重視區議會的功能。本人不僅希望將來的文

化基金會會吸納一定數目的區議會代表，政府更應善用 18 區區議會和五百

多位區議員的地區網絡，在定位、政策和資源上強化區議會推廣文化的角

色。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這本以“一本多元，創新求變＂為主題

的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指出香港文化定位應該是：

成為中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中國大都市。一直以來，香港藉 背靠內

地，面向世界的地理環境優勢，在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中扮演 相當重要的

角色。因此，本人同意，我們更應利用香港文化的特色及優勢，在這新世紀

中發揮其作用，走一條最適合香港文化發展的康莊大道。

諮詢文件第三章中談到，“文化藝術教育是文化發展的核心動力＂，本

人亦認同香港要成為文化藝術的大都會，便必須由教育開始，提高市民的文

化素質，加強對文化的認識及認知，繼而發展多元文化藝術。其中，基礎教

育則最應引起我們重視，九年免費教育當中，藝術教育是最薄弱的一環，大

部分學校重智育，而輕德育與美育等的發展，而文件更指出，“藝術教育在

初中以後明顯出現斷層＂，“約有三成的學校沒有高中藝術課＂。須知道，

藝術教育既能潛移默化地提高學生道德水準，陶冶性情，亦能促進智力和身

心的整體健全發展。因此，本人相當同意文件中所提出的“多元課程，全面

發展＂、“提昇師資，深化教學＂、“拓展伙伴，倡導風氣＂等建議。至於

在具體的實施上，應明確指出中小學乃至高等院校應獲分配各有不同的教學

目標及任務，例如，中小學主要是實驗，推廣及實施藝術課程標準；而高等

學院則是通過課程研究及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來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

和文化素養。另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關於師資培訓。我們知道，培訓的主

要目標是開闊視野，提高教學科研及運用現代化教育技術的能力。如果教師

質素不提高，所謂“提高教育素質＂根本無從說起，各項任務更不能執行。

諮詢文件第三章中另外提到的一項是“傳媒角色＂，其中點出公眾關注

的一點“傳媒對社會影響巨大，與社會道德和風氣息息相關＂。有些人將文

化藝術，等同於娛樂及消閒，等而下之的，更索性將文化視為一些用來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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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提高“品味＂的工具。商業化社會鼓勵個人用功能性思考觀看事物，

凡事講求實惠，用金錢衡量，一味追求效率及效益。受到這種功利主義影響，

現今傳媒的操守已備受質疑，更難以負上弘揚文化藝術及宣傳正確社會道德

觀念的責任。本人認為傳媒長期從事文化事業，理應肩負這方面的責任，因

為推動本港文化發展必須全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惟有如此，傳媒與

其他文化機構一樣肩負責任，才能贏得社會大眾的尊重和信任，文化事業才

有機會透過各方努力而發揚光大。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代理主席，鑒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香港過去曾經被人形容

為文化沙漠，從事文化藝術的人士並未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所以，我很高

興看到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的出籠，證明本地文化藝

術的發展開始獲得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不過，在邁向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道路上，除了諮詢文件提出的香港文化

定位、文化藝術教育、文化設施、資源調配及架構的檢討外，周全的政策配

合同樣十分重要，特別為文化藝術界內的演藝人士提供的支援和退休後的出

路。

我在 2001 年文化委員會主席張信剛先生就“人文薈萃，日新又新＂的

諮詢文件到立法會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作出介紹時，已經一再強調政府當

局應提供足夠的鼓勵及退休後的工作安排，以吸引有天分的年青人從事舞蹈

表演事業，這方面對文化藝術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可惜在今次的諮詢

文件卻沒有詳細討論這點。無可否認，大力推動文化藝術教育對鞏固文化藝

術發展有很大幫助，但假如欠缺一套周全的政策配合，一切都是徒然。因此，

我個人認為這份諮詢文件仍有不足之處。

代理主席，作為香港舞蹈團的主席，我今天並沒有打算代表香港舞蹈團

（即諮詢文件內提到的其中“一艘旗艦＂）發言，因為香港舞蹈團將會在其

他場合提交詳盡的意見書。我希望在今天的辯論中，為職業舞蹈員訴心聲。

這份諮詢文件好像是一個粉飾得很美麗堂皇的大舞台，但其實舞台的後

台支援更重要，甚至操控 整個演出成功與否。我想說的是，政府或有關方

面對演出者的幕後支援是否足夠，是足以影響文化藝術發展的素質。大家可

能未必十分清楚表演者的演出生涯往往不是很長的，特別是一個職業舞蹈員

的全盛演出生涯，長的也只有約 10 年的“演出生命＂。如果沒有足夠的支

援和出路，如何吸引具有天分及質素優良的表演者加入本地文化界從事演藝

事業，繼而協助教育及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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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舞蹈表演者的真正演出生涯這樣短暫呢？這是因為精英的全職舞

蹈員的演出是須有極高的體能和技術要求，年輕時的身體機能較為容易應付

得來，而隨 年紀的增長，高難度的技術往往受到體能的限制，而受傷的機

會便會增加。據我所知，很多舞蹈員最擔心的便是他們日後的出路和支援的

問題。

由於這些舞蹈員與運動員差不多，都是從小便被發掘然後接受長時間的

訓練，一般都在十六七歲便開始他們的高峰期，開始發展職業舞蹈事業，而

真正可以踏足舞台演出的日子並不太長，到退休時才不過二十六七歲，其後

的日子應怎樣度過呢？況且，由於不少舞蹈員為了專注訓練而在年輕時錯過

了不少學習進修的機會，如果沒有適當的協助和支援，他們在退出舞蹈事業

之後，便較難融入社會工作。因此，令人關注到，這些專業的舞蹈表演者為

推廣文化藝術發展，付出過不少努力和血汗，但到頭來，卻可能成為被遺忘

的一 ，這是值得有關方面深思的問題。

其實，在香港舞蹈團進行公司化籌備階段的時候，即文化委員會未作第

一次公眾諮詢之前，我已經到加拿大考慮這方面的情況，並曾向文化委員會

提出有關保障舞蹈員出路和支援方面的問題，當時我亦曾經提議可參考加拿

大或其他國家的做法，雖然資源有限，但它們是有為舞蹈員提供退休後融入

社會的協助機制。

代理主席，今次的諮詢文件沒有提出有關舞蹈員的出路和支援情況，我

感到有些遺憾。所以，我很希望文化委員會和政府能再三思考有關的問題，

更周全地考慮整體的文化藝術改革政策。例如，在制訂一些機制來鼓勵市民

參與推廣文化藝術之餘，亦要保障他們的利益，為舞蹈表演者提供一些出路

和支援，好讓他們清楚掌握日後的出路，除了繼續留在演藝界轉職擔任編舞

及導師等工作外，亦有機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從事其他工作。

作為香港舞蹈團的主席，我可以肯定舞蹈藝術是可以幫助推動社區文化

藝術的。其實，香港舞蹈團自公司化的兩年以來便積極努力“以家庭為動

力，以學校為平台，推動社區參與＂作為藝術推廣的理念，並積極參與社區

活動以達致服務及回饋社會的宗旨。這與諮詢文件的信念正是不謀而合。所

以，我們現在所要的是一套全面而周全的政策，不論是從欣賞還是從參與演

出的角度出發，才能真正鼓勵市民參與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諮詢文件提出的改革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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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這份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

文件＂）提出了很多原則和策略上的方向，例如以人為本、多元發展、全方

位推動及民間主導等。基本上，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原則，理論上，特別是在

大方向上，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原則歸原則，究竟如何落實，我們看看諮

詢文件的內容，有些時候會覺得有點“像霧又像花＂。正如諮詢文件封面的

彩蝶，看起來可以說好像是蝴蝶，但亦可以說是甚麼也不像。因此，諮詢文

件的內容，特別在將來如何落實及推動文化政策方面，是令人感到憂慮的。

另一較為深層的問題，是政府被人質疑在這個歷史時空提出這份諮詢文

件的背後有何動機和目的。究竟政府會否借改革為名，借勢把整個文化的操

縱和控制集權於中央，由政府主導和操縱文化；借勢把公務員的組合，特別

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公司化或私有化？這正正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做

夢也希望能做到的事。背後這許多的推動力和疑問，令人對文化委員會所提

出的諮詢文件的很多建議缺乏信心。昨天在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我也曾

向張信剛教授提出我的憂慮，便是文化委員會，特別是張信剛教授這麼受人

尊重的文化人，會否好心做壞事？文化委員會會否提出了一些表面上很好和

很值得支持的建議，但將來落實後會變成了另一回事？我對文化委員會的成

員，特別是張信剛教授的熱誠，以及他們對香港文化的熱愛，是從沒質疑的，

但是，我對政府如何落實和推動文化政策，卻抱 很大的懷疑。

我覺得整份諮詢文件有兩個最主要的問題，第一是制度問題，第二是推

動的架構問題。我會逐點提出我的看法。

文化委員會的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文化制度改革，是在“殺局＂之後。我

記得在“殺局＂時，政府曾作出多番承諾，會在“殺局＂後，讓區議會有機

會負責部分兩個前市政局的職能，包括 生、體育及文化。在文化方面，包

括一些地區性的文化表演場地、文娛中心及大會堂等。但是，政府推遲至明

年區議會選舉後，才進行有關區議會職能或區議會工作的檢討。可是，在就

區議會作出檢討前，政府最近進行一連串的檢討，包括康樂組織架構的檢

討、圖書館的檢討、現時文化政策的檢討，讓人覺得政府把所有與兩個前市

政局有關的職能和工作，全部都在區議會檢討前決定了。在決定了一切後，

在就區議會進行檢討時，區議會已經沒有可能再接管任何與兩個前市政局有

關的工作和職能。我要對政府這種“先斬後奏＂、漠視區議會發展的機會，

以及違反過去承諾的做法，提出強烈譴責。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推動這份諮詢文件中所訂定的原則及策略的架構。

整份諮詢文件給人很強的感覺，便是民政事務局“獨大＂。政策的制訂、人

力及財政的控制，基本上全由民政事務局操縱和決定。當然，民政事務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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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一些小組、委員會或人士負責執行有關的工作，但基本上，整個文化的

推動和文化服務的提供，都是由民政事務局決定。由民政事務局決定和推

行，亦不是依賴過去傳統的公務員架構，而是把部分服務以民間主導方式，

由民政事務局委任一些該局認為值得信賴及所謂“政府黨＂的人推行有關

工作，導致整個政治架構和文化活動的推行一脈相承，全部由一小撮人，即

在思想上、價值上和政治取向上相同的人，操縱香港的所有政治和文化事

務。我認為這是十分危險的。

要平衡和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出現，我認為政府真的要考慮一 熱愛和從

事文化活動的人組成的大聯盟所提出的建議，即政府要考慮成立一個文化藝

術局。我希望這文化藝術局真的會有基層人士和各方面的代表參與，平衡民

政事務局主導或讓所有具政治共識的人操縱和控制同一個架構的局面。

此外，代理主席，有關將來發展文化方面，我希望政府真的要“放手＂。

如果政府不“放手＂讓民間，讓市民發展文化，香港的文化將來只會為政府

服務，為政治服務。政治正確的文化，未必一定是香港需要的文化，更不會

是燦爛的文化。我們一定要提供空間、合適的空氣和土壤，讓本土有才能及

熱愛文化的人士發展文化，這樣香港的文化才有希望。

現時這文化政策談的是“一本多元，創新求變＂，我希望不會變成“一

鋪玩完，終生不變＂。謝謝代理主席。

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以“一本多元，創新求變＂為題發表了

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就香港的文化藝術和相關的資

源分配和架構重整進行諮詢。大家的焦點普遍側重於整個文化行政架構的重

整，包括解散藝術發展局，成立文化基金會。然而，長遠來說，決定香港文

化前景的關鍵在於教育，而引導文化事業發展的則是文化產業。

香港於八十年代起推行藝術政策，而政府現時每年的有關撥款額高達 28

億元。可惜，在政策上缺乏明確定位、透明度和目標方向；在執行上則政出

多門，涉及的部門機構多逾 10 個；在撥款上七成開支屬於行政費用，直接

用於藝術文化活動的只有四億多元；在資助上則偏重表演藝術，因而令本港

文化的縱深發展停滯不前，未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

諮詢文件建議對整個文化行政架構“鬆綁＂，設立文化基金會，統一處

理現時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藝術發展局分擔的撥款職能，並處理所有文化

藝術活動的資助申請，成為“一站式＂的文化藝術撥款機構。相信新架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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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升審批程序的彈性和效率，使一些結合時局、聯繫社會的文化活動得到

資助，並且令更多致力推廣文化藝術活動的小型團體受惠，有利於推動本港

文化的整體發展。此外，把圖書館和博物館脫離政府架構，以及將文康場地

外判，都能令現有機制更靈活，成本效益更高，更能體現以人為本、多元發

展的原則。

代理主席，藝術教育是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環，也是決定文化前景的關鍵

因素。但是，現時香港的藝術教育不受重視，學校在應付最受重視的兩文三

語及電腦科目後，基本上已難撥出太多的時間和空間提供藝術教育，以致藝

術通常都被視為閒科，甚至在中學階段出現“斷層＂。事實上，藝術教育作

為全人教育和智能發展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能夠有效培育學生的創意、想

像力、修養和審美價值觀，政府有必要將其加入基礎教育的範疇之內，從而

提高學校和家長對藝術教育的重視，以及使其得到充足的教學資源。要補充

的是，發展藝術教育，不是簡單加插數個課程或提高教師比例，更不是培訓

一批精英藝術家便可以，我們必須通盤考慮整體的教育發展，使德、智、體、

、美五育共存，確保基礎教育得到均衡發展。同時，我們更要讓所有學生

有認識、參與、欣賞及創造藝術的機會，使藝術文化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因此，政府除了完善和提升學校的藝術教育外，還要透過地區組織及

文化機構，促進市民對文化藝術的關注和參與，從而提高香港市民的文化素

質。

發展文化產業，是弘揚文化藝術的根本保證。可惜，香港文化產業的根

底非常薄弱，絕大部分的文化藝術開支由公帑支付，來自商界的捐助只有

1%，與教育及醫療保健活動得到充裕資助的情況截然不同。這是基於商界對

文化藝術的認識不深，也是由於政府對藝育捐助的豁免優惠不足。要扭轉這

個局面，鼓勵更多商界參與和資助文化藝術，發展文化事業，已是唯一可行

的方法。

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益受重視，並被視為社會持續發展的未來走向。要

發展文化產業，提升文化競爭力，體現在以下 4 個方面：第一是文化創新能

力，在全面發掘本土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之時，亦要具備國際視野，有

效地結合外來文化，融匯結合為新的文化價值體系。第二是經濟參與文化產

業的規模和高科技支持文化產業的力度，讓文化具有產業能力，更讓產業具

文化特性。第三是文化生產、管理、運營的體制和策略。第四是充足的高素

質創新人才和管理人才。須知道，文化產業不僅是經濟範疇，事實上還融合

不同形態的價值觀、倫理觀、時尚觀，是影響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載體。因此，

政府有需要與私營機構攜手合作，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建立真正的亞

洲國際都會。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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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代理主席，正如文化委員會的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 （“諮

詢文件＂）指出，文化源於生活，自然因應社會和經濟環境不斷發展。在經

濟範疇的文化產業，包括了電影、電視、傳媒、出版、設計、建築等。因此，

我會集中談論與我所屬界別有關的建築事宜。

在政策方向方面，我贊成諮詢文件的 3 個基本方向，即民間主導、民間

參與及政府角色轉變，因為只有“以人為本＂作為政策的基本原則，不論資

源的投放和運用，以至場館設施等，都會朝 市民的愛好，以及演藝界的需

求，趨於多元化發展。

按照改革的建議，將來會分別成立圖書館管理委員會、博物館管理委員

會和文化基金會。政府部門的角色將會逐步淡出，由民間參與過渡至民間主

導。這個方向可以減少官僚架構的臃腫，尤其是公務員在這方面的薪酬支

出，使資源真正用於文化藝術的發展，亦加重了從事藝術工作者在決策的影

響，最後是由專業藝術界決定香港藝術發展的路向。

這個發展路向最大的好處是，逐步減少官方的影響，增加社會各階層的

參與。由於減少了官方的束縛，由民間主導的決策者可以更靈活尋求資助和

運用民間的力量，例如尋求以商業融資方式加快興建文娛設施。我的 眼點

並非單單是資源，因為在尋求資助的過程，委員會決策者須直接向贊助者推

介他們的表演和藝術，讓更多人明白他們的藝術和表演。

代理主席，文化包含了承傳和發展兩方面。承傳包括了承繼前人所遺留

的文化。同樣，我們眼前大大小小的建築物，都是前人所興建的，很多都深

具時代特色，有其歷史和建築價值，足以反映某個年代香港人的生活面貌，

很值得保留下來。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跟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的確欠缺文物保護

政策。因此，我稍後會在本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制訂一套全面的文物保護

政策。我目前正在輪候，相信要待農曆新年過後才可以提出議案。諮詢文件

也指出，“康文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的經常預算，連考古發掘及維修歷史

建築的非經常撥款，全年只有約 4,000 萬元，遠遠未能反映政府對文化遺產

應有的重視。＂

代理主席，我想指出，撥款不足固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政

府欠缺一套文物保護政策，因為單靠一個部門撥款，維修具歷史價值的建築

物，根本沒有可能達到保護這些建築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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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多月前較為觸目的甘棠弟事件為例，根本不是維修的問題，業權人

希望透過拆卸重建，以滿足其對產業的需要。如果要甘棠弟業權人放棄其權

利，政府必須提供一個誘因，例如提供地積轉移，給予業權人適當補償，達

致雙贏局面。不過，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暫時只局限於相鄰的地盤可以使

用，要更靈活運用這項政策，還須作出調整。因此，我同意諮詢文件的建議，

“要更有效地保護香港文物，必須在規劃和土地利用程序上，以立法或行政

手段，加強對古物古蹟的保存。＂

至於文化表演的硬件，也就是文化表演的場館，諮詢文件重點提到西九

龍填海區發展計劃，更視之為未來 5 至 10 年，可以帶領“香港文化發展踏

進新天地＂，可見期望相當高。我不想提出一些令人泄氣的批評。我期望政

府能扭轉過往發展文娛設施的模式，多利用商界的力量，加快計劃的落實，

否則，西九龍填海區在未來兩三年可能仍是荒涼的地盤，不會開出美麗的藝

術花朵。

我謹此陳辭。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十分高興馬逢國議員今天提出議案，讓立法

會能夠就文化委員會（“文委會＂）第二份公眾諮詢文件的內容作出討論。

文化是眾人之事。制訂文化政策，須得到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和共識。我相

信，社會人士對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的一些內容有不

同意見，甚至爭議，是最自然不過的事。進行公眾諮詢的目的，正是引發社

會討論，聽取公眾意見，進而制訂一套有社會共識的文化政策。相信今天大

家就諮詢文件所發表的意見，對文化委員會十分有用。我亦期望這次的立法

會議案辯論，有助鼓勵及引動社會大眾對文化政策的關心和討論。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文委會是行政長官委任的一個高層次諮詢組織。政府將高度重視文委會

所提出的政策建議。雖然文委會會在公眾諮詢期完結後，先研究公眾意見，

再向政府提交最後報告，但我亦希望在這裏就數個大家比較關注的課題，作

一些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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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實踐“民間主導＂，在文委會先後兩次公眾諮詢都引起很多

的討論。有不少意見支持“民間主導＂這個大方向，但亦有很多意見指出，

民間未有“接棒＂的能力和準備，現時如急速地執行民間主導，會帶來市場

主導、利益爭拗和資源錯配等問題。亦有很多人擔心，“民間主導＂是政府

減少承擔的藉口。亦有意見指出，政府在文化發展上必須持續肩負重要的角

色。

我希望提出 3 點回應。首先，提出民間主導，並不是否定過往兩個市政

局和公務員隊伍的貢獻。正如諮詢文件第 5.10 段所提出，“現在大部分文

化設施和資源由政府直接管理，有其歷史因由＂；繼而說到“今天香港在文

化藝術的多元化和素質上，成績已相當驕人，這亦是公務員隊伍多年來的努

力成果＂。支持民間主導，絕不是“推倒＂過往的成果和經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民間主導不是否定政府將來在文化發展上的角色。諮詢文件同

一段亦提到，“在政策層面，政府應決定有關文化發展的宏觀政策，包括調

撥文化發展的整體公帑和促進跨部門合作。在執行層面，政府應由一個｀管

理者＇逐步變為｀促進者＇＂。因此，政府現在和將來都會亦應該在推動文

化發展上，擔當一個重要角色。

第三，民間主導是一個長遠目標。每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有其獨特的歷

史和社會環境因素。紐約、倫敦等公認的國際文化都會在民間參與文化藝術

活動方面的發展經驗，亦不盡相同。我們在借鏡其他地方的經驗時，亦要充

分考慮香港的現實情況。文委會提出以“民間參與＂作為民間主導的過渡平

台，是十分適切的策略。

其次是諮詢文件的第五章，就民政事務局系統內的文化藝術資源調配和

相關行政架構，提出了一些建議。各位剛才的發言亦反映了一些受影響團體

和社會人士對這些建議的關注，例如李卓人議員、何俊仁議員、鄭家富議員、

陳婉嫻議員、鄧兆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等，都提及文化基金和多元發展的問

題，我相信文委會一定會深入研究各位議員的意見及作出適當的回應。我們

亦十分明白，任何涉及資源調配和架構改動的建議都會有深遠的影響，政府

須作全盤考慮。在收到文委會的最後報告後，政府會以充分的時間考慮報告

書的建議。我們在研究涉及行政架構的建議時，一定會審慎考慮所有相關的

因素，包括公眾服務質素的保持及延續性、專業人才的保留、成本效益，以

及李卓人議員所提及的，可能受影響員工的意見及合法權益等。政府在落實

任何建議前，一定會充分諮詢有關員工的意見。如果決定推行任何建議，亦

一定會作出妥善的安排，保障員工合法及合理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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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諮詢文件涉及一些比較宏觀的政策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樂文化署＂） 3 項有關圖書館、博物館服務和文娛演藝場館的顧問研究陸續

完成。這些顧問研究涉及一些具體服務和相關架構的建議。政府在研究將來

文化藝術架構時，會一併考慮文委會的最後報告和顧問研究的最後建議。

我亦想在此回應鄭家富議員提出對康樂文化署開支及員工薪酬比例的

問題。諮詢文件第 5.14 段引用的數字，沿用政府財政預算文件的分類。康

樂文化署員工的薪酬佔開支約三成，這個數字相比政府整體員工薪酬開支比

例並不算高。我更要指出，部門開支這一項，主要包括文化場館的固定開支，

這些支出都是涉及製作展覽、主辦文化藝術活動的經常開支。以諮詢文件所

列出的數字引申至康樂文化署大部分支出是員工薪酬，是不恰當的。

鄭家富議員亦關注到文委會及藝術發展局應否解散的問題。文委會及藝

術發展局是行政長官委任的諮詢組織及法定組織。我相信行政長官在收到文

委會的最後報告後，會就文委會及藝術發展局的委任問題，作出決定。

剛才發言的議員大多支持諮詢文件第三章就文化藝術教育的建議。的

確，誠如馬逢國議員、葉國謙議員、楊耀忠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議員

及霍震霆議員所說，文化藝術教育是香港能否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關

鍵之處。

諮詢文件第六章亦談到文化藝術教育與文化產業的關係。許多香港人都

覺得經濟問題比文化更值得關注。其實，正如馬逢國議員、葉國謙議員及霍

震霆議員指出，文化產業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在文化產業中，又

以創意工業的發展潛力最大。政府中央政策組正就本地創意工業進行研究，

並計劃在明年上半年提交文件，為如何推動創意工業提供基本數據。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化交匯點，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香港有其

獨特的前殖民地文化歷史，加上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先進的資訊網絡，擁有發

展創意工業的優越條件。我非常同意周梁淑怡議員及葉國謙議員所說，推動

本地創意工業及文化旅遊，不單止可以幫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長

遠而言，透過文化與經濟的全面互動，香港才可以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化

大都會。

文委會先後發表了兩份諮詢文件，兩份文件的精神都是：提升香港市民

對文化的重視，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大都會。這當然是一個長遠的

目標。這個目標能否實現，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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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青少年學生及民間團體也要作出共同努力。我希望這次的立法會議案

辯論，可以引動社會大眾對香港文化發展的關注和討論。正如我在開首時所

說，政府一定會高度重視文委會最後報告的建議。我們亦相信文委會一定會

在撰寫最後報告時，仔細考慮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

文化就是生活。最後，讓我以文委會在第一份諮詢文件的結論部分的一

段話作為總結。“若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樂於提升個人的文化素質，以歡愉

的心情體驗不同藝術，以欣賞的態度接觸不同文化，以開放的胸襟看待不同

社群，香港的文化發展一定生機無限。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大都會絕非遙

不可及。＂這仍然是我的期望，我的信念。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4 分 13 秒。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首先，我非常感動，因為有 14 位同事在放假前的最後

一次立法會會議留下來，就我這項議案發言。

議員在辯論中提出了很多問題，我相信三分多鐘並不足以一一回應，所

以我只想談一談數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很多同事都談論，便是混淆了政府與文化委員會（“文委

會＂）的角色，我認為有澄清的需要。文委會一向本 的宗旨是我們理解到

如果有甚麼可以令香港的文化景觀或文化環境有好處，我們便會大膽建議。

我們不會理會政府在執行上是否會遇到很多困難。我們認為這項工作主要是

在將來的最後文件發表後，交給政府，由他們考慮。在過去兩年多的工作中，

我的體會是兩位局長，即林煥光局長和何志平局長，都非常尊重文委會的運

作，他們並沒有試圖施加任何影響。因此，大家無須過分猜疑政府希望在文

委會的文件中滲透他們的一些意圖。

另一個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是文化基金會的組成。我就此感到有些奇

怪，為甚麼同事不能清楚看到文委會的實質意圖。事實上，在文化委員會諮

詢文件 2002（“諮詢文件＂）的 5.34 段中建議成立文化基金會，是希望該

基金會能夠更靈活爭取政府以外的資源，以及撥款能更公平及具透明度。諮

詢文件亦提及引入民間參與，表示“基金會的成員應主要來自民間，體驗民

間參與的精神。政府應該考慮設立一個如現時藝術發展局由藝術界推選代表

的機制，確保有足夠的民主參與＂。這是我們的理解。但是，很多同事卻理

解成為是政府準備收權，又或我們建議政府收權。我認為這實在有點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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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有同事提出這會否是一種民主倒退，我們就此也進行了不少討論。

以往我們有一個民主機制，但在我們考慮是否要取消兩個市政局的辯論中，

很多正反的意見都指出，純粹簡單的理解民主，並不一定保證我們會有好的

文化發展。因此，我們提出這項建議，是希望達到一個相對的平衡，希望既

有民主的參與，亦確保文化得到充分的發展。

此外，有關重整架構方面，事實上，據我個人理解，在任何重整架構工

作中，必然會有一些人受到影響。但是，我想指出，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客觀

地看怎樣做對香港最有利，而我們的建議也是國際的一般做法。當然，我們

也注意到，在落實一些建議時，不能影響或不能過分影響現時員工的一些權

利或利益，不過，我們覺得，他們現時所做的工作，短期內是不可能被取代

的，所以我們認為是有需要這樣做的。

此外，有關區域組織的撥款及其參與，諮詢文件分別建議增加對地區文

化活動的撥款，以及讓該等組織能參與政府場地設施的管理。

最後，我相信文委會一定會充分討論和消化今天本會的辯論紀錄，希望

在最後文件中就大家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以及提出最好的建議。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落實國際勞工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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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際勞工公約落實國際勞工公約落實國際勞工公約落實國際勞工公約

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今天這項議案是 2002 年最後一項議案，我首先祝在座各位議員，

尤其是主席，新年快樂，亦祝願全港市民可以快快樂樂地跨越 2002 年，更

希望這項議案“好頭好尾＂，最後可以獲得通過。

不過，對工人及“打工仔女＂來說，快樂的先決條件是要就業及收入穩

定。飯碗要堅固，米缸要常滿。但是，回顧 2002 年，可說是工人的重災年。

除了失業率一度升至 7.8%的歷史新高外，減薪、裁員、加工時繼續打擊整個

受薪階層。最近，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每月收入介乎 4,000 元至 7,000

元的“打工仔女＂大幅增加兩成，而月入萬元以上的卻減少了，可見就業收

入明顯向下移動。另一方面，工時卻不斷增加，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的人

數增加一成有多。現時的情況是，工人加“辛＂減“薪＂，加的是辛苦的辛，

減的是薪金的薪。

李柱銘議員批評有人“奴隸式愛國＂，指的是人的思想；今天，工人是

“奴隸式工作＂，指的是工人的肉體。今天提出確立集體談判權的議案，便

是要把工人從奴隸式工作解放出來，希望可以透過集體談判，令工人的工作

條件更為合理、人道和穩定，重拾工人應有的尊嚴；令勞資關係更民主對等，

可以達到新的平衡點，兼顧企業的健康發展，又可以照顧工人的生計。我希

望各位議員會支持，而葉澍 局長會運用他的新思維，吸納勞工界的意見。

不過，前朝立法局在回歸前通過了 3 項保障勞工權利的法例，葉澍 局

長的前任卻用舊思維，在 3 項法例未“滿月＂，便把它們放進雪櫃內“雪

藏＂，在 1997 年 10 月 29 日，還被臨時立法會宣判 3 項法例“死刑＂。那 3

項法例分別保障工人組織的獨立運作、保障工人參加工會免遭歧視，以及保

障工人可以跟僱主集體談判。

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隨後向國際勞工組織屬下的結社自由委

員會（“委員會＂）作出投訴。委員會在 98 年 11 月發表的審議結論明確指

出，政府廢法抵觸兩條國際勞工公約。那兩條公約分別是《結社自由及保護

組織權利公約》（即國際勞工公約第 87 號）及《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

公約》（即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當中包

括今天辯論的主題：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訂立客觀程序，

決定職工會的代表地位，以促進及推廣集體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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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委員會在 1999 年 11 月、2000 年 3 月、2001 年 3 月及 2001 年 11

月的跟進報告中，先後 4 次重申上述建議，但政府仍然當作“耳邊風＂，至

今仍未有具體行動，以作回應。大家可能會發覺，委員會今年似乎沒有再就

香港的個案發表跟進報告。究竟是委員會忘記了，抑或委員會很滿意政府的

表現？兩者都不是，而是政府根本毫無進展，所以政府乾脆不向委員會匯報

進度，委員會只可以在今年 11 月的報告中寫：等候特區政府回覆。政府有

多尊重國際勞工公約，由此可見一斑。

主席，我已經可以預知，稍後葉澍 局長會說，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

只是要求政府推廣及促進自願性質的集體談判，並沒有說要透過立法強制實

施，所以政府沒有違反公約。涂謹申議員在 1998 年 12 月 9 日就類似的議題

發言時提到，如果政府選擇參加國際勞工公約這類遊戲，便要遵守大家定下

的遊戲規則，尊重公約的裁決機制所作的裁決。如果政府繼續自說自話，繼

續按自己的喜好來詮釋公約的條文，便是背信棄義，天地不容。

主席，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指出，政府有責任以法例落實為促進集體談

判而須處理的兩個範疇。首先是委員會提到，香港目前的情況明確顯示，通

過法律條文為集體談判制訂客觀程序，以決定工會的代表地位，是恰當的做

法。政府經過 4 年的考慮，可否給我們一個清楚答覆，究竟是做抑或不做？

另一個範疇是，委員會認為，由於沒有法例規管，工會即使跟僱主達成

協議，也可能無法執行，不利集體談判制度的發展及推廣。今年，公務員減

薪搞到政府破壞合約精神，要單方面立法實施便是一個例子。當時，公務員

工會表明，願意跟政府就減薪問題繼續談判，如果無法達成協議，便透過仲

裁解決，但政府不肯這樣做，其中一個理由是，政府認為即使跟工會達成協

議，又或透過仲裁解決爭議，在法律上未必對所有公務員具約束力。我在回

歸前提交的集體談判法案，當中有條文賦予勞資雙方達成的集體協議及仲裁

結果明確的法律地位，對雙方具法律約束力。如果政府肯立法實施集體談判

制度，便不用搞到政府與公務員工會於 1968 年達成的協議可能無法執行，

不用搞到政府要強行立法減薪，導致 3 萬公務員上街抗議，徹底摧毀政府與

工會的互信基礎。王永平局長當年一手廢法，可說是自作孽。

葉澍 局長可能又會說，勞資雙方就如何落實集體談判未有共識，資方

強烈反對立法實施集體談判，政府不宜輕舉妄動。我希望政府留意，委員會

白紙黑字寫明，政府有責任向勞資雙方解釋公約的內容，沒有共識並非政府

甚麼也不做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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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知道很多僱主仍然把集體談判當作是洪水猛獸，覺得工會“阻

頭阻勢＂，妨礙企業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而作出轉變的靈活性。我同意

沒有工人及工會的參與，僱主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大石壓死蟹＂，可以很

快作出決定。但是，決策快不代表執行會順暢，亦不保證成效可以收到預期

的效果。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工會的參與，工人會覺得他們的聲音不受重

視。工人覺得他們的利益不受保障，自然會對僱主單方面決定的轉變產生抗

拒，令僱主的決定在執行時事倍功半，成效亦會大打折扣。如果工人消極抵

抗，令生產力下降，影響公司的生意，僱主更是得不償失。

今天是 12 月 18 日，我知道有一間報館要求員工簽署同意書，放棄雙糧

或同意彈性發放雙糧。如果報館員工採用我剛才提出的方法作消極抵抗的

話，便要在今天的報章上多寫點集體談判權的資料，讓僱主知道“大石壓死

蟹＂，是天地不容的。

如果工人不能透過工會跟僱主進行對等的談判，共同制訂對雙方都有利

的僱用安排，只會令工人覺得受屈，對前景缺乏安全感。這不單止影響他們

的生產力，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亦會帶來其他的經濟損失及社會成本。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因工作壓力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經濟損失不容

忽視。舉例來說，有學者估計，因工作壓力而引致的疾病及工人生產力下降，

令英國每年損失相當於 4  000 萬個工作天，等於英國年生產總值的 2%至 3%。

研究同時指出，工人無法透過工會就工序重組、聘用安排等事項跟僱主進行

對等談判，令工人覺得受屈，是導致工作壓力大增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在沒有集體談判的保障下，工人缺乏安全感，為了“好天搵埋落

雨柴＂，不斷增加工作時數，結果犧牲了自己的家庭、朋友及健康。職工盟

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只有 6%的受訪生育適齡在職人士有計劃在未

來兩年生育，其餘 94%沒有計劃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前景不穩定，擔心

失業或工作待遇變差，以及工時過長或收入少及不穩定。香港去年的出生率

是 0.927%，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區。低出生率將會加劇人口老化，帶來一

連串的社會問題，不利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人不想生育跟工作及收入不穩定有直接關係，政府不面對這個核心

原因，根本沒有可能處理低出生率的問題。政府確實想處理這問題，因為曾

蔭權司長也曾向我提及 0.927%這數字。大家可能會問，生育跟集體談判有何

關係？難道集體談判可以令人生 BB 嗎？集體談判當然不是求胎藥，但最少

可以減少影響“打工仔女＂生育計劃的不利經濟因素，因為如果就業及收入

較穩定，對前景的信心較大，那麼，大家便較容易生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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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近日潮流興談社會分化，而我相信良好的勞資關係，是減少分化、

加強凝聚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工界一直爭取政府立法實施集體談判，其實是

希望對話，不要對抗。沒有工人喜歡用對抗的方式跟僱主討價還價，但當勞

資集體談判渠道閉塞，工人覺得長期受屈，他們的關注及意見沒有得到重

視，最終只有被迫走上激進之路。大家是否想經常看到“落閘＂，汽車不能

通過，工人要爬上路牌上抗議等事件呢？如果沒有溝通，便不斷會有這些事

件出現了。因此，我希望大家給“打工仔女＂一份 2003 年的新年禮物，便

是通過今天的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謝謝主席。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曾先後 5 次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根據《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即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 )，

訂立客觀程序，決定職工會代表的地位，以促進和推廣集體談判，但

政府至今仍未有具體行動以作回應，本會促請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

對國際勞工公約的解釋，盡快落實該委員會的建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在現階段，我想讓各位知道，我已決定我們可在今天完成

本會議的所有議程項目。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就 今天議案辯論的議題：“落實國際勞工公約＂，

我們民主黨特別翻查勞工處網頁，希望找出政府就落實國際勞工公約的政策

部署和安排的資料。網上共列出勞工處 5 個工作重點政策，其中一項為勞工

福利和權益政策，以期達到下列 3 個目標：

(一 ) 確保香港設有一套全面的措施保障僱員的權益和福利，並在僱主

和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

(二 ) 因應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和鄰近國家的情況，改善僱員的權

益和福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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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維持香港勞工標準，務求在與鄰近經濟體系比較時，有過之而無

不及。

同時，政府在網頁上亦明言，為達到上述目標，政府會進行多方面的工

作，包括經常檢討有關僱員權益和福利的勞工法例、執行這些法例、遵守國

際勞工公約中適用於香港勞工管理的條款，以及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

就勞工處的勞工福利和權益政策這些目標，民主黨有兩項質疑：第一，

正如李卓人議員不斷所提的廢法，廢法如何確保勞工權益改善及不會落後於

其他國家呢？到目前為止，已簽訂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組織權利及集

體談判權利公約》的國家達到 152 個之多，當中便包括了一些我們鄰近國家

的經濟體系，例如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等。特區政府希

望維持香港勞工標準，務求在與其他鄰近國家相比時，所謂有“過之而無不

及＂的目標，實在只會令市民覺得政府言不由衷，因為連一向鼓吹和實施不

干預政策的前朝港英政府，亦願意於 1975 年簽訂《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

利公約》，以及在回歸前夕通過設立相關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

判權條例》。相對來說，仍然比較鄰近的日本起步遲了 22 年，以及比較新

加坡慢了 10 年。

特區政府成立後，香港勞工福利和權益的發展，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剛

好相反退步，透過臨時立法會匆匆把已簽訂的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相關的 3

條香港法例廢除。試問這種做法是否改善僱員權益和福利之舉？民主黨認為

廢法除了顯示政府處處維護商人的利益，違反了勞工處應在僱主和僱員的利

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的承諾外，更深遠的影響是，削弱了市民獲《基本法》

第二十七條所賦予的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以及違反《基本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即漠視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勞工公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的條文。

我們民主黨第二項質疑是勞工處的角色問題。我們認為勞工處的工作方

向似乎一直扮演打擊集體談判權的角色，期望以勞工處的調解技巧取代集體

談判權，於是，無形中削弱了市民對集體談判權的認識和認同。的確，在特

區成立初期，在經濟條件良好及社會穩定情況下，大部分工人當時並不會發

覺廢除 3 條關於集體談判權法例背後的隱憂。可是，近年來，由於缺乏集體

談判權利條例的保障，導致僱主有恃無恐，剝削僱員的福利、薪酬、假期和

遣散費等權益，大小裁員事故一件接一件發生。勞工處以往勝任有餘的調解

工作才真正受到考驗，變得只能看 情況不斷惡化而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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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根據現行的《僱傭條例》第 IVA 部：“職工會不受歧視的保

障＂的條文所指和規限，我們認為該條文只收到了指引性質的效果，以及只

局限於追究法律責任而已。現時失業率高企，一些僱主便藉詞經濟不景，向

僱員提出減薪、減福利及裁員的建議。更有甚者，便是借現行《破產條例》

的漏洞，直截了當宣布公司破產，乘機推卸僱主對僱員應負的責任。因此，

我們認為目前是政府必須還原在 1997 年廢除了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

集體談判權條例》的適當時機，撥亂反正。

我們民主黨希望政府不應再以就勞工權益立例，會窒礙營商環境作為擋

箭牌。事實上，經濟越是發達、進步的國家，越重視工人的權利，而且亦不

見得影響外商投資的意欲。大家看看以下一些資料。以今年 9 月份發表的聯

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報告的數據資料為例，在 1998 年至 2000 年全球國家及

地區中，最能吸引外資的外國投資排行榜上，香港名列第二，其餘位列十大

名次國家均簽訂了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

另一個排名榜是由傳統基金會評選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無巧不成話，全

球十大最自由經濟體系中亦只有香港沒有簽訂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可見

簽訂以上公約對外商投資及量度經濟自由度沒有必然影響，但對保障本地工

人福利和權益則會相當有幫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保障僱員合理權益，結合本國國情，落實國際公約，

是每個政府應履行的責任。今天的辯題是要求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

由委員會對公約的解釋，落實該委員會的建議。

民建聯一直支持落實集體談判制度。理論上，集體談判可以帶來不少好

處。勞資雙方可透過對話，解決紛爭，達致雙方均滿意的決定。透過鼓勵參

與，讓雙方在某些問題上，例如紀律、冗員問題上，共同分享決策權，以順

利作出一些艱難的決定。集體談判亦可減少工會藉工業行動解決問題，維護

勞資雙方良好關係，建立彼此互信等。

然而，理論歸理論，香港現時應否盡快透過立法，落實該制度？對於這

個問題，民建聯是有保留的。

民建聯認為從香港的現實出發，現時並無立法的必要。第一，立法無助

解決目前工人失業、減薪的處境，改善弱勢地位，因為目前勞工弱勢地位主

要是經濟不景氣及轉型所造成的。第二，立法無助建立融洽的勞資關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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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時艱，改善經濟，才可根本上改善勞工處境。第三，立法對勞工集體談判

並無實質的保護作用，因為僱主如要“炒人＂，可以輕易採用其他藉口。

立法之舉反而會引起其他副作用，例如第一，使勞工對集體談判抱過高

期望及提出過高要求，引起不必要的對抗與猜疑，影響過往相對較好的勞資

關係。第二，現時立法有可能對投資者造成誤導，影響投資意欲，反而有可

能推高失業率。第三，勞資關係緊張及影響投資意欲，又會影響香港的自由

市場經濟的聲譽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影響香港經濟的復甦和未來經濟的發

展，最終也不利於改善勞工的社會經濟地位。

我們對於這個國際勞工組織的委員會就有關集體談判權的建議，有不同

的理解：國際勞工公約並非規定香港一定要就此立法。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

由委員會認為政府拒絕就有關問題進行立法，違反了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

第 4 條，以及違反了結社自由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僱員有權就工作條件與

僱主自由進行談判的原則＂。其實，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所規定的：

“必要時應採取符合國情的措施，鼓勵和推動在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

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

就業條款和條件。＂

我們的理解是：第一，該條文並無硬性規定有關國家或地區，必須透過

立法，強制推行集體談判制度。第二，在鼓勵和推動僱主與僱員及組織使用

集體談判時，也強調“必要時＂，以及要採用“符合國情的措施＂。因此，

我們認為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的結論不對，因為即使政府不就此立

法，並非就是違反了國際勞工公約。

因此，民建聯在今天的議案表決時將會棄權。謝謝主席女士。

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主席，《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明文規定，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

參加工會的自由。集體談判權是工會三權之一，令人失望的是，工會這三大

權利至今仍殘缺不全，立法會今天辯論落實國際勞工公約有關《組織權利及

集體談判權利公約》，是不少工運前輩終身致力爭取的目標。隨 香港經濟

環境的急劇轉變，職工會權利的殘缺，結果社會便上演了一幕幕打工階層在

沒有議價能力下，任由市場宰割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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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以所謂勞、資、官三方溝通合作，解決勞資矛盾衝突，在香港

經濟處在繁榮發展階段，僱主“有錢搵＂的時候，這種脆弱的勞、資、官三

方溝通方式，在紓解勞資矛盾尚舉步維艱，在經濟不景氣的今天便更顯得蒼

白無力。以電訊盈科為例，該公司單在今年已先後 3 次裁員，共裁減了 1  653
名員工，電訊盈科內不乏職工會組織，僱主有否就如何解決公司面對的困難

與職工會商討？沒有。僱主有否就裁員安排諮詢職工會的意見？沒有。職工

會有否在涉及員工重大利益的事項上有發言權？也是沒有。有的，只是職工

會的主席，在得知公司裁員決定後，滿眼淚光、泣不成聲，擔心被裁員工的

未來生活；有的，只是替公司服務了數十年的工友在得知被裁後的慨嘆；有

的，也只是那些未被裁退的員工擔心下一個被裁的，會否輪到自己。電訊盈

科前身的大東電報局，已是私人機構裏鮮有承認職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利，然

而，談判權仍在政府所強調的自願性質，在沒有法例保障下，機構一聲重組

便如流水般一去不返。

令人憤怒的，還有勞工處，它在調解勞資糾紛時並沒有真正持平中立，

在不少勞資衝突當中，僱主敵視、抗拒職工會的介入，勞工處不但沒有替職

工會的合理行動辯護，反而推波助瀾，與僱主一唱一和，把職工會拒於談判

桌外，這實際上已違反了適用於香港第 98 號國際勞工公約的最低標準。由

勞工處勞資關係推廣小組主導的行業三方小組，亦已證明是無法取代集體談

判，成了無力保障工友權益的虛擬共識。以飲食行業為例，行業的共識由於

沒有法律約束力，徒具虛文；又以運輸行業為例，得出的結果較《僱傭條例》

的保障水平還要低，最終職工也拒絕簽署。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預算案發表時，借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勉

勵港人要攜手踏平崎嶇，我支持司長的說法。既然要攜手，僱主便總不能說

了算，如果沒有和員方的互諒互讓，很難想像企業的勞、資雙方會攜手踏平

香港現時面對的困難。承認職工會組織，落實集體談判權，社會才能真正寫

下不朽名句。

遺憾的是，我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的誠意，特區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

主，並無顯示要與僱員攜手踏平崎嶇的態度。公務員立法減薪決定至今餘波

未了，來年公務員的薪酬爭議又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最近說，公務員有責

任與市民共度時艱，不排除會再次減薪。政府如何在減薪問題上面對公務員

工會的意見，將顯示政府是否願意與公務員攜手踏平崎嶇。打工階層同樣也

願意與資方攜手踏平崎嶇。然而，這理想並不單止是由司長領唱幾句“獅子

山下＂便能做到，必須讓職工會享有集體談判權，理想才能落實，否則，只

是空話一場，政府將繼續受到國際勞工組織的譴責。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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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代表自由黨、香港工業總會及工商界反對今天

的原議案。有關集體談判權和勞資關係相關的問題，過去數年在議會內也曾

經辯論過數次，但未能獲得本會通過，本來便沒有甚麼特別值得討論。

不過，香港目前正面對經濟低潮，工會人士也許認為這是重提集體談判

權的好機會，但我們認為，將集體談判權視作保障勞工權益的萬應靈丹，是

錯誤的想法。最大的問題是，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在採取工業行動之前是

不須向每名會員作個別諮詢。換言之，一旦對協議內容有異議，工會可以在

短時間內號召所屬會員全體罷工，容易釀成工潮，對企業運作及經濟有深遠

影響。

就以早前美國西岸港口工潮為例，工會便是在運用集體談判權，與資方

談判破裂後呼籲會員集體怠工，貨運癱瘓，令美國損失近千億港元。工潮甚

至嚴重影響亞太區航運貿易，令本港經濟損失高達 80 億至 100 億港元，對

疲弱的本地經濟造成重大的打擊，猶如雪上加霜。

以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申請破產令為例，便是因為工會濫用集體談判的機

制，前年在公司經濟環境不許可的情況下，還強迫公司大幅加薪給機師。結

果，九一一事件之後，這間曾經是全美第二大的航空公司，便面臨倒閉的命

運，不單止資方受苦，勞方受害，沒有參加工會的員工更是最無辜。

現時本港經濟不景，最有需要的是發展經濟，吸引投資者，而社會穩定

是投資的必要條件。香港是個彈丸之地，如果動輒發生工潮，只會嚇走投資

者及資金，對經濟造成更大損失。連鎖反應下，可能會引致更多公司倒閉及

員工失業，這與我們目前積極振興經濟的目標背道而馳。

此外，如果按工會人士以往所提的建議，集體談判權適用於有 50 人以

上僱員人數的企業，工會會員如果佔整體僱員的 15%，即成為法定諮詢組織，

恐怕一個企業內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可以多達五六個，如果僱主與其中一

個簽訂協議，其他工會可能有異議，只會造成更大的混亂，甚或進一步分化

工人權益也說不定。

主席女士，《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亦允許簽署地區因應各自

的情況實行適合的措施。以目前香港的情況而言，由於未有法例保障同時不

想罷工或非工會人士的權利，假如我們硬性地按公約行事，便只會破壞營商

環境及損害勞資關係，對誰也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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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時本港的法例既然已經賦予職工會有代表性的地位，有權與資

方商討如何改善勞工權益、權力和地位不比享有集體談判權的外國工會差。

我們認為，只要勞資雙方本 唇齒相依、和衷共濟的精神，便是勞工權益的

最佳保障。否則，盲目追求勞工權益，只會嚇跑投資者。如果連工人飯碗這

項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也不保，試問又如何談得上其他勞工權益的保障呢？所

以，我們重申，我們認為實在無須訂立任何強制性的集體談判制度。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完全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有責任落實國際

勞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的規定。有關規定照顧到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實際

情況與歷史因素的差異，要求各國按其國情來鼓勵集體談判制度。這項公約

合情合理，因此我們予以支持。

在香港勞工界方面，只要有 7 個人，便可以組織成立一個工會，所以現

時全港共有六百多個工會。同時，香港有歷史及有代表性的商會有數個。此

外，按行業、按生意類別、按會員國籍分類的商會便更多。至於公司員工數

目為 20 人以下的中小型企業，全港亦有數十萬。因此，在這樣大部分企業

的僱員人數較少的環境下，如何按照香港的實際環境建立一個有效的集體談

判機制，我們確實有需要費點心思來設計。

我認為政府在這個課題上，過往所做的工作太少，觀念仍然停留在 20

年前的思維。政府究竟有沒有研究過，在回歸後，社會的勞資關係是否有所

變化和發展呢？例如，最近的公務員減薪事件，政府整個思維都集中在法律

和財政考慮方面。簡單來說，可否在政府和公務員之間設立談判而不是諮詢

的機制呢？基於公務員之間亦存在 不同的見解，政府可否在公務員中推行

集體協商，選舉出真正的談判代表呢？如果政府和公務員之間能在大家共同

協商和談判中，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則是否一大美事呢？

另一方面，工聯會數十年的經驗教我們認識到，立法並非集體談判的唯

一手段。要真正有效地維護工人權益是有賴工人的團結，但工人的團結不是

一紙法令便可以做到，而是靠工會通過長期、細緻的組織工作來達致的。對

工會而言，這是一項艱苦而漫長的工作。同樣地，如果我們以為可以法律強

迫僱主坐到談判桌上，僱主又是否真心誠意來談判呢？缺乏上述兩項因素，

得出來的談判結果又是否真實而持久有效的呢？與其每次在這議事廳內放

“空炮＂“齋 talk＂，我覺得用實際的行動，具體地與無良僱主進行鬥爭，

求人不如求己，便更為實際。如果只是在這裏空談，資方又怎會注意我們的

存在呢？如果我們越辯，人家便越看不起勞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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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簡單舉一個例子，機場貨運站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貨運站

員工首當其衝受影響，該公司於 1999 年提出減薪及裁員，一夜間逾百名員

工失業，擺在工人眼前的便只有接受減薪、簽署新合約或裁員。工會行事，

必須以工人意願作為目標，當年我們抱 同舟共濟的精神接受減薪，因此，

公司度過了那次財政危機。兩年前，香港空運業復甦，工會主動提出加薪要

求，在勞資雙方進行磋商，經過 12 小時的談判後，我們取得了當年本港難

得的 7%的加薪幅度，這件事大家也可能聽過。上月，在工會會慶活動上，資

方高層宣布今年會發放雙糧和花紅，以及公司現時正研究加薪的情況，當時

獲得工友們鼓掌歡迎。這個案經歷本港經濟興衰起伏，勞資雙方幾經交手、

談判、破裂、協商、妥協、共識，每一個過程都是令勞資雙方成長的階段。

工會在低潮時加緊會務建設，聯絡發展會員，目的便是為了日後爭取權益，

所以，公司其後加薪發雙糧絕不是“天跌落 ＂，而是工會數年來堅持工會

建設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主席女士，工聯會與屬下工會類似的例子很多，我只是隨便舉出一個例

子，說明爭取工人權益，爭取談判地位的實際情況。爭取立法，只是眾多途

徑的其中一個。

現今勞工市場令人憂慮的是外判趨勢，這股以往在建造業及服務業常見

的模式，吹至大型企業，電訊盈科逾千人過檔外判公司，員工原來的僱傭關

係一下子消失無形，工會原本的談判對象不再存在。這是我們在當前勞工權

益保障方面的一個重要及急須研究的課題。

剛才李卓人議員提到今天有一份報章報道其中的一個具體實例。我呼籲

要爭取權益的工友可向工聯會提出申訴，一起努力，一起鬥爭，不要怕，不

要“靜靜雞＂投訴，默默地忍受，工人兄弟姐妹遇到不合理的待遇時，應起

來反抗，我們願意和他們一齊爭取。

主席女士，我希望政府以新思維來配合社會發展的步伐，與時俱進地認

真對待這個勞資關係中一個永恆的議題。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如果要問香港今天最重要的課題是甚麼，我認為答案是

社會的凝聚。我相信只有是社會團結，一同面對經濟逆境，才可將香港經濟

帶上復甦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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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凝聚社會，最重要的，是必須有理性的空間。可惜，政府當前

所採取的行動，完全與社會的期望背道而馳。政治上，政府所採取的是高壓

手段，例如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便看到政府不大願意騰出空

間，因而激起民憤。在經濟上，政府卻又容許資方任意剝削員工，惡化勞資

關係，兼且政府更帶頭削減公務員工資，動員社會以政治壓力迫公務員減

薪，拒絕與公務員工會達成協議。在在都顯示了政府的所作所為，是社會分

化的始作俑者，將香港社會推向決裂邊緣。

今天，李卓人議員提出的議案，正是要將這個惡劣的形勢扭轉過來，從

勞資關係開始，重建社會各階層透過理性溝通，作為解決問題的渠道。

現時，不少老闆借 經濟低迷的社會氣氛，趁機裁員，減薪、加重員工

的工作量、剝削員工福利等，這些情況已經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根據《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月入低於 4,000 元的就業人士，已由 1998 年第一季的

215  000 人，增至今年第三季的 38 萬人。此外，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引述，

每星期工作超過 60 小時的人，亦由 1998 年第三季的 463  600 人，增至今年
同期的 73 萬人。從這種情況，足見員工的待遇正在惡化。員工對資方的不

滿情況亦有增無減。如果得不到有效疏通，我很擔心會發生大的社會衝突，

我相信這是每一位市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因此，我覺得建立集體談判的機

制，讓勞資雙方加強溝通，這正是我們今天解決問題的當務之急。

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說，早在五年半前，集體談判的制度曾建立起來，

只可惜當年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廢除了前立法局通過的《僱員代表

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以及另外兩條與工會權益有關的修訂法例。

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更在第一屆立法會的一次辯論中重申，政

府不打算重新提出由臨立會廢除的 3 條法例讓立法會重新審議，可見政府是

如何不尊重前立法局所通過的決定。

事實上，正如議案指出，國際勞工組織已先後 5 次　─　是 5 次　─　要

求特區政府根據國際勞工公約訂立程序促進集體談判。很可惜，政府仍然視

這問題為“耳邊風＂，漠視國際社會的意見。當然，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聲音

置之不理，已是家常便飯，而最近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情況，更

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政府不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的意見雖有先例可見，不足為奇，但連《基本

法》亦違反了，則是令人感到奇怪。《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清楚列明，兩項

人權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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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關集體談判的法例，在回歸前按照國際勞工公約制定，是市民已經享

有的權利，但臨立會透過立法廢除已有權利，明顯是對已有權利施加限制，

違反了《基本法》的含意。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貫徹執行《基本法》，為何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違反呢？我們很希望政府以至在座同事，能拿出捍 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精神，支持履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承諾，

保障工人的集體談判權。

主席，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凝聚社會，發展經濟。我們事實上需要一個

機制，令各方能在平等的基礎上，透過談判互諒互讓解決問題。要達到這個

目標，政府不能再以勞資自願談判作為擋箭牌，而應採取積極措施，扭轉目

前工人捱打的局面，透過立法肯定工會的地位、代表性及被諮詢權，從而確

立集體談判的制度。

如果老闆繼續以裁員、減薪要脅員工、“打工仔女＂被迫採取工業行

動、政府利用社會壓力迫公務員接受減薪，而不是用制度解決問題等，我恐

怕社會的怨氣會不斷增加，一天危機爆發，便難以收拾。我很希望會內同事

能為香港社會添一點祥和，減一些戾氣，為市民帶來一份好的聖誕禮物，支

持集體談判權。

主席，我謹此陳辭。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is
motion raised by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today is strongly biased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continuous efforts to improve workers' rights and benefits.
It is a fact that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has, on five occasions since November 1998, urg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reports, to create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representative status of trade unions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purposes.  In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has submitted
four progress reports to the Committee — from May 1999 to August 2001 —
detailing Hong Kong's position and explaining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Frankly speaki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ether local trade unions have
fewer rights and representative status than th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economic structures,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er capita
income.  Moreover, different systems are adopted by different societies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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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of employment rights, benefits and protection.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the benefits enjoyed by local employees are, in general, no worse than those in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As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rights, the Government has encouraged and
promoted voluntary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paragraph 845 of the ILO'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tates that
"collective bargaining, if it is to be effective, must assume a voluntary character
and not entail recourse to measures of compulsion which alter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such bargaining".

Madam President, a reckless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Hong Kong will not promot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nor will
it make Hong Kong a more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What I recall is the
deep wounds which ruthless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actions inflicted
on Western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during the 1970s and the early 1980s.

Collective bargaining itself is not a bad tool for improving workers' rights
and conditions, but often enough, it is manipulat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If
misused and abused, collective bargaining not only damage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nd op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management, but it
also disrupts normal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creates unnecessary hardships.
In general, this has been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We se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collective bargaining like strikes, disputes and work-to-rule
actions causing major loss in economic productivity and loss of earning also for
workers.

Unionist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militants might romanticize about their
supposed socialist achievements, saving jobs in tough times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But it is a cold hard fact that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miners and print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st their jobs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the greedy demands made by their union leaders through
collective bargaining.

Right now in Hong Kong, the problem that most workers face is job
insecurity due to a high unemployment rate.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companies are forced — often
reluctantly — to implement layoffs and salary reduction in order to strea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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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operation, cut costs, to survive ultimately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PCCW's recent massive layoff is one example of cutting a bleeding wound to
save the patient.  But, the move has led some critics to denounce PCCW as a
corporation without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se critics have
advocated the Government to create legislation which unduly empowers unions
and forces the management of companies to give way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However, history tells us that when excessive power is handed to trade unions,
such power is dangerous, and often abused.  It could turn unions into a
hurricane, destroying everything along its treacherous path.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high profile battle fought by the powerful pilots union of Cathay Pacific,
which demanded exorbitant wage increases and enacted —  or threatened to
enact — industrial action to inconvenience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commercial airline industry was already vulnerable financially.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is union has little actual support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In my view, the plight of workers in the present economic downturn
cannot be redress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What they
need is work and more work than threat of non-working.  Any threat of
industrial action by union leaders will only harm Hong Kong'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ut off foreign investors.  Moreov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mpulsory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cannot avoid future layoffs and wage
reduction.  Since Hong Kong is an open free market where capital can flow in
and flow out free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no control or power to stop
businesses from moving or departing Hong Kong.  Plus, if we do not allow
wages to rise and decrease with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productivity will not
increase or improve, and more investors will simply move their businesses out of
Hong Kong.  And when businesses fold up their shops and move their
operations, all of their employees — union members or not — will become
redundant.  I fail to see how collective bargaining rights can change these
decisions.  In this regard,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resent policy of
promoting voluntary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Hong
Kong's economic success is not simply due to dedicated hardwork,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creative business minds.  It also involves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working together in friendly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for Hong Kong's business condition to improve.  It is this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workers and management that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uccess is built on, and the fruit of success is shared not
only by businessmen, but also by workers.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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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經濟不景，“打工仔＂一族終日提心吊膽，害怕飯

碗不保，即使受到僱主無理對待，也只能吞聲忍氣。歸根究柢，除了受到經

濟持續不景氣影響外，更重要是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而且處處受到掣肘，

大大削弱了勞工討價還價的能力，勞工的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因此，我支

持李卓人議員提出的“落實國際勞工公約＂議案，希望政府正視工會的功能

和勞工的權利，盡快落實國際勞工公約。

職工會如能取得在集體談判事宜上的合法代表地位，便能加強勞方的談

判籌碼，讓勞資雙方能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以我的業界為例，本年 6 月底，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在無事先全面諮詢僱員意見，以及在立法會仍未

通過惡法削減公務員薪酬之前，便通過決議，決定由今年 10 月 1 日起，跟

隨公務員減薪，偷步削減僱員薪酬，更在 8 月初發放減薪同意書，內容又隻

字不提不簽署同意書的後果及勞資雙方享有的權利。醫管局為求減薪，不擇

手段，只 重成果多於過程，霸王硬上弓，剝削同業的談判權利，迫令員工

接受減薪方案。事實上，我曾於今年 7 月向業界發出問卷進行調查，結果成

功收回近千份問卷。雖然在這千份問卷中，有七成半受訪者表示會簽署減薪

同意書，但在這些表示會簽署同意書的受訪者中，近八成表示不是出於自

願。就這個例子而言，如果我們有集體談判權，勞方的權利便不會輕易被犧

牲，勞資雙方才可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協商，員工的基本尊嚴不會受到公然、

公開侮辱。不要看低員工的尊嚴，一如水般，既能載舟，亦能覆舟。

主席女士，香港缺乏天然資源，因而更突顯了人力資源的重要。因此，

我們的政府更應竭盡全力保護這項寶貴資源。集體談判權絕非洪水猛獸，它

只是作為一道保護人力資源的屏障，避免勞工被過分剝削。所謂“你敬我一

尺，我敬你一丈＂，如果資方確認和尊重勞方的權利，勞方也會尊重資方，

為資方賣力，相信這有助加強勞資雙方的互信關係，肯定會令機構及整體社

會生產力大大提升。正所謂“何樂而不為＂，亦可達致三贏局面。因此，我

懇請政府還職工會一個集體談判的名分，確認勞工權利。

雖然政府表示《僱傭條例》有條文保障職工會，但條文並不足以保障職

工會不受歧視。我們不能把員工被歧視的問題簡單化，以為被無理解僱才是

歧視那麼簡單。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指出，歧視行為應包括僱員於

受僱期間所遭受的所有歧視行為，特別是調職、降職及其他對僱員有損害等

行為。我對此十分認同。以我上次進行的問卷調查為例，許多同業都表示擔

心如果不簽署減薪同意書，會遭上司施壓或秋後算帳等。由此可見，同業並

不是單單害怕被解僱，還有許多不明朗的因素令他們心驚膽顫。所以，政府

應謹慎檢討現行條例，確保條例能為僱員提供保障，以免職工會在和資方談

判時要提心吊膽，綁手綁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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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職工會條例》對職工會諸多掣肘，例如條例限制職工會的經費

不得用於政治用途，等於削弱職工會的功能。然而，綜觀外國經驗，許多工

會與政黨也有聯繫，從而爭取他們支持，保障勞工權利，這樣其實是理所當

然的。

對於限制擔任職工會職員的資格一事，政府指出，根據《職工會條例》

第 17(2)條，任何人如正從事，或正受僱或曾受僱於某職工會有關的行業、

工業或職業，均可擔任該職工會的職員，亦即幹事。此外，對於從未從事或

受僱有關行業、工業或職業的同事，在取得職工會登記局局長的同意後，便

可擔任有關職工會的職員。政府應盡快檢討職工會職員的職業性規定，以避

免干預職工會行使這項權力，維護職工會的自主權，讓其能發揮應有的功

效。希望政府能落實國際勞工公約，以示尊重職工會的自主權，尊重結社自

由的精神。

香港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之一，有責任和義務遵守和實行相關的國

際勞工條約。在這裏，我懇請政府履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及簽署國際勞

工公約的責任，落實所簽署的國際勞工公約，保障工會不受歧視，以及保障

工會的自主權。

主席女士，政府近來以硬銷方式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對

於第三十九條卻“放軟手腳＂，反映出“國家安全大過天，工人權利賤過

泥＂，對此我要表示相當遺憾。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一直以來，本港僱員之所以能積極投入工作，僱主之所

以能全力參與市場競爭，政府之所以能把資源集中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

上，原因是勞資雙方力求避免把精力虛耗在缺乏經濟效益的鬥爭上。香港現

正陷入嚴重經濟衰退，並且經歷 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勞資雙方更須同舟

共濟。

立法實施強制性集體談判，是會剝奪了僱員現時能自行與僱主直接談判

的權利，甚至促使同一機構內不同職工會，為了集體談判的專有權而互相展

開爭奪。再者，香港的勞資關係素來良好，香港因停工而引致損失的工作日

數，屬全球最低之列。強制性集體談判可能對這種關係造成不良影響，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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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促使僱主和僱員保持合作和友好關係，反而可能導致雙方互相對抗。目

前，僱主與僱員所採取的直接及自願談判的方式，加上勞工處的調解服務，

再加上勞工顧問委員會的監察，現行機制可謂更具靈活性。

港進聯認為，對於勞工界來說，當前急務莫過於解決勞工失業和就業不

足的問題。因此，如何鼓勵勞資雙方共度經濟難關、如何加速經濟復甦以增

加就業機會，以及在經濟轉型下如何加強勞工的就業能力，才是立法會和政

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僱主與僱員之間就彼此權益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是

解決勞資問題的其中一個途徑，但並非唯一的途徑。在香港，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佔了大多數，達 98%，以工會對僱主的集體談判形式在這些

中小企中處理勞資問題，對於雙方都不實際和不公平。至於少量僱員人數較

多的大企業，實際上已有其有關的工會組織，在與僱主談判、爭取僱員權益

方面扮演積極角色，過往也有不少這樣的實際例子。有同事剛才說到，像航

空公司、電訊公司的勞資糾紛，都有所屬工會介入。不過，總的來說，集體

談判權只是保證了工會介入的權利，卻並不保證勞資雙方都可以達成協議，

更不保證在勞資關係出現問題時，僱員一定能夠得到自己認為滿意的結果。

僱員的議價能力，關鍵取決於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而不是集體談判

權本身。在勞資糾紛中，依據現行法例及僱傭合約，達到保障勞資雙方的各

自實質和具體權利，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根據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現時

僱主和僱員自願和直接進行談判，並由勞工處提供調解的解決勞資糾紛制

度，是一個本港在經歷了繁榮後，所得到的適當、有效處理機制。

至於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就推動集體談判事宜，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慎重考慮訂立客觀程序，以確定工會

的代表地位，本人認為有關要求只是提供一個建議方案，供特區政府認真考

慮，並不等於就國際勞工公約作出解釋，認為除非立法強制進行集體談判，

否則都不算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或認為香港的現行做法，違反了國際

勞工公約的具體條文。事實上，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規定：“必要

時應採取符合國情的措施，鼓勵和推動在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最

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

款和條件＂。這項條文顯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況有別，因此並沒有硬性

規定有關國家或地區，必須透過立法強制進行集體談判。同樣地，本人認為

透過鼓勵及推動僱主與僱員或其有關組織進行自願協商，同樣可以達到公約

有關條文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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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認為在國際勞工公約有關集體談判權的問題上，特區政府在

態度上應該尊重國際勞工組織有關機構的關注。如果有關機構提出建議供特

區政府考慮，特區政府也須認真考慮這些建議，但只要最終並非違反國際勞

工公約的相關具體條文，即使特區政府最終作出的決定未必與建議完全相

同，也實屬合理和正常的處理辦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香港回歸後，民主黨議員曾於 1998 年及 99 年兩次提出

議案，要求立法強制引入集體談判機制，但都被否決。現在，李卓人議員又

再提出相同議案。

一直以來，在處理勞資關係的問題上，政府強調勞資雙方的自願和自決

信念，同時擔當 勞工基本權利保護者和勞資談判促進者的作用，讓勞資雙

方在公司層面上進行自願和直接的談判，並由勞工處提供調解服務。這方法

一直行之有效，亦是香港能長期保持勞資糾紛少、罷工怠工日子少的根本原

因。

自 1975 年以來，香港已全面實施《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

通過推動勞資雙方進行自願談判和促進良好溝通，政府已完全遵守這公約的

有關規定，並於 1998 年在勞工處成立勞資協商促進組，加強在企業和行業

層面推廣集體談判。現時，勞工處已為 9 個行業成立了包括工會、僱主及勞

工處代表的三方小組，藉以營造有利進行集體談判的環境。

事實上，集體談判權並非一種勞工權利，而是勞資協商機制及公司決策

管理模式。是否採用集體談判、參與集體談判的主體資格、談判雙方的責任

等，都須因應有關企業、行業和社會的經濟活動模式，以及勞資結構形態而

訂定，不能予以“一刀切＂式的硬性規定。在香港現時的情況下，由政府立

法強行實施集體談判權制度是不可行的，原因如下。

第一，集體談判是某一個商會或某一個機構，與某一個工會進行，在雙

方取得共識後，談判結果將會應用於有關商會屬下的會員及有關工會屬下的

會員身上。倘若如此，則各行各業的不同機構和僱員的服務條件基本相同，

營運模式亦會轉趨統一化，香港自由經濟體制的活力和競爭力勢被蠶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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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使將集體談判權局限於機構內部的勞資談判，大型企業多已成

立工會，訂明層次分明的勞資協商機制，立法實施集體談判權，對大企業的

意義不大。為數眾多的中小型企業，根本沒有設立工會組織，或因工人數目

太少而難以成立工會，集體談判權亦變得有名無實。要求所有企業都成立工

會，或要求所有工人都加入工會，是不切實際的，也與香港的自由經濟和勞

資關係不相襯。此外，一些企業同時存在多個工會組織，一旦實施強制性的

集體談判機制，容易引發工會間此起彼落的跟進談判，令有關談判變得複雜

而糾纏不清。

第三，強制性的集體談判機構，容易令機構內部積蘊不必要的勞資對

抗，令協商機制被侵蝕，勞資和諧關係受沖擊。

當前，香港的產業正面對全面性結構轉型，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挑戰，

不少行業和生產布局都出現重大調整，存活之道應該是靈活應變，增值轉

型。在此艱難時刻，不求協商，熱衷爭權，要求強制實施集體談判權，明顯

是在錯誤的時間，推出錯誤的主張，最終只會玉石俱焚，斷送了勞工利益。

香港的經濟困境短期內不會好轉，勞資雙方應該摒棄一己私利，同舟共

濟，減少不必要的爭拗內耗，致力改善香港的整體投資和營商環境，為促進

就業而努力，度過難關。激化勞資關係，只會令香港經濟難有起色。謝謝主

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集體談判這項議題，在這個議會已曾多

次辯論。我相信大家都已很熟悉支持和反對的理據。儘管大家都很清楚政府

的立場，但對不起，我還是要再次重申。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自 1998 年起，已先後向國際勞工組

織結社自由委員會（“委員會＂）提交了 5 份回應及進度報告，在回應中亦

向委員會詳細解釋了特區政府就委員會的該項建議所採取的措施。我想強

調，政府一直致力推廣自願性質的集體談判，但我們不同意立法引進強制性

集體談判。我現在解釋政府不同意立法引入強制性集體談判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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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現時，僱主和僱員在公司層面上進行自願和直接談判，並由勞工

處提供調解服務，這方法一直行之有效。香港的勞資關係，也一直保持融洽

和諧。去年，香港因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工作天數字，是每 1  000 名受薪僱員
平均約為 0.26 天，這是全世界最低的數字之一。由此可見，我們沿用的自

願協商機制，在勞工處所提供的自願調解服務支持下，是行之有效，現時並

沒有必要改變這個機制。

有議員剛才說勞工處在處理勞資糾紛時並不持平，把職工會拒於談判桌

之外，我相信這種說法對勞工處的同事並不公道。事實上，在最近數次較大

型的勞資糾紛中，職工會都有坐在談判桌上。

此外，雖然透過立法可以迫使有關方面進行集體談判，但我們不要忘

記，集體談判並不能保證可以達成協議。因此，立例規定強制集體談判，特

別是在僱主強烈反對下制定這項條例，可能會令勞資關係更形對立和導致制

度更規條化，破壞勞資雙方協商，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多位議員剛才都說要達致合理的平衡。我絕對同意這一點，但我相信合

理的平衡須勞資雙方協商出來，不是強迫任何一方而達致的。

國際勞工組織的刊物《結社自由》 (Freedom of Association)第 845 段指

出：“集體談判如要發揮效力，必須具備出於自願的特色，不得藉強制措施

進行，否則便改變了這種談判的自願性質＂。請各位議員注意，這是 ILO 自
己出版的刊物，可見集體談判必須出於勞資雙方自願，否則便會徒勞無功。

一般來說，勞工巿場規限越多，越會減低香港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

因此，立例實施集體談判，可能會使僱員處於不利地位。在現時的經濟環境

下，失業率仍然偏高，我們也希望多些投資者來香港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我們認為不宜在現階段立例引入集體談判，以免破壞營商環境，影響私

人市場創造職位，亦影響僱員的就業機會。

我剛才聽到有議員說政府不以立法方式引進集體談判，代表香港違反了

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我想指出，就有

關委員會建議尊重結社自由的原則，我們已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的規

定，採取適當措施。

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規定：“必要時應採取符合國情的措施，

鼓勵和推動在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

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款和條件＂。這項條文包

含兩個要點，即由公共主管當局採取措施推行集體談判，以及鼓勵和推動自

願協商，意味 勞資雙方擁有自主權。這項條文也承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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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或有很大差別。國際勞工組織在其出版的刊物《結社自由》中指出，國際

勞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並無規定政府有責任為特定機構“強制＂進行集體

談判；這種干預行為顯然會改變談判的性質。明顯地，公約並沒有規定特區

政府有絕對責任，必須訂立程序決定職工會代表的地位，以促進和推廣集體

談判。

事實上，特區政府已採取了這項措施，鼓勵及推廣僱主與僱員或其有關

組織進行自願談判。一直以來，我們都鼓勵勞資雙方在機構內透過協商解決

與僱員之間的勞工問題。如果勞資雙方的糾紛未能透過自行協商解決，勞工

處會協助調解，促使各有關方面（包括職工會）一起解決糾紛。在勞資協商

的過程中，勞工處鼓勵各有關方面盡可能把和解條款寫為書面協議。

為了鼓勵和促進自願協商和有效溝通，以及加強在企業和行業層面推廣

自願集體談判，勞工處在 1998 年成立了勞資協商促進組。在企業層面，我

們鼓勵僱主與僱員及職工會就僱傭事宜維持有效溝通。在行業方面，我們積

極成立三方小組，成員包括職工會、僱主及勞工處的代表，共同商議有關行

業關注的勞資關係和整體事宜。勞工處至今已為 9 個行業成立了三方小組，

我們相信這些小組可以提供有效渠道，讓僱主、僱員商討大家關注的問題。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一向重視職工會在維持勞資關係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同時更鼓勵行業工會在行業層面參加三方對話，以及鼓勵企業和工會在

企業層面參與勞資協商。事實上，很多重大的勞資糾紛，都是經由勞工處調

解，以及僱員工會積極參與得以解決。勞工顧問委員會所有 6 名僱員委員都

是職工會人員，他們就勞工政策和法例，扮演 重要角色。

特區政府亦已在《僱傭條例》就僱員加入職工會及參與職工會活動事

宜，提供足夠保障。《僱傭條例》規定僱員享有作為職工會職員的權利、參

與職工會活動的權利和聯同他人按照《職工會條例》申請把職工會登記的權

利。《僱傭條例》也保障僱員免遭不合法和不合理解僱，包括因歧視職工會

而作出的解僱。

特區政府在研究任何勞工法例建議時，一直強調三方協商、勞資互利的

原則，在僱主與僱員利益間取得合理平衡，同時亦會根據國際勞工公約適用

於香港特區的規定，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已充分考慮委員會的意見，但基

於我剛才的解釋，我們不同意委員會建議立例引進集體談判機制。可是，我

們會繼續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的義務，積極推廣自願性質的集體談判。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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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發言。由於李卓人議員尚未發言答辯，所以我容許陳

婉嫻議員在這階段發言。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因為有事離開了議事廳，所以遲了些回來，

對不起。

主席女士，工聯會是支持立法進行集體談判的。在草擬《基本法》的過

程中，我們勞工界都一直認為有關退休保障、集體談判等均須在《基本法》

上列明，但以當時的環境而言，只能把退休保障列入《基本法》，而罷工權

利方面則沒有列明。我們認為，無論是工人或工會組織的集體談判，正好反

映出社會究竟如何看工人的地位。如果社會上認為勞資雙方都存在，為何我

們就這方面立法訂立制度時，卻又產生不同意呢？實際上，香港現時經濟困

難，是演繹了我們在過去一直的爭取，是進一步說明需要有這方面的制度。

過去數年來，香港經濟一直衰退，我們可見大約由 1998 年開始，很多

公司因面對經濟困難而對員工採取了減薪和減福利的措施。當時面對 減薪

和減福利的情況，我們要求政府確保雙方有機會表現意見後才進行有關的行

動，但很可惜，儘管我們當時提出了這個要求，政府卻認為沒有此必要。我

還記得在 1998 年，由於有數個大機構對員工進行減薪，引發了一宗宗的勞

資糾紛，政府亦感到有壓力，所以後來當時的勞工處處長韋玉儀約在當年的

10 月份發出了一份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而訂立的守則，叫做“減薪減福利守

則＂。這守則沒有法律效力，只教導僱主或僱員當出現這樣的情況時，是有

需要得到雙方的同意才行事，但客觀上，在勞力市場，當工人沒有議價能力

時，政府這些守則往往是不能實施的，這亦反映了如果沒有立法作為制度的

保障，不論政府有多好的意願，或有好像剛才局長所說的勞資關係專責委員

會，實際上是起不了雙方平衡的作用的。

此外，我想說一說，議事廳裏可能有工商界的朋友，他們對集體談判的

意見可能是認為沒有需要的，不過，我想舉一個例子，雖然這例子未必恰當，

但卻是我親身經歷過，是有關電訊盈科的。由於這機構要進行重組，由去年

至今年年初，先後進行過 3次減薪和裁員。在這過程中，以往的香港電訊 (Hong

Kong Telecom)是願意與員工的工會談判的，但後來經過公司合併後，再也沒

有與工會進行討論了，因此，工會、僱主和員工在這過程中都出現過很多衝

突。今年年初，在公司開除了八百多人後，員工們都感到很勞氣，因為僱主

完全沒有事先通知他們。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裁員行動，情況變得如何呢？

雖然僱主後來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撥款 3,000 萬元幫助員工和舉辦一些培

訓課程，但由於這些措施都並非經勞資雙方商議出來的，所以當時勞資關係

是很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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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繼續進行改革，到了今年 6 月，它又進行了一些改革，最近，

公司再把 3  000 人轉撥至新設立的公司，另外裁去 529 人，但這次公司卻轉

回與工會進行商議，當然，所得出的結果究竟獲得接受與否是另一回事，但

最少在這個過程中，公司願意正式與工會進行談判；亦由於有雙方的參與，

最後得出一個結果。在這事件中，我一直從旁採取觀察的角度，覺得與今年

年初的做法相比，今次事件的處理手法令員工們有較好的感受。

主席女士，很多時候，我們說同舟共濟；很多時候，我們說公司出現了

困難時要求員工體諒；很多時候，我們也會羨慕新加坡有自動減薪或調節薪

酬的機制。相信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亦有集體談判的機制，我覺得有了這些

機制，其實不應令一些十分恐懼集體談判的人感到憂慮的，他們認為有了這

些機制會令工會和工人坐大了，但實際上是不會的。在文明的社會裏，正正

由於有了這些機制，在有需要同舟共濟時，大家便更能互換位置來瞭解問

題，如果勞資雙方面對問題時是很有隔膜的話，則很有可能令機構本身在運

作上也出現問題。

因此，我們工聯會覺得就集體談判立法是有其重要性的，藉此可以賦予

工會、工人很重要的地位。我很希望政府不要再用過去的觀點來瞭解這問

題。至於集體談判應採取甚麼的方法，我們是可以再商討的。現時我們只有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勞顧會不是法定組織，而且權力亦有限；

其實，政府已容許勞顧會存在，為何不從這基礎上建立我們都能接受，類似

全面性（即中央性）、有行業性、有企業性的集體談判制度呢？現在香港面

對困境，我很希望大家能在困境中接受這個構思。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40 秒。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謝謝大家的發言，我想稍作總結。

工聯會原本是支持這議案的，但很可惜，梁富華議員總是說我“放空

炮＂。議會的確是要“放炮＂的，陳偉業議員上星期也在“放炮＂，“轟低＂

了民建聯。這個星期，我亦要“放炮＂，轟一下一直在剝削工人集體談判權

的無良政府。這個議會便是要“放炮＂的。

對於多位剛才表示反對的同事，我想談一談數點。丁午壽議員在整篇演

辭裏都很強調工潮，好像是說有了集體談判權便一定會有工潮。其實，大家

在觀念上要明白，為甚麼要有集體談判權呢？那是為了防止工潮。當年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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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工潮，沒法子應付，於是便將勞工納入談判基礎，以減少工潮。事實

上，歐美國家雖說有工潮，但其實已習慣了一套集體談判制度，勞資雙方根

本已可“平起平坐＂地談判，讓雙方可有一個平衡。

在香港，我們亦曾試過。以可口可樂公司為例，十多年前仍未成立工會，

於是工人每年都會罷工，爭取權益。可是，成立了工會後，在這 10 年來，

雖然中間仍然存有一些問題，但罷工的情況始終是減少了很多。所以，不要

整天認為集體談判便等於工潮，這是一種觀念上的錯誤。

丁午壽議員又說唇齒相依是最佳保障；呂明華議員說要摒棄私利。不

過，問題是我們看不到唇齒相依，我們看到的只有是“大石壓死蟹＂，這又

怎能叫人摒棄私利、唇齒相依呢？商界有否摒棄私利呢？商界又有否真的考

慮勞方的情況呢？如果工人感覺到商界是有考慮他們的情況，這個世界便可

以說是“一天都光晒＂。不過，我並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世界。我相信的世界

是怎樣的呢？便是大家各自維護自己的私利，然後透過各自維護私利，尋求

一個新的平衡點。我只希望在維護私利的過程中，雙方的權力可以平等一

些，對等地進行談判，而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

石禮謙議員剛才提及電訊盈科。我不同意陳婉嫻議員說今次的商議行動

是好，因為涉及我和她參與商討的那一次，已經是裁減了 529 人，然後我才

和她及一些工會跟資方商討；但我強調，之前是完全沒有商討過的。我們當

時提出的一些建議，我不知道電訊盈科是敷衍還是甚麼，他們說之前如果採

用了我們的建議，便可能會減少一些震盪。老實說，這可以說是“馬後炮＂，

但卻可以看到，如果之前肯商討，便可能得出一些方案，既可讓僱主達到目

的，亦可減少僱員的痛苦。所以，那次經驗反映出，如果有集體談判權，早

一點商討，便可能有助解決問題。

石禮謙議員剛才說，工會如果有過大權力，便會像旋風般。我想回贈他

一句，僱主如果權力過大，很多時候便會地震，把工人“震散＂，令他們陷

入困境。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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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Cheuk-y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及麥國風

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勞

永樂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及葉國謙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

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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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楊耀忠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6 人贊成，18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14 人贊成， 5 人反對， 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8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ive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恭喜各位議員能在 11 時前完成今天會議的所有議程項目。我祝願

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3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4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lve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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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200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2)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本條

例在憲報刊登的日期起實施。

(3) 第 3、 14、 19、 21、 34 及 38（在第 38

條與本條例所新加入的主體條例中的第 144(1)、 (2)及

(3)條有關的範圍內）條自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以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4 刪去“ 5＂而代以“ 7＂。

7 刪去“房屋局局長＂而代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8 在建議的第 114A(1)條中，刪去“本部＂而代以“第 75A(3)(a)

條＂。

11 刪去建議的第 117(3)條而代以  ─

“ (3) 如任何租賃是在本款生效日期當日或

之後訂立的，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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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a) 該租賃不包含在到期日即繳交

租金的契諾，則該租賃須隱含有

─

(i) 在到期日即繳交租金的契

諾；及

(ii) 假若有租金沒有在到期日

的 15 天內繳交以致該隱含

契諾遭違反即可沒收租賃

權的條件；

(b) 該租賃  ─

(i) 包含在到期日即繳交租金

的契諾；但

(ii) 不包含假若有租金沒有繳

交以致該契諾遭違反即可

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則該租賃須隱含有假若有租金

沒有在到期日的 15 天內繳交以

致該契諾遭違反即可沒收租賃

權的條件；

(c) 該租賃不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

不會將該處所或任何部分用作

或容受或准許該處所或其任何

部分被用作不道德或非法用途

的契諾，則該租賃須隱含有  ─

(i) 租客不會將該處所或其任

何部分用作或容受或准許

該處所或其任何部分被用

作不道德或非法用途的契

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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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假若該隱含契諾遭違反即

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d) 該租賃  ─

(i) 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不會

將該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用

作或容受或准許該處所或

其任何部分被用作不道德

或非法用途的契諾；但

(ii) 不包含假若該契諾遭違反

即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則該租賃須隱含有假若該契諾

遭 違 反 即 可 沒 收 租 賃 權 的 條

件；

(e) 該租賃不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

不會對業主或任何其他人造成

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擾的契

諾，則該租賃須隱含有  ─

(i) 租客不會對業主或任何其

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煩擾、

不便或騷擾的契諾；及

(ii) 假若該隱含契諾遭違反即

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f) 該租賃  ─

(i) 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不會

對業主或任何其他人造成

不必要的煩擾、不便或騷

擾的契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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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不包含假若該契諾遭違反

即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則該租賃須隱含有假若該契諾

遭 違 反 即 可 沒 收 租 賃 權 的 條

件；

(g) 該租賃不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

不會未經業主事先書面同意而

對該處所作出結構上的改動或

容受或准許該等結構上的改動

的契諾，則該租賃須隱含有  ─

(i) 租客不會未經業主事先書

面同意而對該處所作出結

構上的改動或容受或准許

該 等 結 構 上 的 改 動 的 契

諾；及

(ii) 假若該隱含契諾遭違反即

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及

(h) 該租賃  ─

(i) 包含實質效力是租客不會

未經業主事先書面同意而

對該處所作出結構上的改

動或容受或准許該等結構

上的改動的契諾；但

(ii) 不包含假若該契諾遭違反

即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則該租賃須隱含有假若該契諾

遭 違 反 即 可 沒 收 租 賃 權 的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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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就第 (3)(b)(ii)、

(d)(ii)、 (f)(ii)或 (h)(ii)款而言，如該款所述的租賃包含不可

僅因該款所述理由而行使的沒收租賃權的條件，則儘管

如此，該租賃依然是該款所述的包含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的租賃。

(5) 現宣布  ─

(a) 第 (3)(a)及 (b)款在《物業轉易及

財產條例》（第 219 章）第 58(4)

及 (10)條的規限下具有效力（儘

管 有 該 條 第 (14) 款 的 規 定 亦

然）；

(b) 第 (3)(c)、 (d)、 (e)、 (f)、 (g)及 (h)

款在《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19 章）第 58(1)至 (13)條

的規限下具有效力（儘管有該條

第 (14)款的規定亦然）；

(c) 就第 (3)(e)及 (f)款而言，經常延遲

繳交租金屬不必要的煩擾、不便

或騷擾。＂。

15 在建議的第 119C(2)條中  ─

(a) 在 (b)段中，在“該＂之後加入“將來的＂；

(b) 在第 (i)段中，刪去“有關方面＂而代以“審裁處或

由審裁處所委任的估值測量師＂。

18 (a)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在第 (1)(a)款中，廢除“住宅用的用地安

排，或增加非住宅用的用地安排＂而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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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作住宅用途的地方，或增加作非住宅用

途的地方＂；＂。

(b)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在第 (2)(a)款中，在兩度出現的“宅＂之後，

加入“及作其他用途的地方＂；＂。

(c) 刪去 (b)(ii)(B)段而代以  ─

“ (B) 廢除“分租客在內＂而代以“租客或分租

客＂；＂。

(d) 在 (b)(iii)(B)段中，在建議的“處所＂的定義中，刪去

“物＂。

(e) 在 (c)段中，刪去“在第 (5)款中，加入  ─＂而代以  ─

“在第 (5)款中  ─

(i) 在 (a)段中，廢除“用地安排＂而代以

“建立的地方＂；

(ii) 加入   ─＂。

22 在建議的第 119N(3)(b)條中，刪去“ be a＂而代以“ be the＂。

新條文 加入  ─

“ 35A. 為收回對處所的管有而發出手令

第 131 條現予修訂，在但書的 (a)段中，廢除“ 5＂

而代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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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37 在建議的第 135A(1)條中，刪去“本部＂而代以“第 128A(3)(a)

條＂。

附表 (a) 刪去第 1 條而代以  ─

“ 1. 對因欠交租金而藉訴訟

沒收租賃權的濟助

《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21F 條現予修

訂  ─

(a) 在第 (1)款中，廢除“即具＂而

代以“在不抵觸第 (1A)款的條

文下具有＂；

(b) 加入  ─

“ (1A) 如 在 租

契的租期內，本條的施行

曾令出租人不能針對承租

人強制執行第 (1)款所述

的權利，則在該租期內，

本條不得再次施行而令該

出租人不能針對該承租人

行使該權利；但如法庭信

納有好的因由應施行本條

以使承租人得益，則不在

此限。＂；

(c) 在第 (3)款中，廢除“ 4 星期＂而

代以“ 7 天＂；

(d)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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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3A) 房 屋 及

規劃地政局局長可藉憲報

公告修訂第 (3)款指明的

日數，以另一日數取代該

日數。＂。＂。

(b) 在第 9 條中，刪去“附表現予修訂，加入  ─＂而代以  ─

“附表現予修訂  ─

(a) 廢除表格 22 而代以  ─

“表格 22 ［第 68 條］

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提出的申請通知書

依據第 .............條

編號 ....LD................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 ∗ (業主／租客／分租客）

　及地址： .............................................

答辯人姓名或名稱： ................ ∗ (業主／租客／分租客）

　及地址： .............................................

　　　　　　　　　      

處所的地址： ...........................................

處所的用途： .............................. ∗ (住宅／商用）

租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現時租金：每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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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申請事項及詳情：

∗ 申請新租賃／ ∗ 申請釐定市值租金。

∗ 申請收回處所的管有及追收租金 (由於答辯人未有繳付由

年   月   日起的租金）；並申請要求作出命令繳付中間收益、

訟費、  ∗ 利息、  ∗ 管理費、  ∗ 差餉／地租／地稅、  ∗ 水費／電

費／煤氣費及 ∗ 其他公用設施費用。

∗ 申請處置答辯人在處所遺下的財物。

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人 ∗ 之授權代表簽署）

獲授權代表

姓名的全寫： ..................

致： 1. 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

2. 答辯人。

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

.......................................................

+ 申請人如屬公司／法人團體，請加蓋公司圖章及列明簽署人之

姓名的全寫。

∗ 刪去不適用者。

註： 答辯人如擬反對此項申請，他必須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日 14

天內親自來到土地審裁處登記處，及提交反對通知書（表格

7）。＂；

(b)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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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c) 刪去第 12 條而代以  ─

“ 12.對因欠交租金而藉訴訟沒收租賃權

的濟助

《區域法院條例》（第 336 章）第 69 條現予

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廢除“即具＂而

代以“在不抵觸第 (1A)款的條

文下具有＂；

(b) 加入  ─

“ (1A) 如 在 租

契的租期內，本條的施行

曾令出租人不能針對承租

人強制執行第 (1)款所述

的權利，則在該租期內，

本條不得再次施行而令該

出租人不能針對該承租人

行使該權利；但如法庭信

納有好的因由應施行本條

以使承租人得益，則不在

此限。＂；

(c) 在第 (3)款中，廢除“ 4 星期＂而

代以“ 7 天＂；

(d) 加入  ─

“ (3A) 房 屋 及

規劃地政局局長可藉憲報

公告修訂第 (3)款指明的

日數，以另一日數取代該

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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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2)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day it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3) Sections 3, 14, 19, 21, 34, and 38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new section 144(1), (2) and (3)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s added by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4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7".

7 By deleting "Secretary for Housing" and substituting "Chief
Justice".

8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14A(1), by deleting "this Part"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5A(3)(a)".

11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17(3)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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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In the case of a tenancy entered into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ubsection -

(a) if the tenancy does not contain a
covenant to pay the rent on the due date,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

(i) a covenant to pay the rent on the
due date; and

(ii)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implied covenant is broken by
virtue of non-payment of the rent
within 15 days of the due date;

(b) if the tenancy -

(i) does contain a covenant to pay the
rent on the due date; but

(ii) does not contain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by virtue of non-payment
of the rent,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by virtue of non-payment of
the rent within 15 days of the due date;

(c) if the tenancy does not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use, or suffer or permit
the use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thereof for an immoral or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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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purpose,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

(i) a covenant that the tenant not use,
or suffer or permit the use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thereof for
an immoral or illegal purpose, and

(ii)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implied covenant is broken;

(d) if the tenancy -

(i) does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use, or suffer or permit
the use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thereof for an immoral or illegal
purpose; but

(ii) does not contain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e) if the tenancy does not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cause unnecessary
annoyance, inconvenience or
disturbance to the landlord or to any
other person,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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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 a covenant that the tenant not
cause unnecessary annoyance,
inconvenience or disturbance to
the landlord or to any other
person; and

(ii)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implied covenant is broken;

(f) if the tenancy -

(i) does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cause unnecessary
annoyance, inconvenience or
disturbance to the landlord or to
any other person; but

(ii) does not contain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g) if the tenancy does not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make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or suffer or permit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the premise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landlord,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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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 a covenant that the tenant not
make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or suffer or permit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the premise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landlord; and

(ii)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implied covenant is broken; and

(h) if the tenancy -

(i) does contain a covenant
substantiall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nant not make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or suffer or permit
any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the
premise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landlord; but

(ii) does not contain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then there shall be implied in the tenancy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if that covenant
is broken.

(4)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b)(ii),
(d)(ii), (f)(ii) or (h)(ii), a tenancy mentioned in that
subsection which contains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which
may not be exercised solely on the ground mentioned in that
subsection is, notwithstanding that, still a tenancy which
contains a condition for forfeiture mentioned in that
sub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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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5)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

(a) subsection (3)(a) and (b) shall have
effect subject to section 58(4) and (10)
of the Conveyancing and Property
Ordinance (Cap. 219) (and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14) of that
section);

(b) subsection (3)(c), (d), (e), (f), (g) and
(h) shall have effect subject to section
58(1) to (13) of the Conveyancing and
Property Ordinance (Cap. 219) (and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14) of that
section);

(c)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e) and
(f), the persistent delay of payment of
rent is unnecessary annoyance,
inconvenience or disturbance.".

1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19C(2) -

(a)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將來的" after "該";

(b) in paragraph (i), by adding "by the Tribunal or by a
valuation surveyor appointed by the Tribunal" after
"for determination".

18 (a)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subsection (1)(a), by repealing "住宅用的用
地安排，或增加非住宅用的用地安排 " and
substituting "作住宅用途的地方，或增加作非
住宅用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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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the Chinese text,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在第 (2)(a)款中，在兩度出現的“宅＂之後，

加入“及作其他用途的地方";".

(c) In the Chinese text, by deleting paragraph (b)(ii)(B) and
substituting -

"(B) 廢除“分租客在內＂而代以“租客或分租

客";".

(d) In paragraph (b)(iii)(B),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premises", by deleting "matter".

(e)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in subsection (5), by adding
-" and substituting -

"in subsection (5) -

(i) in paragraph (a), by repealing "用地安
排" and substituting "建立的地方";

(ii) by adding -".

2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19N(3)(b), by deleting "be a" and
substituting "be the".

New By adding -

"35A. Issue of warrant for
possession of premises

Section 131 is amended, in the proviso, in
paragraph (a), by repealing "5" and substitut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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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7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5A(1), by deleting "this Part"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128A(3)(a)".

Schedule (a) By deleting section 1 and substituting -

"1. Relief against forfeiture
by action for non-payment
of rent

Section 21F of the High Court Ordinance
(Cap. 4) is amended -

(a) in subsection (1), by repealing
"This"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1A), this";

(b) by adding -

"(1A) Where during
the term of a leas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ection
has prevented a lessor from
enforcing against a lessee a
right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 then during
that term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again to
prevent the lessor from
exercising that right against
the lessee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good cause why this section
should apply in favour of
the le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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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 in subsection (3), by repealing "4
weeks" and substituting "7 days";

(d) by adding -

"(3A)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may,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mend the number of day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3)
by substituting another
number therefor.".".

(b) In section 9, by deleting "The Schedule is amended by
adding -" and substituting -

"The Schedule is amended -

(a) by repealing Form 22 and substituting -

"FORM 22 [r. 68]

NOTICE OF APPLICATION UNDER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Pursuant to section .................

No. ........LD.................

Applicant's Name : .......................................  * (Landlord/Tenant/Sub-tenant)

  and 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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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Respondent's Name : ....................................  * (Landlord/Tenant/Sub-tenant)

  and Address : ..........................................................................................

Address of premises :....................................................................................

User of premises : ....................................................* (Residential/Business)

Duration of tenancy : From ............. To ............ Existing Rent : $ ............/month

Nature and particulars of Application :

* Application for new tenancy. / *Applica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prevailing market rent.

* Application for recovery of possess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and rent as the respondent has

failed to pay rent from the day of                  and application for order for mesne

 profits,     costs,     *interest,     *management fees,    *rates/Government rent,

        *water/electricity/gas charges and         *other utility charges.

* Application for disposal of properties left in the premises by the respondent.

Dated this ............ day of ...............................

+
.....................................................................

(Signature of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Applicant)

Full Name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

To : 1. The Registrar, Lands Tribunal.

2. The Respondent.

Address for service of the applicant : ................................................................

..............................................................................................................

+If the applicant is a company/incorporation, please affix the company seal and write down

the full name of the signatory.

*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licable.

Note : If the respondent intends to oppose this application, he must personally attend at the

Lands Tribunal Registry within 14 days of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is notice, and file a

notice of opposition (For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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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adding -".

(c) By deleting section 12 and substituting -

"12. Relief against forfeiture
by action for non-payment
of rent

Section 69 of the District Court Ordinance
(Cap. 336) is amended -

(a) in subsection (1), by repealing
"This"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1A), this";

(b) by adding -

"(1A) Where during
the term of a leas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ection
has prevented a lessor from
enforcing against a lessee a
right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 then during
that term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again to
prevent the lessor from
exercising that right against
the lessee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good cause why this section
should apply in favour of
the lessee.";

(c) in subsection (3), by repealing "4
weeks" and substituting "7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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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d) by adding -

"(3A)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may,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mend the number of day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3)
by substituting another
number ther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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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 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a) 在標題中，在“簡稱簡稱簡稱簡稱＂之後加入“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

(b) 將其重編為第 1(1)條。

(c) 加入  —

“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

自其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3) 第 10 條（除在該條與使於 2003

年舉行的區議會一般選舉的安排得以作出的目的

有關的範圍之外）在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4) 在第 (3)款中，“區議會一般選

舉＂ (District Council ordinary election)　指為填補因區

議會民選議員任期屆滿而出現的空缺而舉行的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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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LECTORAL PROVIS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 BILL 200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a)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and commencement" after
"title".

(b) By renumbering the clause as clause 1(1).

(c) By adding —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day on which it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3) Section 10 (except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arrangements to be made
for the holding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ordinary
election in 2003)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1
January 2004.

(4) In subsection (3), "District Council
ordinary election" (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 means
elections to elect persons to fill the vacancies caused
by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elected
members of District Counc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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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書面答覆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胡經昌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胡經昌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胡經昌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胡經昌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覆覆覆

現附上有關從事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自僱人士的分項數字，供議

員參考。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行業劃分的從事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自僱人士人數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engaged in the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sector by industry,

2000 to 2001 and Quarter 1 to Quarter 3 2002

2000 2001 2002 年

第一至第三季

Quarter 1 to
Quarter 3

('000) ('000) ('000)

金融業 0.6 1.1 1.4

Financing

保險業 2.9 7.3 9.5

Insurance

地產業 1.2 1.6 2.1

Real estate

商用務業 6.9 8.4 10.2

Business services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

務業 *

11.7 18.4 23.1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
* Figures may not add up to the corresponding totals owing to r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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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to Mr
Henry W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Please find enclosed a breakdown on the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in the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sector for Members'
reference.

2000 年至 2001 年以及 2002 年第一至第三季按行業劃分的從事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自僱人士人數

Number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engaged in the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sector by industry,

2000 to 2001 and Quarter 1 to Quarter 3 2002

2000 2001 2002 年
第一至第三季

Quarter 1 to
Quarter 3

('000) ('000) ('000)

金融業 0.6 1.1 1.4

Financing

保險業 2.9 7.3 9.5

Insurance

地產業 1.2 1.6 2.1

Real estate

商用務業 6.9 8.4 10.2

Business services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

務業 *

11.7 18.4 23.1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
* Figures may not add up to the corresponding totals owing to rounding.


